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建上更一字第5號

上  訴  人  裕程營造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榮洲  

訴訟代理人  林其鴻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東部發電廠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重億  

訴訟代理人  魏辰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7年4

月23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6年度建字第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變更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第二審（含變更之訴）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

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

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

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3款

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就工程款部分，係依兩造

於民國103年1月間簽訂採購承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第4

條及第24條第1項之約定請求給付；就履約保證金部分，係

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1項之約定請求返還。嗣於本院更審審

理中，就工程款及履約保證金部分，均變更請求權基礎為系

爭契約第24條第3項（見本院更一卷一第86頁），被上訴人

雖不同意前開訴之變更，然觀諸上訴人請求之基礎事實，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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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系爭契約終止後工程款、履約保證金等結算爭議，大部分

證據資料均在原審即已提出，有其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及關

聯性，主要爭點具有共同性，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

據資料，得加以利用，尚不至妨害被上訴人程序權之保障，

基於訴訟經濟，避免重複審理，應認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

應予准許，上開部分之請求並專就變更後之新訴為裁判。

貳、實體部分：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3年1月間簽訂系爭契約，由伊以

總價新臺幣（下同）17,070,000元承攬被上訴人之「木瓜壩

溢洪道排砂道颱災補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該工程於

同年2月21日開工，施工中被上訴人以其發現：⒈上訴人自

被上訴人於104年3月19日辦理#1排砂道鋼襯底部及錨筋孔泥

砂污水清理檢驗不合格（開）始，即擅自施工致工作不良，

造成錨筋握裹力不足、鋼襯底部及錨筋孔內泥砂污水未清理

乾淨，隨即擅自澆置混凝土，影響混凝土結合強度及植筋品

質；⒉#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不收縮水泥灌漿工作，

擅自以目視及水瓢等減省工料方式拌合，導致灌漿強度未達

送審材料規範。經被上訴人3次函知上訴人限期改善而上訴

人未回應改善等情，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4款及第24條

第2項第3款、第8款、第9款規定，以104年4月29日東部字第

1048034216號函（下稱被上訴人104年4月29日函）通知上訴

人自文到之日起終止契約，並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之規

定辦理。而該文業於104年4月30日送達上訴人，是系爭契約

業經被上訴人於104年4月30日依上開約定合法終止。則依系

爭契約第24條第3項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伊下列款項：⒈

如附表一所示業經被上訴人驗收合格但尚未給付之工程款共

計252,565元、⒉如附表二所示上訴人已完工但未經被上訴

人驗收合格之工項承攬報酬共計496,091元、⒊工程保留款6

54,828元（以上合稱系爭工程款，總計1,403,484元）。又

系爭工程施工期間因隧道坍塌、被上訴人變更設計等不可歸

責於伊之因素展延工期50日，導致伊需要增加如附表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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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總計1,775,120元之必要費用履約成本，依系爭契約一

般條款F.11第5項約定，被上訴人應予給付。另依系爭契約

第24條第3項、第26條約定，被上訴人應發還伊履約保證金1

75萬元（下稱系爭保證金）。爰依系爭契約上開約定，求為

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伊合計4,928,604元（1,403,484元＋1,77

5,120＋17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於系爭契約終止後，結算上訴人已施作

未估驗之工程款，伊僅須給付252,565元(即附表一部分)，

連同工程保留款654,828元，共907,393元，其餘部分未經估

驗合格，伊毋庸給付。又上訴人並未證明其有因工期展延致

增加履約成本，不得請求如附表三所示費用。另系爭工程係

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而終止，依第26條第1項第4款約

定，伊得不予發還終止部分佔比之保證金477,750元，且上

訴人施作如附表二編號1、3所示之化學植筋、無收縮水泥灌

漿工項不符契約約定，存有瑕疵須拆除重建，依被上訴人於

109年3月26日將系爭工程重新發包與其他廠商補修重建之詳

細價目表總額扣除與上開瑕疵無關項目後（即「1.1.3操作

平台補修工程」、「1.1.4操作平台柱鋼板補強工程」）之

補修重建費用約為2751餘萬元，爰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6

項、第24條第3項、一般條款T3（3）（4）及T4「甲方代辦

補修工作費用計價辦法」等約定，自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之

各項金額中扣抵，而因上開補修重建費用業已逾上訴人本件

請求之總額，經抵銷後，伊不需給付上訴人任何款項等語，

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

明（即起訴請求展延期間履約必要費用部分）：㈠原判決關

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

上訴人1,775,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於

本院審理中就請求系爭工程款及系爭保證金部分變更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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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而為訴之變更，變更之訴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

人3,153,4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

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變更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59頁至第462頁、本院

更一卷二第113、127頁）：

　㈠上訴人參與被上訴人辦理之系爭工程採購案，兩造於103年1

月28日簽訂系爭契約，於同年2月21日開工，施工中被上訴

人發現：⒈上訴人自被上訴人於104年3月19日辦理#1排砂道

鋼襯底部及錨筋孔泥砂污水清理檢驗不合格（開）始，即擅

自施工致工作不良，造成錨筋握裹力不足、鋼襯底部及錨筋

孔內泥砂污水未清理乾淨，隨即擅自澆置混凝土，影響混凝

土結合強度及植筋品質；⒉#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不

收縮水泥灌漿工作，擅自以目視及水瓢等減省工料方式拌

合，導致灌漿強度未達送審材料規範。經被上訴人3次去函

通知限期改善，未回應改善，被上訴人乃依系爭契約第18條

第3項第4款及第24條第2項第3款、第8款、第9款規定，以被

上訴人104年4月29日函通知上訴人自文到之日起終止契約，

並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之規定辦理。而該文業於104年4

月30日送達上訴人，系爭契約業經被上訴人於104年4月30日

依上開約定合法終止（見原審卷一第60頁函文、本院更一卷

一第341頁送達回執）。

　㈡系爭契約價金為17,070,000元，總價按實作數量結算（見原

審卷一第24頁至第59頁之契約書）。

　㈢被上訴人同意給付如附表一所示工程款合計252,565元【此

部分金額是經被上訴人驗收合格但尚未給付之工程款】。

　㈣被上訴人應發還而尚未發還上訴人之工程保留款金額為654,

828元。

　㈤系爭工程原定工期120工作日，其後因隧道坍塌及颱風毀損

設備等因素（展延13日），及被上訴人變更設計共4項（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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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37日）等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合計展延工期50日，

合計總工期239天。又系爭工程因履約爭議辦理清算驗收至1

04年4月30日，依「工作天統計表」實作223天，施工並無逾

期（見原審卷一第151頁至第158頁、本院更一卷一第149頁

至第153頁被上證二、第315頁附件三工程驗收紀錄）。

　㈥附表三編號1至14所示項目之契約複價金額如該附表「契約

複價」欄所示。

　㈦上訴人就系爭工程已繳交履約保證金175萬元（原審卷一第1

59頁）。

　㈧上訴人施作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工項，共計使用88包無收縮

水泥（即1.22立方公尺）。

　㈨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於給付第七期估驗工程款予上訴人後，

迄今未再給付任何工程款予上訴人。

　㈩下列工程項目之計價方式如下表所載：

二、安全衛生及管理費用

安全衛生管理員費用（第一項合計之

2%）

式 第 一 項 合 計 之

2%，一式計給

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費用 人/ 次 按廠商提報接受

工安訓練實際人

數計給

TBM-KY、防護具及營建車輛機具每日

自主檢察費用

次 依每日一次，按

實際施工日計給

其他可量化之安全衛生設施費用 式 一式計給

不可量化安全衛生設施費用（第一項

合計之0.3%）

式 一式計給

三、其他費用

交通管理人員 人/日 按日實作計給

工程管理費（第一項合計之10%） 式 第一項合計之10%

一式計給

工程品管專任人員 人/月 依1個人月，按實

施工月計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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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請求有據之系爭工程款數額：

　　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

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

第1項、第50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約定承攬

報酬按工作完成之程度分期給付，係對於已發生之承攬報酬

約定以不確定事實之發生為債務之清償期，如該事實已不能

發生，即應認清償期已屆至，定作人應按承攬人已施工完成

部分，給付工程款予承攬人。依系爭契約第5條（付款辦

法）、工程採購投標須知六、(一)1約定：開工後每月月底

由被上訴人按詳細價目表內列有項目且經認可之估驗完成數

量（進場器材除於特訂條款另有規定者不予估驗）核計應得

款及經物價指數調整計算之物調款後核付95%，...經被上訴

人正式驗收合格，並由上訴人依本須知第29條辦妥工程保固

保證後無息結付尾款等語（見被證36系爭契約卷《下稱系爭

契約卷》第1、48頁），可知兩造就系爭工程係約定按上訴

人工作完成之程度分期給付工程款。依此，就上訴人請求給

付之系爭工程款部分，除附表一所示款項及工程保留款654,

828元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同意給付及發還者（不爭執事項

第㈢、㈣點）外，就附表二部分，則為被上訴人否認，爰審

究如下：

　⒈附表二編號1：

　①上訴人主張其已完成施作排砂道溢洪道之化學植筋扣除被上

訴人已計給之41支款項外，尚有108支化學植筋工程款未獲

給付，爰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附表二編號1之工程款。被上訴

環境保護設施及管理費（第一項合計

之1.0%）

式 一式計給

工程監造及品質費（第一項合計之1.

5%

式 一式計給

工程告示牌（依工程會規定） 座 依實作計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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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則以：否認上訴人已完成施作數量逾41支，上訴人應負舉

證責任，又上訴人已完成施作數量縱逾41支，但除被上訴人

判定合格而於第1期估驗款已給付之41支化學植筋外，上訴

人其餘已完成施作之該處化學植筋均不符合系爭契約要求品

質，故被上訴人無庸給付此部分工程款等語置辯。

　②經查，依被上訴人提出由其負責監造系爭工程員工所簽認製

作之公共工程監造報表最末日（104年1月17日）工程進行情

況欄所示，「排砂道溢洪道化學植筋」施工項目之累計完成

數量為145支（見被證38「公共工程監造報表」B1卷《下稱B

1卷》第517頁至第518頁），堪認上訴人主張其就此工項已

完成施作數量未逾145支部分，有所憑據，可以採信。至上

訴人主張其就此工項已完成施作逾145支之有利於己之事

實，未舉證以實其說，即非可採。

　③又按承攬工作完成與承攬工作有無瑕疵，兩者之概念不同，

前者係指是否完成約定之工作，後者係指完成之工作是否具

備約定品質及有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

之瑕疵（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43號判決要旨參照）。

定作人於承攬人完成工作時，雖其工作有瑕疵，仍無解於應

給付報酬之義務；縱嗣後發見工作物有瑕疵，亦僅後於民法

第498條所定法定期間內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

少報酬或賠償損害，而不得拒付報酬（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

第2814號判決、82年度台上字第1440號判決要旨參照）。是

工程已否完工，應以承攬人是否完成約定之工作為標準，縱

工程有瑕疵，亦非工程尚未完工，僅為定作人得依民法第49

3條至第495條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或賠

償損害，定作人不得以工作物有瑕疵為由拒絕給付報酬。查

上訴人就此工項已完成數量為145支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

前，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已完成施作之該處化學植筋除被

上訴人已付款之41支外，其餘品質均不符合系爭契約要求，

被上訴人拒絕付款云云，然承攬工作完成與承攬工作有無瑕

疵，兩者之概念不同，縱嗣後發見工作物有瑕疵，亦僅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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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498條所定法定期間內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

求減少報酬或賠償損害，而不得拒付報酬，已如前述。從

而，除被上訴人查驗合格且付款之41支化學植筋外，上訴人

既已施作完成其餘104支（計算式：145-41）化學植筋，雖

有瑕疵（詳後述），亦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該部分工程款，

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並非可採。

　④職是，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34,632元（計算

式：〈145-41〉支*契約單價333元＝34,632元），逾此部分

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⒉附表二編號2部分：

　　上訴人主張其已完成拆除舊有底水封座固定座（下稱舊有固

定座）1座之工項，被上訴人應給付此部分工程款等語；被

上訴人則抗辯稱：依照原審卷一第185頁舊有固定座拆除前

之照片所示，該底座幾乎都已遭沖毀，殘餘數量僅約原有數

量的20%，因此認為上訴人實際拆除數量僅有0.2座，故應以

0.2座計給此項目工程款等語。經查：上訴人主張其已完成

拆除舊有固定座1座之工項，有記載104年2月3日完成舊有底

水封座固定拆除1座之系爭工程施工日誌為證（見被證37

「公共工程施工日誌」A1卷《下稱A1卷》第375頁），尚非

無據，堪以採信。被上訴人雖提出上開照片辯稱該底座於上

訴人拆除前僅剩系爭契約簽訂時體積之20%云云，惟此為上

訴人所否認，而上開照片僅能證明系爭底座於103年12月30

日拍攝時之狀況，無從證明舊有固定座於系爭契約簽訂時之

狀況，自難以此遽認系爭底座於103年12月30日拍攝時之體

積僅剩系爭契約簽訂時體積之20%，又被上訴人亦未舉證證

明兩造於簽約後已另行合意變更此工項之數量為0.2座，故

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即無可採。基上，上訴人請求此工項

工程款21,577元，應屬有據，而為可採。

　⒊附表二編號3部分：

　①上訴人主張其已完成1.22立方公尺無收縮水泥接觸灌漿工

項，故被上訴人應給付此完成部分之工程款。被上訴人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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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訴人固有使用88包無收縮水泥灌漿（即1.22立方公

尺），惟其未依規定拌合且鑽心試驗強度不合格，品質不符

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無庸給付此部分工程款等語置辯。

　②經查，被上訴人不爭執上訴人有使用88包無收縮水泥施作完

畢1.22立方公尺灌漿工項，堪認上訴人就此工項已完成數量

為1.22立方公尺。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前開已施作之無收

縮水泥灌漿工項品質不符合系爭契約要求，被上訴人拒絕付

款云云，然承攬工作完成與承攬工作有無瑕疵，兩者之概念

不同，縱嗣後發見工作物有瑕疵，亦僅後於民法第498條所

定法定期間內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或賠

償損害，而不得拒付報酬，已如前述。從而，上訴人既已施

作完畢此部分工項，雖有瑕疵（詳後述），亦得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該部分工程款，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並非可採。

　③職是，上訴人請求此工項工程款30,432元（計算式：1.22立

方公尺*契約單價24,944元＝30,432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應屬有據，而為可採。

　⒋附表二編號4：

　①被上訴人就此抗辯：上訴人就此工項實際施作數量僅為52.3

7平方公尺，故應以52.37平方公尺數量計給此項目工程款，

上訴人主張逾此數量施作部分，應負舉證責任等語。質之證

人即曾任系爭工程監工侯○良於本院具結證稱：系爭契約在

訂定時，係以木瓜壩壩體鋼筋裸露面積估算此工項之契約數

量，但有約定依實作實算之方式計價，在上訴人完成此工項

後，我有到現場用皮尺等工具丈量目視有塗環氧樹脂漆的實

際施作面積約為52.37平方公尺，且因有塗環氧樹脂漆的地

方會呈現銀灰色，很容易辨識，所以我丈量的面積是非常清

楚，又契約上就此工項之單價是包含塗補底漆和面漆2層等

語明確（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36頁至第439頁），核與系爭契

約特訂條款五、(五)約定「木瓜壩操作台屋頂鋼筋裸露，壩

側樓梯生鏽，須使用環氧樹脂漆修補，含底漆及面漆」等語

(見系爭契約卷第78頁)，及經上訴人核章及其工地主任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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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之系爭工程自103年3月25日後所填載之施工日誌就此工

項所載完成數量均為52.37平方公尺相符（見被證37「公共

工程施工日誌」A3卷《下稱A3卷》第129頁、A1卷全冊），

堪認上訴人就此工項實際施作之數量應為52.37平方公尺，

上訴人逾此部分之數量主張，未舉證以實其說，自無可採。

　②又上訴人不爭執被上訴人就此部分工程款於起訴前已給付2

1,734元（見原審卷一第161頁、本院更一卷二第127頁）。

基上，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0元〈計算式：5

2.37平方公尺*契約單價415元－21,734元（被上訴人已付）

＝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⒌附表二編號5：　　

　　被上訴人固不否認上訴人實際上有架設556平方公尺的施工

架以塗補操作台天花板鋼筋裸露處之環氧樹脂漆，惟抗辯

稱：依系爭契約特訂條款六、「施工說明」(九)規定：「環

氧樹脂漆為塗補操作台天花板鋼筋裸露部分，顏色為銀灰，

塗補底漆及面漆兩層，使用伸縮式長刷塗補」，此條款效力

優先於詳細價目表，故被上訴人無須給付此部分工程款云

云。經查，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有此工項等情（見本院更一

卷一第421頁），為兩造所不爭執，足徵系爭契約在訂立時

業已評估認為塗補操作台天花板鋼筋裸露之環氧樹脂漆，有

使用施工架之需要。且系爭契約特訂條款六、「施工說明」

(九)僅規定「使用伸縮式長刷塗補」，並非規定不得使用施

工架，則在施工架上使用伸縮式長刷塗補操作台天花板鋼筋

裸露之環氧樹脂漆，本就在該規定文義解釋範圍內，是被上

訴人抗辯：依系爭契約特訂條款六、「施工說明」(九)規

定，其不用給付此項目工程款云云，難謂可採。基上，上訴

人請求此工項工程款230,740元，應屬有據，而為可採。

　⒍附表二編號6：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1頁）所示，

附表二編號6之工項「安全衛生管理員費用」之工程款計

算，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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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即104年3月

19日，見本院更一卷一第283頁）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104

年4月30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

求有據之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

額」欄所示，依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11

399元〈計算式：（252,565＋317,381元）*2%＝11,399元，

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⒎附表二編號7：

　　上訴人主張其得請求此部分工程款，固提出安全衛生訓練、

簽到簿（見原審卷二第70頁至第83頁）為證。然依系爭契約

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1頁）所示，附表二編號7

之工項「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費用」之工程款係採實作實

算方式計算，且上訴人請求此部分費用之發生期間乃第七期

估驗期間末日（即104年3月19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10

4年4月30日）前。而上訴人所提出之上開安全衛生訓練、簽

到簿所載上課時間分別為103年2月10日、103年8月15日、10

3年10月3日、103年10月15日、103年10月20日、103年11月1

2日、103年11月28日、103年12月9日、104年1月21日，核均

係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前所為，無從證明其於第七期估驗期

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前之期間，有辦理勞工一般安全

衛生教育，是上訴人就其有於前開期間施作勞工一般安全衛

生教育此一有利於己之事實，既未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

分工程款之請求，自屬無據，而無理由。

　⒏附表二編號8：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1頁）所示，

附表二編號8之工項「不可量化安全衛生設備費用」之工程

款計算，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

之0.3%為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

爭契約終止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

求有據之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

額」欄所示，依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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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元（計算式：569,946元*0.3%＝1,710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⒐附表二編號9：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3頁）所示，

附表二編號9之工項「工程管理費」之工程款計算，係採詳

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10%為一式計

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

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之金額

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

依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56,995元（計算

式：569,946*10%＝56,9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

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⒑附表二編號10：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3頁）所示，

附表二編號10之工項「環境保護設施及管理費」之工程款計

算，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1%

為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

終止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

之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

所示，依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5,699元

（計算式：569,946*1%＝5,69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

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⒒附表二編號11：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3頁）所示，

附表二編號11之工項「工程監造及品質費」之工程款計算，

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1.5%為

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

止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之

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

示，依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8,549元

（計算式：569,946*1.5%＝8,54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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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⒓附表二編號12：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3頁）所示，

附表二編號12之「工程營業稅」項目，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

壹、一至三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5%為一式計價。而上訴

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前，就系爭契

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至三項下請求有據之金額為附表一

及附表二編號1至11「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依此，

上訴人就此項目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32,715元〈計算式：

（252,565＋401,733元）*5%＝32,715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⒔綜上，上訴人於系爭契約終止時所完成之工作，尚可請求給

付之工程款合計1,341,841元（計算式：附表一金額合計25

2,565元＋附表二本院認定有據金額合計434,448元＋工程保

留款654,828元）。

　㈡上訴人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F.11第5項第4、8款，請求被上

訴人給付如附表三所示展延工期所生必要費用總計1,775,12

0元，有無理由？如有，請求有據金額若干？

　⒈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F.11第5項之約定，履約期間，因非可

歸責於上訴人或其分包廠商原因有該項各款原因之一，致增

加上訴人「履約成本」者，上訴人「為完成契約標的」所需

增加之「必要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則無論依該條項第

4款或第8款事由展延工期，上訴人所能請求者，乃限於非可

歸責於上訴人原因，而增加之「必要」費用，始得向被上訴

人請求。而非只要因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事由展延工期，上訴

人均可依照工期展延之日數與原訂工期之比例請求費用，從

而上訴人必須就其實際上因展延工期增加履約成本而增加費

用，及該費用為完成契約標的增加之「必要」費用，應負其

舉證責任。

　⒉查系爭工程原定工期120工作日（開工日期103年2月21日、

預定完工日期原為103年8月12日，見A1卷第1頁），其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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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坍塌及颱風毀損設備等因素（展延13日），及被上訴人

變更設計共4項（展延37日）等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

合計展延工期50日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

第㈤點)。則比對系爭工程各期估驗期間之期程，堪認系爭

工程自原預定完工日（103年8月12日）後加計之不可歸責上

訴人原因展延之50日工期，應落在第4期至第7期估驗期間內

（即103年7月30日至104年3月19日），此有系爭工程第4期

至第7期估驗計價表所載估驗期間附卷可稽（見本院更一卷

一第407、413、427、283頁）。而系爭工程第4期至第7期估

驗款所含計價項目均有包含附表三所示項目，並均已依系爭

契約詳細價目表所載計價方式核算給付等情，亦有系爭工程

第4期至第7期估驗計價明細表在卷可按（見本院更一卷一第

407頁至第418頁、第427頁至第432頁、第283頁至第288

頁）。且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第4期至第7期估驗款之事

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被上訴人提出之給付明細存卷

可參（見本院更一卷一第345頁）。依此，堪認上訴人因工

期展延50日所生如附表三所示各項目之費用，業經被上訴人

於系爭工程第4期至第7期估驗時予以計價核給。至上訴人主

張其除前開被上訴人已給付之金額外，尚有增加如附表三所

示金額之「履約成本」或「必要費用」等節，固提出103年8

月15日、10月3日、10月15日、10月20日、11月12日、11月2

8日、12月9日及104年1月21日安全衛生訓練課表暨簽到簿

（下稱原證23資料，見原審卷二第70頁至第83頁）、「預拌

車租賃契約書」（下稱原證24資料，見原審卷二第84頁至第

85頁）為證。然原證23資料僅能證明上訴人於上開期間有執

行安全衛生訓練；原證24資料僅能證明上訴人於103年9月5

日至同年12月5日間有租用預拌車，惟前開期間仍不脫在系

爭工程第4期至第7期之估驗期間內。且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

第4期至第7期估驗期間之「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費用」、

「混凝土澆置設備租金」項目，均有依照系爭契約詳細價目

表所載計價方式核實給付上訴人，業如前述，自無從憑原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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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原證24資料證明上訴人就如附表三所示項目，除被上訴

人已給付之金額外，尚有增加該表所示金額之「履約成本」

或「必要費用」。從而，上訴人上揭所舉證據，均無從證明

上訴人就如附表三所示項目，除被上訴人已給付之金額外，

尚有增加該表所示金額之「履約成本」或「必要費用」，復

未更舉其他實證以佐其說。從而，上訴人就附表三所示項目

金額之請求，即屬無據，而無理由。

　㈢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第26條之約定，請求被上

訴人返還系爭保證金，有無理由？如有，請求有據金額若

干？

　⒈系爭契約業經被上訴人於104年4月30日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

3項第4款及第24條第2項第3款、第8款、第9款規定合法終

止，且上訴人就系爭工程已繳交履約保證金175萬元與被上

訴人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㈠、㈦

點）。則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規定，履約保證金應依該

契約第26條規定辦理。而依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第4款規

定，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部分終止契約者，依該部分

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不予發還，職是，本件應

依系爭契約終止部分所占系爭契約總金額比率，計算不予發

還之保證金。

　⒉經查，依104年5月21日工程驗收紀錄，系爭工程契約總價金

為17,070,000元，已估驗工程款金額為12,415,006元（見原

審卷二第124頁）。被上訴人並主張兩造於104年5月21日係

就前次第7期估驗後迄於104年4月30日終止系爭契約期間尚

未估驗付款部分進行清算驗收，並於104年7月9日以東部字

第1041900327號函寄送數量清算結果予上訴人（原證6，見

原審卷一第107、108頁），上訴人於本件所請求之附表一、

附表二工程款，即係根據原證6數量清算結果，計算並主張

上訴人已施作，且尚未給付之工程款。從而，前開本院認定

上訴人得以請求之如附表一、附表二「本院認定有據金額」

欄所示工程款合計為687,013元（計算式：252,565元＋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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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元），自應認亦屬已完成之部分，而非終止部分。依

此，上訴人施作系爭工程完工比例應為76.75%（【12,415,0

06元＋687,013元】÷17,070,000＝76.75%，小數點第5位以

下四捨五入），則終止部分所占系爭契約金額比率應為23.2

5%（計算式：100%－76.75%）。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

2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可請求發還之履約保證金為1,343,12

5元（計算式：1,750,000*76.75%），逾此部分之請求，則

屬無據。

　㈣被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6項、第26條第1項第3

款、第5款、第9款、一般條款T3（3）（4）及T4「甲方代辦

補修工作費用計價辦法」之約定，以其委請第三人修補重建

及完成系爭工程所增加之費用及損失等花費與上訴人本件請

求有據金額扣抵抵銷後，其不需給付上訴人任何金額，是否

有據？

　⒈上訴人施作之附表二編號1、3「化學植筋」、「無收縮水泥

灌漿」工項具有瑕疵：

　①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就附表二編號1、3「化學植筋」、「無

收縮水泥灌漿」工項施作未依規定履約且施工不良、擅自減

省工料，經查驗不合格，復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致

該等工項均不符系爭契約品質與需求，而均有瑕疵等語；上

訴人則以系爭契約並未就錨筋之拉拔強度為約定，且於變更

設計後，亦僅修改錨筋鑽孔深度及以植筋膠作為接著膠劑。

另系爭契約所稱「埋植深度25公分，植筋拉拔力128KN以上

強度設計」係指「排砂道溢洪道上植筋」項目之強度規範，

並未就「＃1排砂鋼板護襯錨筋」拉拔強度作約定。而臺灣

省土木技師公會之鑑定結果認鋼襯錨筋握裹力（即拉拔力）

已達安全，可證明上訴人就附表二編號1項目之施作符合系

爭契約之設計強度，並無被上訴人所稱錨筋拉拔（握裹力）

強度不足之缺失。又系爭契約並未就#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

襯背填之無收縮水泥強度作成任何約定，但依據系爭契約特

訂條款約定：「六、施工說明：(四)混凝土澆置施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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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建議澆置方法有二，其一由混凝土拌料廠出料，其混凝

土抗壓強度為fc'＝280kgf/c㎡…；另一方法至現場依乾拌

料級配比例現場拌合澆置，乙方應先提出符合設計強度f

c'＝280kgf/c㎡之水泥…」，復考量系爭工程結構設計混凝

土強度之一致性，該#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之無收縮

水泥強度，應採取相同標準即強度280kgf/c㎡，即符合系爭

工程需求。又兩造為確認#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無收

縮水泥之強度，曾於104年4月13日取樣二組混凝土鑽心試

體，委由○○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公司）進行抗壓強度

試驗，經試驗結果，其二組試體抗壓強度分別為596kgf/c

㎡、292kgf/c㎡，均符合系爭契約設計混凝土之強度需求，

且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結果亦認該混凝土之品質符合系

爭契約設計需求，可見上訴人於#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

填無收縮水泥，其抗壓強度高於系爭契約設計混凝土強度，

其平均抗壓強度亦高於被上訴人自行提出無收縮水泥之檢驗

標準，已符合系爭契約設計需求及安全標準，並無瑕疵等語

置辯。

　②經查，屬於系爭契約一部分之系爭工程監造計畫第伍章二、

(一)項次10規定：「材料名稱：無收縮水泥。檢驗項目：出

廠證明文件。檢驗標準：出廠證明、材質證明、規格證明、

出廠檢驗合格證明書。檢驗時機：進場前。檢驗方法：書面

審查。」(見系爭契約卷第134頁)；第柒章一、施工抽查程

序(一)檢驗停留點查驗(1)規定：「當工程進行至檢驗控制

點時，乙方品管人員須先依據圖說、規範等之規定自行檢

查，並依核定之自主施工檢查表逐項檢查合格確認後再向監

造單位提出檢驗申請。……」(見系爭契約卷第144頁)；混

凝土補修作業之表7-2及圖7-2規定：「辦理澆置前應檢查澆

置面是否乾淨。」(見系爭契約卷第148頁至第151頁)；系爭

工程品質計畫書第四章品質管理標準之表4-1及圖4-1規定：

「辦理澆置前應檢查澆置面是否乾淨。」(見原審卷一第209

頁至第210頁)；系爭契約特訂條款七、施工補充說明(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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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規定第13點規定：「本工程植筋工程分為排砂道溢洪道上

植筋、導水牆I重建植筋及鋼索固定用錨筋……植入鋼筋需

滿足CNS560A2006標準，埋植深度250mm，植筋拉拔力以128K

N以上強度設計（慎選植筋膠規格）。……」(見系爭契約卷

第86頁至第87頁)；系爭契約工程規範12：「混凝土……混

凝土澆置前之模板、鋼筋及埋設零件之表面應清洗乾淨，無

水泥砂漿、油污等有害物質。基礎或接縫不得有積水或流

水，乙方應會同甲方檢驗員實施澆置前檢驗，提報『混

（噴）凝土澆置前檢驗表』經甲方認可，方可進行澆置該處

混凝土。」(見系爭契約卷第354頁)；第03056章混凝土施工

方法3.2.1規定：「……昇層之頂面應清洗潔淨，以獲得良

好之粘接及水密性。……混凝土即將澆置前，施工縫存留之

鬆散及外來物質必須徹底清除。……」3.1.2規定：「……

各種計量設備應於事先徵得甲方工程師同意方得使用，並須

作定期校正……」(見系爭契約卷第342、338頁)，據此可

知，系爭工程使用之無收縮水泥係以上訴人提供之出廠證明

文件為材料規範，是於進場前應提出該文件經被上訴人為書

面審查認可。又系爭工程植筋工程包括排砂道溢洪道上植

筋、導水牆I重建植筋及「鋼索固定用錨筋」，其植入鋼筋

均需滿足CNS560A2006標準，埋植深度250mm，植筋拉拔力以

128KN以上強度設計；換言之，「鋼索固定用錨筋」亦係植

筋工程之乙項，此觀兩造未爭執之104年3月23日工程協調會

議決議：「#1排砂道鋼襯施工區域因近日溪水漫流泥沙淤

積，清理後進行鋼襯錨筋孔植筋，為確認植筋成效，將辦理

拉拔試驗……」等語益明（見原審卷一第204頁）。故系爭

契約有關植筋之強度標準，自同適用於「錨筋」工程。上訴

人主張無收縮水泥材料證明書所記載之強度檢驗值僅是材料

廠商用於介紹或說明無收縮水泥之品質，並非檢驗標準，及

系爭契約並未就錨筋之拉拔強度為約定云云，均不可採。

　③又於104年3月中旬，上訴人施作之系爭工程因山區局部下

雨，上訴人阻排水設施高度不足及穩固性不佳，導致溪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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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溢流至#1排砂道鋼襯施工區域，泥砂淹埋鋼襯底部及錨筋

孔，被上訴人派員於同年3月19日辦理泥砂汙水積留清理結

果及錨筋孔深度檢查，於現場檢驗發現上訴人在鋼襯底部淤

積泥砂仍未清理完成之情形下，仍擅自繼續施作錨筋工程，

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證上訴人未依系爭契約監造計畫第柒

章規定（工程進行至檢驗控制點時，上訴人應先自行檢查，

並依核定之自主施工檢查表逐項檢查合格確認後再向監造單

位提出檢驗申請），於先自行檢查並報請監造單位檢驗前，

即遽予進行錨筋工程；又上訴人104年3月24日進行混凝土澆

置作業前，並未告知被上訴人，更未依系爭契約約定先提送

「混凝土澆置前檢驗表」報請被上訴人檢驗合格後，始可叫

料進行澆置工作，參照系爭契約工程規範12、第03056章規

定及系爭契約之監造計畫第柒章混凝土補修作業之表7-2及

圖7-2，及上訴人所提品質計畫書第四章品質管理標準之表4

-1及圖4-1等規定，亦可證上訴人確有未依系爭契約規定履

約，且工作不良影響工程品質情事。

　④兩造會同○○公司於104年3月24日取樣2組試體進行拉拔試

驗，經試驗結果，2組筋錨試體埋植深度40公分，拉拔強度5

647kgf、8309kgf，經換算為55KN（5.647t）及80KN（8.309

t）（見原審卷二第126頁)，雖符合變更設計後埋植深度40

公分，但與變更設計前系爭契約特訂條款七、施工補充說明

（三）其他規定第13點規定，原埋植深度25公分之植筋拉拔

力以128KN以上強度設計遠遠不符【依埋植深度25cm，植筋

拉拔力128KN之比例計算，如錨筋鑽孔深度增加15公分（至4

0公分）之比例計算，換算變更後埋植深度40公分，則植筋

拉拔力應為204.8KN以上（計算式：128×（40/25）＝204.

8）】。而系爭工程鋼襯錨筋之設計目的及主要作用係為牢

固扣住鋼襯，系爭工程#1排砂道鋼襯板之錨筋握裹力經實地

採樣試驗結果，遠低於系爭工程契約修訂前之所規範之強度

（55KN即5.647t尚未達原契約修訂前一半），益徵上訴人有

未依系爭契約規定履約且工作不良影響工程品質。從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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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施作此部分化學植筋未依契約履約且工

作不良，如遇受沖刷時，錨筋極易先自混凝土中鬆脫破壞，

造成錨筋及鋼襯同時沖損掀起毀壞，無法發揮出錨筋牢固扣

住鋼襯之功效，鋼襯掀脫後將繼續沖壞下層混凝土，進而造

成排砂道壩體沖蝕破壞，嚴重影響壩體安全及汛期防洪排砂

安全，不符系爭契約品質及需求，顯有瑕疵等語，核屬有

據，而為可採。

　⑤至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見原審卷一第115頁至第1

42頁，下稱系爭鑑定報告）雖認為系爭工程#1排砂道鋼襯板

之錨筋握裹力已達到安全，惟鑑定報告附件六第二點「鋼襯

錨筋握裹力是否達到安全」部分之說明，全未提及所謂已達

到安全之依據、規範及雙方採樣進行鋼襯錨筋握裹力試驗之

結果遠低於系爭契約規範強度之前開情形詳為說明；另土木

工程設計本係就個案性質不同而設定不同之安全係數，然上

開鑑定之鑑定依據竟然未將系爭契約規定納入（鑑定依據為

上訴人鑑定申請書、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手冊、結構混

凝土施工規範），足見該鑑定並未將系爭契約就此工項之相

關強度要求及系爭工程鋼襯錨筋之設計目的及主要作用係為

牢固扣住鋼襯等個案性質之安全係數納入考量，顯有缺失，

自不足以該鑑定認為鋼襯錨筋握裹力（即拉拔力）已達安全

之結論，推認上訴人就該工項之施作已符合系爭契約之設計

強度，從而，上訴人以上開鑑定報告結果主張該「化學植

筋」工項無瑕疵云云，洵不可採。

　⑥依系爭契約工程規範第03056章3.1.2規定，各種計量設備應

於事先徵得甲方工程師同意方得使用，並須作定期校正，並

訂有各種材料計量之容許誤差(見系爭契約卷第338頁)，惟1

04年4月1日被上訴人檢驗人員赴現場抽查上訴人施作#1排砂

道門框背填不收縮水泥灌漿工作，發現上訴人任由施作人員

以目視方式隨意加水，且現場無計量設備，導致配比與規範

不符，未依工地現場實際使用之水泥袋上之標示比例拌合

（一包水泥使用3.5至4公斤水），被上訴人檢驗人員於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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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制止並要求上訴人工地負責人改善，嗣被上訴人於104

年4月2日東部字第1048027118號函通知上訴人改善；同日被

上訴人再赴施工現場抽查改善情形（當時上訴人正進行#1排

砂道「側壁」鋼襯背填灌漿工作），發現現場施作人員回覆

拌合比例採一包水泥加5公升水之拌合配比，仍不符合用水

量配比規範規定，且因用水量高於標準值而影響強度。因此

被上訴人再以104年4月2日東部字第1048027591號函通知上

訴人限於同年4月9日前提送改善計畫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執，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施作此工項未依系爭契約規定，

施工不良，且擅自減省工料等情，核屬有據。

　⑦兩造於104年4月10日辦理背填灌漿鑽心取樣進行抗壓強度試

驗，所取樣之2只試體（材齡分別為11、12天）經試驗後抗

壓強度分別為292kgf/c㎡及596kgf/c㎡，有上訴人104年4月

14日裕字第1040414號函及檢附之鑽心試體抗壓強度試驗報

告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92頁至第94頁）。上訴人主張系

爭契約中並未規範無收縮水泥抗壓強度規定，故應適用一般

混凝土之水泥抗壓強度，並舉系爭鑑定報告標準為憑。惟系

爭工程監造計畫第伍章二、(一)項次10規定，無收縮水泥係

以上訴人提供之出廠證明文件（出廠證明、材質證明、規格

證明、出廠檢驗合格證明書）為檢驗標準(見系爭契約卷第1

34頁)，而依上訴人於104年3月12日所提出之無收縮水泥材

料證明書，記載無收縮水泥檢驗標準為「7天抗壓強度＞67

8.3kgf/c㎡，28天抗壓強度＞679.1kgf/c㎡」(原審卷二第6

7頁)，因此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並未規定無收縮水泥檢驗標

準云云，核無足採。又104年4月10日鑽心取樣後抗壓強度分

別為292kgf/c㎡及596kgf/c㎡，與系爭契約上開約定之無收

縮水泥檢驗標準為「7天抗壓強度＞678.3kgf/c㎡，28天抗

壓強度＞679.1kgf/c㎡」（本件採樣時為11天、12天，爰以

抗壓強度較低之7天標準對比）相較，抽樣自上訴人此完成

工項之檢驗試體抗壓強度顯低於系爭契約所規範之強度甚

遠。佐以無收縮水泥工程施作位置位於#1排砂道門框，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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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施作又有無計量設備隨意加水等違約情事，導致灌漿品質

不良，日後排砂時恐將產生變形或損壞而造成#1排砂門無法

正常操作，嚴重影響木瓜壩防洪排砂安全並危及壩體安全，

由此堪認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二編號3之無收縮水泥接觸灌

漿工項，因上訴人施工方式未依系爭契約規定，工作不良且

擅自減省工料，致該工項不符系爭契約品質與需求，而有瑕

疵等語，亦屬有據，而為可採。

　⑧系爭鑑定報告無法反證附表二編號3工項符合系爭契約品質

及需求，自不足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⑴系爭鑑定報告雖認「施作位置之混凝土強度為280kgf/c㎡，

無收縮水泥強度350kgf/c㎡已符合需求，所提供之UN-450無

收縮水泥材料，28天抗壓強度為420kgf/c㎡，經鑽心取樣2

孔檢驗，強度分別為292kgf/c㎡及596kgf/c㎡，平均為444k

gf/c㎡，安全上已符合設計需求」等情。然關於無收縮水泥

檢驗標準部分，應依系爭工程監造計畫第伍章二、(一)項次

10規定為據，即系爭契約係以上訴人104年3月12日所提出之

無收縮水泥材料證明書為檢驗標準（「7天抗壓強度＞678.3

kgf/c㎡，28天抗壓強度＞679.1kgf/c㎡」），並無所謂無

收縮水泥應以何數據作為檢驗標準疑義存在。系爭鑑定報告

根本未參酌系爭契約之約定檢驗標準，而自行認定無收縮水

泥抗壓強度檢驗標準，再推認符合安全，顯未參酌系爭契約

明文約定，更未參酌系爭工程為「木瓜壩溢洪道排砂道」補

修，與公共安全有極大影響，其要求安全係數及標準較一般

土木工程為高之特別因素，自無足採。

　⑵關於系爭鑑定報告認為排砂道混凝土品質符合設計標準部

分：參照系爭契約工程規範12、監造計畫第柒章混凝土補修

作業之表7-2及圖7-2及上訴人所提品質計畫書第四章品質管

理標準之表4-1及圖4-1規定，可知辦理混凝土澆置前應檢查

澆置面是否乾淨，惟被上訴人於104年3月24日會同進行系爭

工程#1排砂道鋼襯板鋼筋拉拔試驗時，上訴人不僅仍未將鋼

襯底部泥砂清理乾淨，且未依作業規定先報請被上訴人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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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前即遽予進行混凝土澆置作業，足見上訴人施工未依系

爭契約規定履行，工作不良甚明。又系爭工程#1排砂道鋼襯

底部澆置混凝土係作為排砂耐磨、耐沖刷之功能，故攸關汛

期防洪排砂安全及壩體安全，沖損將導致排砂門底部掏空無

法確實關閉，如未清理乾淨即擅自澆置混凝土之範圍涵蓋整

個#1排砂道進水口面層（長7.5公尺，寬4公尺），將嚴重影

響整個#1排砂道入口之耐磨及排砂功能，故系爭契約特別規

定應先報驗合格始為混凝土澆置作業，自有其目的。況依該

鑑定報告附件十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度試驗報告所載之取

樣時間，均非上訴人擅自施工之日，顯見上訴人擅自施工之

鋼襯底部混凝土並未在系爭鑑定中取樣送驗，而因混凝土生

產時間不同，代表量體不同，故該鑑定報告附件六鑑定分析

三，徒以排砂道下游側其他不同時間及施工位置取樣試體之

檢驗結果，推測此處擅自施工的混凝土品質，亦不足取。

　⑶關於系爭鑑定報告就混凝土接觸面夾泥砂是否影響安全確認

部分：該鑑定報告明確載明上訴人施工品質及作業有所缺

失，且未清理乾淨即進行混凝土澆置作業，但鑑定分析四僅

就靜態側向力及上浮力進行分析，忽略系爭工程所在地並非

靜態水域，係供作防洪排砂目的使用之水道，完全遺漏動態

分析因素，其鑑定分析方法顯然不符系爭契約之設計目的。

又鑑定分析四之滑動分析採用抗滑力2402.75T，然未將抗滑

安全係數（1.5）納入計算，分析方式錯誤，若將抗滑安全

係數（1.5）納入計算，其抗滑力應為1601.8T（2402/1.

5），小於側向力2309.11T，僅達側向力之69%，顯有滑動之

可能，從而其滑動分析之方法及結論洵屬有誤。此外系爭工

程所在地並非靜態水域，係供作防洪排砂目的使用之水道，

從而排砂道所受之主要外力係溢洪排砂過程中動態水流所生

外力，而非靜態滲水上浮力，從而，該鑑定分析四未將溢洪

排砂過程中動態水流所生外力可能導致之翻脫影響列入其鑑

定分析之要素，其翻脫分析之方法及結論亦難認均屬正確，

綜上，系爭鑑定報告之結論自難採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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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被上訴人主張依下列約定，其得自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金額

扣除其委請第三人修補重建及完成系爭工程所增加之費用及

損失等花費，經扣除抵銷後，其不需給付上訴人任何金額，

為有理由：

　①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1款約定「履約中因可歸責於乙方

（按即上訴人）之事由，致施工進度落後5%以上，或其他違

反契約之情事者，甲方得通知乙方限期改善。經通知乙方限

期改善後，乙方未積極改善者，甲方得暫停核發估驗應得

款，並得自行或洽第三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該費用由乙方

負擔」（見系爭契約卷第9頁），核屬民法第497條規範之定

作人瑕疵預防請求權，即定作人於符合一定條件下，得使第

三人代承攬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所生之費用由承攬人負

擔。又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約定「前項情形（按即包含被

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之情形）…終止部分或全部契約時，其

履約保證金及差額保證金依本契約第二十六條規定辦理；乙

方如有逾期違約或各項違約情形，甲方將自工程保留款及尚

未支付之工程估驗款扣抵逾期違約金及各項違約金，如有不

足者並通知乙方繳納或自得發還之履約保證金及差額保證金

扣抵。上述款項經扣抵及不予發還後，剩餘款項仍應予抵扣

本工程尚未完成部分須由甲方自行或洽請其他廠商完成所增

加之費用及損失，經抵扣甲方為完成本工程尚未完成部分所

支付之一切費用及損失後如有剩餘，再發還乙方；無洽其他

廠商完成之必要者，亦同。如有不足者，乙方及其連帶保證

廠商應將該項差額賠償甲方。甲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乙方

並應返還甲方尚未扣回之預付款及其自支領預付款日起至返

還日止以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系爭契約卷第16頁

至第17頁）；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第3、5、9款約定「乙方

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差額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

予發還之情形。…三、擅自減省工料，其減省工料及所造成

損失之金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抵仍有不足者，與該不足金

額相等之保證金。五、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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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依規定辦理，其不合格部分及所造成損失、額外費用或懲

罰性違約金之金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抵仍有不足者，與該

不足金額相等之保證金。…九、其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

由，致甲方遭受損害，其應由乙方賠償而未賠償者，應與賠

償金額相等之保證金」（見系爭契約卷第19頁）；而依系爭

契約一般條款T.4之甲方（按即被上訴人）代辦補修工作費

用計價辦法約定，乙方未依規定補修或重建而由甲方或使第

三人代為辦理修復部分，甲方估計其所需補修或重建工料費

予以扣繳，並處以該金額一倍之違約金，其金額在乙方應得

款及其保證金內扣繳（見系爭契約卷第287頁）。另系爭契

約一般條款I.9第2項、第4項亦約定「甲方如發現乙方工作

品質不符合契約規定，或有不當措施將危及工程之安全時，

得書面通知乙方限期改善、改正或將不符規定之部分拆除重

做」、「契約施工期間，乙方應按規定之階段報請甲方查

驗，甲方發現乙方未按規定階段報請查驗，而擅自繼續次一

階段工作時，得要求乙方將未經查驗及擅自施工部分，拆除

重做，其一切損失概由乙方自行負擔」（見系爭契約卷第23

7頁至第238頁）。

　②查上訴人施作之如附表二編號1、3所示「化學植筋」、「無

收縮水泥灌漿」工項，有前揭未依照系爭契約規範施工、工

作不良，及擅自減省工料等可歸責事由，致該等工項存有不

符系爭契約品質與需求瑕疵等情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又

上訴人於系爭契約終止時，完工比例僅達76.75%，系爭工程

尚未全部完工等情，亦如前述。而被上訴人於104年3月19日

查驗發現上開#1排砂道鋼襯底部泥砂未清理乾淨及擅自澆置

混凝土，嚴重影響混凝土銜接強度、混凝土品質及錨筋握裹

力不足等缺失瑕疵後，除即於104年3月23日召開工程協調會

議檢討上訴人未清理乾淨即擅自植筋等議題外，被上訴人復

先後以104年3月27日東部字第1048025048號函請上訴人暫停

施作且限期於104年4月2日前改善；104年4月9日東部字第10

41900152號函請上訴人限期於同年4月10日前改善；及1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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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東部字第1048029784號函請上訴人限期於同年4月15

日前改善，然上訴人均無修補改正。此外，被上訴人亦曾於

104年4月10日召開工程協調會，促請上訴人說明如何具體改

善前述缺失，然上訴人亦未提出具體品質改善方案及計畫時

程。104年4月17日被上訴人再函上訴人謂已3次限期提出改

善計畫，惟上訴人仍無任何具體改善作為及回應，被上訴人

並告知品質不可接受工項，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I.9規定應

拆除重做等語。上訴人雖於104年4月13日函復被上訴人，然

僅說明如何趕工等語，並未具體回應前開工程缺失，被上訴

人則於同日函請上訴人審慎積極改善施工進度等語。嗣上訴

人於104年4月15日函被上訴人，並提出進度表與趕工計畫，

惟亦僅係針對工程進度嚴重落後而提趕工計畫，與工程品質

缺失限期改善無涉。104年4月20日被上訴人再函覆上訴人，

同時於說明五載明上訴人並未針對工程品質缺失提出改善計

畫。上訴人雖以104年4月22日裕字第1040422號函被上訴

人，回應有關工程品質限期改善未果一事，然該函文內仍未

提出具體改善方案。被上訴人乃於104年4月27日函覆上訴

人，指明上訴人仍未對改善計畫作明確回應而僅見推詞，以

及前述施工缺失與品質不良情形事涉木瓜壩汛期防洪排砂安

全、壩體安全及日後補修年限，請上訴人審慎處理，嗣被上

訴人遂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4款及第24條第2項第3款、

第8款、第9款規定，以被上訴人104年4月29日函終止系爭契

約等情，有前開函文附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04頁、第219

頁至第220頁、第246頁至第247頁、第249頁至第252頁、第2

53頁、原審卷二第91頁、原審卷一第254頁至第262頁、第60

頁及反面)，並為兩造所不爭執。由此足見上訴人就前開瑕

疵工項並未於被上訴人所定相當期限內修補改善或拆除重

做，導致被上訴人需支出費用委請第三人將涉及前開瑕疵工

項而不可分離之工程體拆除重做，及完成系爭工程尚未完工

部分之施作，則依系爭契約前開約定，被上訴人主張其委請

第三人代為辦理修復重建，及完成系爭工程所增加之費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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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等花費，得自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之系爭工程款與系爭

保證金中逕予扣抵而不予給付、發還等語，即屬有據，而為

可採。

　③被上訴人主張其於109年3月26日僱請○○營造有限公司（下

稱○○公司）施作「木瓜壩排砂道、溢洪道補修工程」（下

稱○○補修工程），除「1.1.3操作平台補修工程」、「1.

1.4操作平台柱鋼板補強工程」以外之工項，均與涉及前開

瑕疵工項而不可分離工程體之拆除重做與完成系爭工程未完

成部分的工項相關等情，業據提出被上訴人與○○公司簽訂

之工程採購契約影本1本為證（見○○補修工程契約卷），

觀之該契約第3條所載「工程概要」與詳細價目表內容，互

核與系爭契約第3條、特訂條款五所載工程概要大致相符

（見系爭契約卷第1頁、第77頁至第79頁），堪以採信。而

被上訴人主張○○補修工程於109年5月31日開工，於112年4

月14日竣工，於同年10月12日結算驗收合格，若不計「1.1.

3操作平台補修工程」、「1.1.4操作平台柱鋼板補強工程」

工項之費用，其就該工程已支付○○公司總計32,139,412元

等情，業據提出○○補修工程各期估驗計價表、估驗計價明

細表、結算驗收證明書及結算明細表、各期請款發票黏存單

影本等件為證（見本院更一卷二第175頁至第243頁），亦堪

採信。

　④上訴人雖辯稱○○補修工程詳細價目表「1.1.1圍阻排水工

程」工項與上開瑕疵修補無關，不得作為扣抵費用，又○○

補修工程契約簽訂時間為109年3月間，距系爭契約於104年4

月間終止時已相隔數年，修補費用應以104年4月間物價計

算，另上訴人所請求附表二編號1、3所示工項縱有瑕疵，然

該等工項請求金額僅占系爭契約價金之十萬分之332（計算

式：〈36,297+20,432〉/17,070,000），故被上訴人至多僅

能扣抵○○補修工程契約價金之十萬分之332云云。然○○

補修工程契約詳細價目表「1.1.1圍阻排水工程」及項下子

工項（見○○補修工程契約卷第39頁），對照系爭契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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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一)7、8之「大部排水

工作（詳特定條款）」、「細部排水工作（詳特定條款）」

工項（見系爭契約卷第25頁）乙節，業據被上訴人陳明（見

本院更一卷二第155頁），而觀之○○補修工程契約詳細價

目表「1.1.1圍阻排水工程」及項下子工項之施工細則內容

（見○○補修工程契約卷第100頁至第101頁），均不脫系爭

契約特訂條款五施工概要(八)「阻排水作業：本工程有重點

圍堰阻排水作業，分為『大部排水』及『細部排水』。『大

部排水』為施築土堤及改變水路流向；『細部排水』則由乙

方準備塑膠布及足夠抽水機等措施，要求務必使施工面處於

無水狀態。木瓜壩上游若有豪大雨即可能導致山洪暴漲，乙

方之工作人員必須隨時保持高度警戒，以工作安全為第一優

先。機具、材料等應放置至安全地方，故必要時得置放鋼

板、太空包(堆放須前後二層以上，上下二層以上，高度須

高於平常水面1.4公尺以上）、大石等確保土堤之牢固及施

工人員之安全。上述之技術困難性，乙方於投標時須衡量施

工能力及其技術難度。另請依照公共工程委員會公佈第0226

1章圍堰施工規範施作」（見系爭契約卷第78頁至第79頁）

所要求之施作目的及範圍，則被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堪以採

認。又系爭工程需先施作阻排水設施，確認施工區域無水後

再進行混凝土補修之作業，業經系爭契約特訂條款六施工說

明(一)約定明確（見系爭契約卷第79頁），且上訴人對於

「辦理系爭工程前，需先進行圍阻排水工程」、「附表二編

號1之化學植筋於施作完畢後已成為溢洪道排砂道混凝土工

程量體中的一部分，無法單獨自該工程量體中抽離更換而不

損及工程量體」、「附表二編號3之無收縮水泥灌漿，於灌

漿完畢後已成為排砂道門框側壁的成分而無法單獨自該排砂

道門框側壁抽離」等情，亦不爭執（見本院更一卷二第154

頁至第155頁），則被上訴人主張○○補修工程契約詳細價

目表「1.1.1圍阻排水工程」費用，乃其委請第三人修補重

作涉及前開瑕疵工項而不可分離工程體及完成系爭工程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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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必要增加費用，堪以認定。上訴人辯稱該工項費用與系

爭瑕疵修補無關云云，洵非可採。

　⑤準此，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6項、第26條第1項第3

款、第5款、第9款、一般條款T3(3)(4)及T4「甲方代辦補修

工作費用計價辦法」之約定，自得就○○補修工程「1.1.1

圍阻排水工程」費用扣抵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金額（總額2,

684,966元〈計算式：1,341,841+0+1,343,125〉）。而○○

補修工程「1.1.1圍阻排水工程」費用結算金額為5,870,834

元；104年4月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為84.5，109年3月營造工程

物價指數為89.64等情，有該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結算明細

表、上開期間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查詢結果附卷可佐（見本院

更一卷二第223、245、247頁），若依上訴人主張依104年4

月、109年3月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比例調整後，該「1.1.1

圍阻排水工程」費用則為5,518,584元（計算式：5,870,834

*〈1-（89.64-84.5）/84.5，小數點第2位以下四捨五

入〉，元以下四捨五入）。則縱以有利於上訴人之經前開物

價指數比例調整後之金額認定該工項費用，經扣抵後，上訴

人已無任何金額可得請求，堪予認定。從而，被上訴人主張

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之金額經扣抵後，已無餘額，其毋需給

付上訴人任何金錢等語，即有理由。至被上訴人主張其餘扣

抵項目費用是否有據，因上訴人已無餘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即無再予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F.11第5項約定，起

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三所示展延期間履約必要費用1,

775,120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上訴人於本院中變更請

求權基礎，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第26條約定，請求有

據之系爭工程款總計1,341,841元、系爭保證金1,343,125

元，經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6項、第26條第1項第3

款、第5款、第9款、一般條款T3（3）（4）及T4「甲方代辦

補修工作費用計價辦法」約定，以○○補修工程「1.1.1圍

阻排水工程」費用扣抵抵銷後，上訴人已無餘額得請求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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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給付，是其變更之訴亦無理由，不應准許。職是，原審

就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三所示費用為上訴人敗訴

及駁回假執行聲請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其變更之訴亦為

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又上訴人變更之訴既經駁回，此部分

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未援用之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無逐一詳予論駁之

　　必要，併此敘明。

八、本件上訴及變更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

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l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

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附　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原訂10月31日宣判，因10月31日颱風停班，順延至11月1日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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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表一：驗收合格尚未給付之工程款

●附表二（兩造有爭執之工程款）

契約項次 工程項目名稱 工程款

壹 、 一 、

（一）、1

混凝土及澆置（280kgf/cm2）

含運費

48,555元

壹 、 一 、

（一）、3

鋼筋與綁紮（含運） 3,582元

壹 、 一 、

（一）、4

排砂道溢洪道化學植筋（含鋼

筋、植筋膠及施作）

5,994元

壹 、 一 、

（一）、11

模板及加工組拆含運 24,309元

壹 、 一 、

（二）、2

鋼板護襯及安裝（含繫釘、搬

運及焊道）

83,748元

壹 、 一 、

（二）、3

槽鐵及加工焊接（含搬運及焊

道）

22,425元

壹 、 一 、

（二）、10

焊道修補（既設鋼板及不鏽鋼

部分）

60,632元

壹 、 一 、

（三）、5

護籠爬梯及裝設 3,320元

合計 252,565元

編號 計價明細表

階層

　　　項目 上訴人請

求金額

上訴人主張計算式 本院認定有

據金額

 1 1.1.4 化學植筋 36,297 333元*108支 34,632

 2 1.2.5 舊有底水封座固定座

拆除

21,577 21,577元*1座 21,577

 3 1.2.12 無收縮水泥接觸灌漿

（含鋼襯開孔及焊

30,432 24,944 元 *1.22 立

方公尺

3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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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上訴人主張展延工期所生必要費用）

補）

 4 1.3.1 環氧樹脂漆（銀灰

色、料加工）

19,766 415元*100平方公

尺-21,734（被上

訴人已付）

0

 5 1.3.2 施工架（含搬運組

拆）

230,740 415元*556平方公

尺

230,740

 6 2.1 安全衛生管理員費用 12,948 （ 11,740,251 元 *

0.02）-221,857元

（被上訴人已付）

11,399

 7 2.2 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

育費用

3,897 （433元*20人）-

3,897元（被上訴

人已付）

0

 8 2.5 不可量化安全衛生設

備費用

1,943 （ 11,740,251 元 *

0.3% ） -33,278 元

（被上訴人已付）

1,710

 9 3.2 工程管理費 64,740 （ 11,740,251 元 *

0.1 ） -1,109,285

元（被上訴人已

付）

56,995

10 3.4 環境保護設施及管理

費

6,475 （ 11,740,251 元 *

0.01）-110,928元

（被上訴人已付）

5,699

11 3.5 工程監造及品質費 9,711 （ 11,740,251 元 *

0.015 ） -166,393

元（被上訴人已

付）

8,549

12 4 工程營業稅 67,565 （ 13,793,056 元 *

0.05）-622,088元

（被上訴人已付）

32,715

小計 496,091 434,448

編號 　　項目 契 約 複 價

（C欄）

上訴人請求金額

（D 欄）（註

1、2）

　備註

1 混凝土澆置設備

租金

　 829,900 　　　 346,068 契約項目

（一）2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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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挖土機100型一

部進駐工地及使

用

　 412,900 　　　 172,179 契約項目

（一）6

3 施工環境及便道

整修（含過水路

便橋）

　 165,000 　　　　68,805 契約項目

（一）9

4 發電機租金及油

料

　 100,000 　　　　41,700 契約項目

（三）9

5 安全衛生管理員

費用（詳細價目

表第一項合計之

2%）

　 290,389 　　　 121,092 契約項目

（二）1

6 勞工一般安全衛

生教育費用

　　 8,660 　　　　 3,611 契約項目

（二）2

7 TBM-KY、防護具

及營建車輛機具

每日自主檢查費

用

　　 8,640 　　　　 3,603 契約項目

（二）3

8 其它可量化之安

全衛生設施費用

　　61,350 　　　　25,583 契約項目

（二）4

9 不可量化安全衛

生設施費用

　　43,558 　　　　18,164 契約項目

（二）5

10 交通管理人員 　 119,640 　　　　49,890 契約項目

（三）1

11 工程管理費（詳

細價目表第一項

合計之10%）

 1,451,944 　　　 605,461 契約項目

（三）2

12 工程品管專任人 　 199,206 　　　　83,069 契約項目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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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上訴人主張編號1-4 、6-10、12之請求金額計算式均為：

　　　各對應C欄數值*（50/120＝0.417）。

註2：上訴人主張編號15之計算式為：D1至D14總金額之5%。

　　　　　　　　　　　　　　　

員 （三）3

13 環境保護設施及

管理費（詳細價

目表第一項合計

之1%）

　 145,194 　　　　60,546 契約項目

（三）4

14 工程監造及品質

費（詳細價目表

第一項合計之l.

5%）

　 217,792 　　　　90,819 契約項目

（三）5

15 工程營業稅 　　　　84,530 契約項目

（四）

總計 　　 1,775,120

01

02

03

04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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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建上更一字第5號
上  訴  人  裕程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榮洲  
訴訟代理人  林其鴻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東部發電廠


法定代理人  李重億  
訴訟代理人  魏辰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7年4月23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6年度建字第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變更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第二審（含變更之訴）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就工程款部分，係依兩造於民國103年1月間簽訂採購承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第4條及第24條第1項之約定請求給付；就履約保證金部分，係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1項之約定請求返還。嗣於本院更審審理中，就工程款及履約保證金部分，均變更請求權基礎為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見本院更一卷一第86頁），被上訴人雖不同意前開訴之變更，然觀諸上訴人請求之基礎事實，均為系爭契約終止後工程款、履約保證金等結算爭議，大部分證據資料均在原審即已提出，有其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及關聯性，主要爭點具有共同性，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得加以利用，尚不至妨害被上訴人程序權之保障，基於訴訟經濟，避免重複審理，應認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應予准許，上開部分之請求並專就變更後之新訴為裁判。
貳、實體部分：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3年1月間簽訂系爭契約，由伊以總價新臺幣（下同）17,070,000元承攬被上訴人之「木瓜壩溢洪道排砂道颱災補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該工程於同年2月21日開工，施工中被上訴人以其發現：⒈上訴人自被上訴人於104年3月19日辦理#1排砂道鋼襯底部及錨筋孔泥砂污水清理檢驗不合格（開）始，即擅自施工致工作不良，造成錨筋握裹力不足、鋼襯底部及錨筋孔內泥砂污水未清理乾淨，隨即擅自澆置混凝土，影響混凝土結合強度及植筋品質；⒉#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不收縮水泥灌漿工作，擅自以目視及水瓢等減省工料方式拌合，導致灌漿強度未達送審材料規範。經被上訴人3次函知上訴人限期改善而上訴人未回應改善等情，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4款及第24條第2項第3款、第8款、第9款規定，以104年4月29日東部字第1048034216號函（下稱被上訴人104年4月29日函）通知上訴人自文到之日起終止契約，並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之規定辦理。而該文業於104年4月30日送達上訴人，是系爭契約業經被上訴人於104年4月30日依上開約定合法終止。則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伊下列款項：⒈如附表一所示業經被上訴人驗收合格但尚未給付之工程款共計252,565元、⒉如附表二所示上訴人已完工但未經被上訴人驗收合格之工項承攬報酬共計496,091元、⒊工程保留款654,828元（以上合稱系爭工程款，總計1,403,484元）。又系爭工程施工期間因隧道坍塌、被上訴人變更設計等不可歸責於伊之因素展延工期50日，導致伊需要增加如附表三所示項目總計1,775,120元之必要費用履約成本，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F.11第5項約定，被上訴人應予給付。另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第26條約定，被上訴人應發還伊履約保證金175萬元（下稱系爭保證金）。爰依系爭契約上開約定，求為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伊合計4,928,604元（1,403,484元＋1,775,120＋17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於系爭契約終止後，結算上訴人已施作未估驗之工程款，伊僅須給付252,565元(即附表一部分)，連同工程保留款654,828元，共907,393元，其餘部分未經估驗合格，伊毋庸給付。又上訴人並未證明其有因工期展延致增加履約成本，不得請求如附表三所示費用。另系爭工程係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而終止，依第26條第1項第4款約定，伊得不予發還終止部分佔比之保證金477,750元，且上訴人施作如附表二編號1、3所示之化學植筋、無收縮水泥灌漿工項不符契約約定，存有瑕疵須拆除重建，依被上訴人於109年3月26日將系爭工程重新發包與其他廠商補修重建之詳細價目表總額扣除與上開瑕疵無關項目後（即「1.1.3操作平台補修工程」、「1.1.4操作平台柱鋼板補強工程」）之補修重建費用約為2751餘萬元，爰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6項、第24條第3項、一般條款T3（3）（4）及T4「甲方代辦補修工作費用計價辦法」等約定，自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之各項金額中扣抵，而因上開補修重建費用業已逾上訴人本件請求之總額，經抵銷後，伊不需給付上訴人任何款項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即起訴請求展延期間履約必要費用部分）：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775,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於本院審理中就請求系爭工程款及系爭保證金部分變更請求權基礎而為訴之變更，變更之訴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153,4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變更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59頁至第462頁、本院更一卷二第113、127頁）：
　㈠上訴人參與被上訴人辦理之系爭工程採購案，兩造於103年1月28日簽訂系爭契約，於同年2月21日開工，施工中被上訴人發現：⒈上訴人自被上訴人於104年3月19日辦理#1排砂道鋼襯底部及錨筋孔泥砂污水清理檢驗不合格（開）始，即擅自施工致工作不良，造成錨筋握裹力不足、鋼襯底部及錨筋孔內泥砂污水未清理乾淨，隨即擅自澆置混凝土，影響混凝土結合強度及植筋品質；⒉#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不收縮水泥灌漿工作，擅自以目視及水瓢等減省工料方式拌合，導致灌漿強度未達送審材料規範。經被上訴人3次去函通知限期改善，未回應改善，被上訴人乃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4款及第24條第2項第3款、第8款、第9款規定，以被上訴人104年4月29日函通知上訴人自文到之日起終止契約，並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之規定辦理。而該文業於104年4月30日送達上訴人，系爭契約業經被上訴人於104年4月30日依上開約定合法終止（見原審卷一第60頁函文、本院更一卷一第341頁送達回執）。
　㈡系爭契約價金為17,070,000元，總價按實作數量結算（見原審卷一第24頁至第59頁之契約書）。
　㈢被上訴人同意給付如附表一所示工程款合計252,565元【此部分金額是經被上訴人驗收合格但尚未給付之工程款】。
　㈣被上訴人應發還而尚未發還上訴人之工程保留款金額為654,828元。
　㈤系爭工程原定工期120工作日，其後因隧道坍塌及颱風毀損設備等因素（展延13日），及被上訴人變更設計共4項（展延37日）等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合計展延工期50日，合計總工期239天。又系爭工程因履約爭議辦理清算驗收至104年4月30日，依「工作天統計表」實作223天，施工並無逾期（見原審卷一第151頁至第158頁、本院更一卷一第149頁至第153頁被上證二、第315頁附件三工程驗收紀錄）。
　㈥附表三編號1至14所示項目之契約複價金額如該附表「契約複價」欄所示。
　㈦上訴人就系爭工程已繳交履約保證金175萬元（原審卷一第159頁）。
　㈧上訴人施作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工項，共計使用88包無收縮水泥（即1.22立方公尺）。
　㈨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於給付第七期估驗工程款予上訴人後，迄今未再給付任何工程款予上訴人。
　㈩下列工程項目之計價方式如下表所載：
		二、安全衛生及管理費用

		


		




		安全衛生管理員費用（第一項合計之2%）

		式

		第一項合計之2%，一式計給



		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費用

		人/ 次

		按廠商提報接受工安訓練實際人數計給



		TBM-KY、防護具及營建車輛機具每日自主檢察費用

		次

		依每日一次，按實際施工日計給



		其他可量化之安全衛生設施費用

		式

		一式計給



		不可量化安全衛生設施費用（第一項合計之0.3%）

		式

		一式計給



		三、其他費用

		


		




		交通管理人員

		人/日

		按日實作計給



		工程管理費（第一項合計之10%）

		式

		第一項合計之10%一式計給



		工程品管專任人員

		人/月

		依1個人月，按實施工月計給



		環境保護設施及管理費（第一項合計之1.0%）

		式

		一式計給



		工程監造及品質費（第一項合計之1.5%

		式

		一式計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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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請求有據之系爭工程款數額：
　　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約定承攬報酬按工作完成之程度分期給付，係對於已發生之承攬報酬約定以不確定事實之發生為債務之清償期，如該事實已不能發生，即應認清償期已屆至，定作人應按承攬人已施工完成部分，給付工程款予承攬人。依系爭契約第5條（付款辦法）、工程採購投標須知六、(一)1約定：開工後每月月底由被上訴人按詳細價目表內列有項目且經認可之估驗完成數量（進場器材除於特訂條款另有規定者不予估驗）核計應得款及經物價指數調整計算之物調款後核付95%，...經被上訴人正式驗收合格，並由上訴人依本須知第29條辦妥工程保固保證後無息結付尾款等語（見被證36系爭契約卷《下稱系爭契約卷》第1、48頁），可知兩造就系爭工程係約定按上訴人工作完成之程度分期給付工程款。依此，就上訴人請求給付之系爭工程款部分，除附表一所示款項及工程保留款654,828元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同意給付及發還者（不爭執事項第㈢、㈣點）外，就附表二部分，則為被上訴人否認，爰審究如下：
　⒈附表二編號1：
　①上訴人主張其已完成施作排砂道溢洪道之化學植筋扣除被上訴人已計給之41支款項外，尚有108支化學植筋工程款未獲給付，爰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附表二編號1之工程款。被上訴人則以：否認上訴人已完成施作數量逾41支，上訴人應負舉證責任，又上訴人已完成施作數量縱逾41支，但除被上訴人判定合格而於第1期估驗款已給付之41支化學植筋外，上訴人其餘已完成施作之該處化學植筋均不符合系爭契約要求品質，故被上訴人無庸給付此部分工程款等語置辯。
　②經查，依被上訴人提出由其負責監造系爭工程員工所簽認製作之公共工程監造報表最末日（104年1月17日）工程進行情況欄所示，「排砂道溢洪道化學植筋」施工項目之累計完成數量為145支（見被證38「公共工程監造報表」B1卷《下稱B1卷》第517頁至第518頁），堪認上訴人主張其就此工項已完成施作數量未逾145支部分，有所憑據，可以採信。至上訴人主張其就此工項已完成施作逾145支之有利於己之事實，未舉證以實其說，即非可採。
　③又按承攬工作完成與承攬工作有無瑕疵，兩者之概念不同，前者係指是否完成約定之工作，後者係指完成之工作是否具備約定品質及有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43號判決要旨參照）。定作人於承攬人完成工作時，雖其工作有瑕疵，仍無解於應給付報酬之義務；縱嗣後發見工作物有瑕疵，亦僅後於民法第498條所定法定期間內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或賠償損害，而不得拒付報酬（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2814號判決、82年度台上字第1440號判決要旨參照）。是工程已否完工，應以承攬人是否完成約定之工作為標準，縱工程有瑕疵，亦非工程尚未完工，僅為定作人得依民法第493條至第495條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或賠償損害，定作人不得以工作物有瑕疵為由拒絕給付報酬。查上訴人就此工項已完成數量為145支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已完成施作之該處化學植筋除被上訴人已付款之41支外，其餘品質均不符合系爭契約要求，被上訴人拒絕付款云云，然承攬工作完成與承攬工作有無瑕疵，兩者之概念不同，縱嗣後發見工作物有瑕疵，亦僅後於民法第498條所定法定期間內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或賠償損害，而不得拒付報酬，已如前述。從而，除被上訴人查驗合格且付款之41支化學植筋外，上訴人既已施作完成其餘104支（計算式：145-41）化學植筋，雖有瑕疵（詳後述），亦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該部分工程款，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並非可採。
　④職是，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34,632元（計算式：〈145-41〉支*契約單價333元＝34,632元），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⒉附表二編號2部分：
　　上訴人主張其已完成拆除舊有底水封座固定座（下稱舊有固定座）1座之工項，被上訴人應給付此部分工程款等語；被上訴人則抗辯稱：依照原審卷一第185頁舊有固定座拆除前之照片所示，該底座幾乎都已遭沖毀，殘餘數量僅約原有數量的20%，因此認為上訴人實際拆除數量僅有0.2座，故應以0.2座計給此項目工程款等語。經查：上訴人主張其已完成拆除舊有固定座1座之工項，有記載104年2月3日完成舊有底水封座固定拆除1座之系爭工程施工日誌為證（見被證37「公共工程施工日誌」A1卷《下稱A1卷》第375頁），尚非無據，堪以採信。被上訴人雖提出上開照片辯稱該底座於上訴人拆除前僅剩系爭契約簽訂時體積之20%云云，惟此為上訴人所否認，而上開照片僅能證明系爭底座於103年12月30日拍攝時之狀況，無從證明舊有固定座於系爭契約簽訂時之狀況，自難以此遽認系爭底座於103年12月30日拍攝時之體積僅剩系爭契約簽訂時體積之20%，又被上訴人亦未舉證證明兩造於簽約後已另行合意變更此工項之數量為0.2座，故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即無可採。基上，上訴人請求此工項工程款21,577元，應屬有據，而為可採。
　⒊附表二編號3部分：
　①上訴人主張其已完成1.22立方公尺無收縮水泥接觸灌漿工項，故被上訴人應給付此完成部分之工程款。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固有使用88包無收縮水泥灌漿（即1.22立方公尺），惟其未依規定拌合且鑽心試驗強度不合格，品質不符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無庸給付此部分工程款等語置辯。
　②經查，被上訴人不爭執上訴人有使用88包無收縮水泥施作完畢1.22立方公尺灌漿工項，堪認上訴人就此工項已完成數量為1.22立方公尺。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前開已施作之無收縮水泥灌漿工項品質不符合系爭契約要求，被上訴人拒絕付款云云，然承攬工作完成與承攬工作有無瑕疵，兩者之概念不同，縱嗣後發見工作物有瑕疵，亦僅後於民法第498條所定法定期間內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或賠償損害，而不得拒付報酬，已如前述。從而，上訴人既已施作完畢此部分工項，雖有瑕疵（詳後述），亦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該部分工程款，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並非可採。
　③職是，上訴人請求此工項工程款30,432元（計算式：1.22立方公尺*契約單價24,944元＝30,43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應屬有據，而為可採。
　⒋附表二編號4：
　①被上訴人就此抗辯：上訴人就此工項實際施作數量僅為52.37平方公尺，故應以52.37平方公尺數量計給此項目工程款，上訴人主張逾此數量施作部分，應負舉證責任等語。質之證人即曾任系爭工程監工侯○良於本院具結證稱：系爭契約在訂定時，係以木瓜壩壩體鋼筋裸露面積估算此工項之契約數量，但有約定依實作實算之方式計價，在上訴人完成此工項後，我有到現場用皮尺等工具丈量目視有塗環氧樹脂漆的實際施作面積約為52.37平方公尺，且因有塗環氧樹脂漆的地方會呈現銀灰色，很容易辨識，所以我丈量的面積是非常清楚，又契約上就此工項之單價是包含塗補底漆和面漆2層等語明確（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36頁至第439頁），核與系爭契約特訂條款五、(五)約定「木瓜壩操作台屋頂鋼筋裸露，壩側樓梯生鏽，須使用環氧樹脂漆修補，含底漆及面漆」等語(見系爭契約卷第78頁)，及經上訴人核章及其工地主任簽名確認之系爭工程自103年3月25日後所填載之施工日誌就此工項所載完成數量均為52.37平方公尺相符（見被證37「公共工程施工日誌」A3卷《下稱A3卷》第129頁、A1卷全冊），堪認上訴人就此工項實際施作之數量應為52.37平方公尺，上訴人逾此部分之數量主張，未舉證以實其說，自無可採。
　②又上訴人不爭執被上訴人就此部分工程款於起訴前已給付21,734元（見原審卷一第161頁、本院更一卷二第127頁）。基上，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0元〈計算式：52.37平方公尺*契約單價415元－21,734元（被上訴人已付）＝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⒌附表二編號5：　　
　　被上訴人固不否認上訴人實際上有架設556平方公尺的施工架以塗補操作台天花板鋼筋裸露處之環氧樹脂漆，惟抗辯稱：依系爭契約特訂條款六、「施工說明」(九)規定：「環氧樹脂漆為塗補操作台天花板鋼筋裸露部分，顏色為銀灰，塗補底漆及面漆兩層，使用伸縮式長刷塗補」，此條款效力優先於詳細價目表，故被上訴人無須給付此部分工程款云云。經查，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有此工項等情（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1頁），為兩造所不爭執，足徵系爭契約在訂立時業已評估認為塗補操作台天花板鋼筋裸露之環氧樹脂漆，有使用施工架之需要。且系爭契約特訂條款六、「施工說明」(九)僅規定「使用伸縮式長刷塗補」，並非規定不得使用施工架，則在施工架上使用伸縮式長刷塗補操作台天花板鋼筋裸露之環氧樹脂漆，本就在該規定文義解釋範圍內，是被上訴人抗辯：依系爭契約特訂條款六、「施工說明」(九)規定，其不用給付此項目工程款云云，難謂可採。基上，上訴人請求此工項工程款230,740元，應屬有據，而為可採。
　⒍附表二編號6：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1頁）所示，附表二編號6之工項「安全衛生管理員費用」之工程款計算，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2%為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即104年3月19日，見本院更一卷一第283頁）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104年4月30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之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依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11399元〈計算式：（252,565＋317,381元）*2%＝11,39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⒎附表二編號7：
　　上訴人主張其得請求此部分工程款，固提出安全衛生訓練、簽到簿（見原審卷二第70頁至第83頁）為證。然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1頁）所示，附表二編號7之工項「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費用」之工程款係採實作實算方式計算，且上訴人請求此部分費用之發生期間乃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即104年3月19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104年4月30日）前。而上訴人所提出之上開安全衛生訓練、簽到簿所載上課時間分別為103年2月10日、103年8月15日、103年10月3日、103年10月15日、103年10月20日、103年11月12日、103年11月28日、103年12月9日、104年1月21日，核均係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前所為，無從證明其於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前之期間，有辦理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是上訴人就其有於前開期間施作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此一有利於己之事實，既未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工程款之請求，自屬無據，而無理由。
　⒏附表二編號8：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1頁）所示，附表二編號8之工項「不可量化安全衛生設備費用」之工程款計算，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0.3%為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之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依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1,710元（計算式：569,946元*0.3%＝1,71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⒐附表二編號9：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3頁）所示，附表二編號9之工項「工程管理費」之工程款計算，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10%為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之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依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56,995元（計算式：569,946*10%＝56,9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⒑附表二編號10：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3頁）所示，附表二編號10之工項「環境保護設施及管理費」之工程款計算，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1%為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之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依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5,699元（計算式：569,946*1%＝5,69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⒒附表二編號11：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3頁）所示，附表二編號11之工項「工程監造及品質費」之工程款計算，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1.5%為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之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依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8,549元（計算式：569,946*1.5%＝8,54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⒓附表二編號12：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3頁）所示，附表二編號12之「工程營業稅」項目，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至三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5%為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至三項下請求有據之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11「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依此，上訴人就此項目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32,715元〈計算式：（252,565＋401,733元）*5%＝32,71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⒔綜上，上訴人於系爭契約終止時所完成之工作，尚可請求給付之工程款合計1,341,841元（計算式：附表一金額合計252,565元＋附表二本院認定有據金額合計434,448元＋工程保留款654,828元）。
　㈡上訴人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F.11第5項第4、8款，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三所示展延工期所生必要費用總計1,775,120元，有無理由？如有，請求有據金額若干？
　⒈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F.11第5項之約定，履約期間，因非可歸責於上訴人或其分包廠商原因有該項各款原因之一，致增加上訴人「履約成本」者，上訴人「為完成契約標的」所需增加之「必要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則無論依該條項第4款或第8款事由展延工期，上訴人所能請求者，乃限於非可歸責於上訴人原因，而增加之「必要」費用，始得向被上訴人請求。而非只要因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事由展延工期，上訴人均可依照工期展延之日數與原訂工期之比例請求費用，從而上訴人必須就其實際上因展延工期增加履約成本而增加費用，及該費用為完成契約標的增加之「必要」費用，應負其舉證責任。
　⒉查系爭工程原定工期120工作日（開工日期103年2月21日、預定完工日期原為103年8月12日，見A1卷第1頁），其後因隧道坍塌及颱風毀損設備等因素（展延13日），及被上訴人變更設計共4項（展延37日）等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合計展延工期50日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㈤點)。則比對系爭工程各期估驗期間之期程，堪認系爭工程自原預定完工日（103年8月12日）後加計之不可歸責上訴人原因展延之50日工期，應落在第4期至第7期估驗期間內（即103年7月30日至104年3月19日），此有系爭工程第4期至第7期估驗計價表所載估驗期間附卷可稽（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07、413、427、283頁）。而系爭工程第4期至第7期估驗款所含計價項目均有包含附表三所示項目，並均已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所載計價方式核算給付等情，亦有系爭工程第4期至第7期估驗計價明細表在卷可按（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07頁至第418頁、第427頁至第432頁、第283頁至第288頁）。且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第4期至第7期估驗款之事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被上訴人提出之給付明細存卷可參（見本院更一卷一第345頁）。依此，堪認上訴人因工期展延50日所生如附表三所示各項目之費用，業經被上訴人於系爭工程第4期至第7期估驗時予以計價核給。至上訴人主張其除前開被上訴人已給付之金額外，尚有增加如附表三所示金額之「履約成本」或「必要費用」等節，固提出103年8月15日、10月3日、10月15日、10月20日、11月12日、11月28日、12月9日及104年1月21日安全衛生訓練課表暨簽到簿（下稱原證23資料，見原審卷二第70頁至第83頁）、「預拌車租賃契約書」（下稱原證24資料，見原審卷二第84頁至第85頁）為證。然原證23資料僅能證明上訴人於上開期間有執行安全衛生訓練；原證24資料僅能證明上訴人於103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5日間有租用預拌車，惟前開期間仍不脫在系爭工程第4期至第7期之估驗期間內。且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第4期至第7期估驗期間之「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費用」、「混凝土澆置設備租金」項目，均有依照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所載計價方式核實給付上訴人，業如前述，自無從憑原證23、原證24資料證明上訴人就如附表三所示項目，除被上訴人已給付之金額外，尚有增加該表所示金額之「履約成本」或「必要費用」。從而，上訴人上揭所舉證據，均無從證明上訴人就如附表三所示項目，除被上訴人已給付之金額外，尚有增加該表所示金額之「履約成本」或「必要費用」，復未更舉其他實證以佐其說。從而，上訴人就附表三所示項目金額之請求，即屬無據，而無理由。
　㈢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第26條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保證金，有無理由？如有，請求有據金額若干？
　⒈系爭契約業經被上訴人於104年4月30日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4款及第24條第2項第3款、第8款、第9款規定合法終止，且上訴人就系爭工程已繳交履約保證金175萬元與被上訴人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㈠、㈦點）。則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規定，履約保證金應依該契約第26條規定辦理。而依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部分終止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不予發還，職是，本件應依系爭契約終止部分所占系爭契約總金額比率，計算不予發還之保證金。
　⒉經查，依104年5月21日工程驗收紀錄，系爭工程契約總價金為17,070,000元，已估驗工程款金額為12,415,006元（見原審卷二第124頁）。被上訴人並主張兩造於104年5月21日係就前次第7期估驗後迄於104年4月30日終止系爭契約期間尚未估驗付款部分進行清算驗收，並於104年7月9日以東部字第1041900327號函寄送數量清算結果予上訴人（原證6，見原審卷一第107、108頁），上訴人於本件所請求之附表一、附表二工程款，即係根據原證6數量清算結果，計算並主張上訴人已施作，且尚未給付之工程款。從而，前開本院認定上訴人得以請求之如附表一、附表二「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工程款合計為687,013元（計算式：252,565元＋434,448元），自應認亦屬已完成之部分，而非終止部分。依此，上訴人施作系爭工程完工比例應為76.75%（【12,415,006元＋687,013元】÷17,070,000＝76.75%，小數點第5位以下四捨五入），則終止部分所占系爭契約金額比率應為23.25%（計算式：100%－76.75%）。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可請求發還之履約保證金為1,343,125元（計算式：1,750,000*76.75%），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㈣被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6項、第2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第9款、一般條款T3（3）（4）及T4「甲方代辦補修工作費用計價辦法」之約定，以其委請第三人修補重建及完成系爭工程所增加之費用及損失等花費與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金額扣抵抵銷後，其不需給付上訴人任何金額，是否有據？
　⒈上訴人施作之附表二編號1、3「化學植筋」、「無收縮水泥灌漿」工項具有瑕疵：
　①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就附表二編號1、3「化學植筋」、「無收縮水泥灌漿」工項施作未依規定履約且施工不良、擅自減省工料，經查驗不合格，復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致該等工項均不符系爭契約品質與需求，而均有瑕疵等語；上訴人則以系爭契約並未就錨筋之拉拔強度為約定，且於變更設計後，亦僅修改錨筋鑽孔深度及以植筋膠作為接著膠劑。另系爭契約所稱「埋植深度25公分，植筋拉拔力128KN以上強度設計」係指「排砂道溢洪道上植筋」項目之強度規範，並未就「＃1排砂鋼板護襯錨筋」拉拔強度作約定。而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之鑑定結果認鋼襯錨筋握裹力（即拉拔力）已達安全，可證明上訴人就附表二編號1項目之施作符合系爭契約之設計強度，並無被上訴人所稱錨筋拉拔（握裹力）強度不足之缺失。又系爭契約並未就#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之無收縮水泥強度作成任何約定，但依據系爭契約特訂條款約定：「六、施工說明：(四)混凝土澆置施工方式：…其建議澆置方法有二，其一由混凝土拌料廠出料，其混凝土抗壓強度為fc'＝280kgf/c㎡…；另一方法至現場依乾拌料級配比例現場拌合澆置，乙方應先提出符合設計強度fc'＝280kgf/c㎡之水泥…」，復考量系爭工程結構設計混凝土強度之一致性，該#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之無收縮水泥強度，應採取相同標準即強度280kgf/c㎡，即符合系爭工程需求。又兩造為確認#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無收縮水泥之強度，曾於104年4月13日取樣二組混凝土鑽心試體，委由○○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公司）進行抗壓強度試驗，經試驗結果，其二組試體抗壓強度分別為596kgf/c㎡、292kgf/c㎡，均符合系爭契約設計混凝土之強度需求，且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結果亦認該混凝土之品質符合系爭契約設計需求，可見上訴人於#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無收縮水泥，其抗壓強度高於系爭契約設計混凝土強度，其平均抗壓強度亦高於被上訴人自行提出無收縮水泥之檢驗標準，已符合系爭契約設計需求及安全標準，並無瑕疵等語置辯。
　②經查，屬於系爭契約一部分之系爭工程監造計畫第伍章二、(一)項次10規定：「材料名稱：無收縮水泥。檢驗項目：出廠證明文件。檢驗標準：出廠證明、材質證明、規格證明、出廠檢驗合格證明書。檢驗時機：進場前。檢驗方法：書面審查。」(見系爭契約卷第134頁)；第柒章一、施工抽查程序(一)檢驗停留點查驗(1)規定：「當工程進行至檢驗控制點時，乙方品管人員須先依據圖說、規範等之規定自行檢查，並依核定之自主施工檢查表逐項檢查合格確認後再向監造單位提出檢驗申請。……」(見系爭契約卷第144頁)；混凝土補修作業之表7-2及圖7-2規定：「辦理澆置前應檢查澆置面是否乾淨。」(見系爭契約卷第148頁至第151頁)；系爭工程品質計畫書第四章品質管理標準之表4-1及圖4-1規定：「辦理澆置前應檢查澆置面是否乾淨。」(見原審卷一第209頁至第210頁)；系爭契約特訂條款七、施工補充說明(三)其他規定第13點規定：「本工程植筋工程分為排砂道溢洪道上植筋、導水牆I重建植筋及鋼索固定用錨筋……植入鋼筋需滿足CNS560A2006標準，埋植深度250mm，植筋拉拔力以128KN以上強度設計（慎選植筋膠規格）。……」(見系爭契約卷第86頁至第87頁)；系爭契約工程規範12：「混凝土……混凝土澆置前之模板、鋼筋及埋設零件之表面應清洗乾淨，無水泥砂漿、油污等有害物質。基礎或接縫不得有積水或流水，乙方應會同甲方檢驗員實施澆置前檢驗，提報『混（噴）凝土澆置前檢驗表』經甲方認可，方可進行澆置該處混凝土。」(見系爭契約卷第354頁)；第03056章混凝土施工方法3.2.1規定：「……昇層之頂面應清洗潔淨，以獲得良好之粘接及水密性。……混凝土即將澆置前，施工縫存留之鬆散及外來物質必須徹底清除。……」3.1.2規定：「……各種計量設備應於事先徵得甲方工程師同意方得使用，並須作定期校正……」(見系爭契約卷第342、338頁)，據此可知，系爭工程使用之無收縮水泥係以上訴人提供之出廠證明文件為材料規範，是於進場前應提出該文件經被上訴人為書面審查認可。又系爭工程植筋工程包括排砂道溢洪道上植筋、導水牆I重建植筋及「鋼索固定用錨筋」，其植入鋼筋均需滿足CNS560A2006標準，埋植深度250mm，植筋拉拔力以128KN以上強度設計；換言之，「鋼索固定用錨筋」亦係植筋工程之乙項，此觀兩造未爭執之104年3月23日工程協調會議決議：「#1排砂道鋼襯施工區域因近日溪水漫流泥沙淤積，清理後進行鋼襯錨筋孔植筋，為確認植筋成效，將辦理拉拔試驗……」等語益明（見原審卷一第204頁）。故系爭契約有關植筋之強度標準，自同適用於「錨筋」工程。上訴人主張無收縮水泥材料證明書所記載之強度檢驗值僅是材料廠商用於介紹或說明無收縮水泥之品質，並非檢驗標準，及系爭契約並未就錨筋之拉拔強度為約定云云，均不可採。
　③又於104年3月中旬，上訴人施作之系爭工程因山區局部下雨，上訴人阻排水設施高度不足及穩固性不佳，導致溪水泥砂溢流至#1排砂道鋼襯施工區域，泥砂淹埋鋼襯底部及錨筋孔，被上訴人派員於同年3月19日辦理泥砂汙水積留清理結果及錨筋孔深度檢查，於現場檢驗發現上訴人在鋼襯底部淤積泥砂仍未清理完成之情形下，仍擅自繼續施作錨筋工程，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證上訴人未依系爭契約監造計畫第柒章規定（工程進行至檢驗控制點時，上訴人應先自行檢查，並依核定之自主施工檢查表逐項檢查合格確認後再向監造單位提出檢驗申請），於先自行檢查並報請監造單位檢驗前，即遽予進行錨筋工程；又上訴人104年3月24日進行混凝土澆置作業前，並未告知被上訴人，更未依系爭契約約定先提送「混凝土澆置前檢驗表」報請被上訴人檢驗合格後，始可叫料進行澆置工作，參照系爭契約工程規範12、第03056章規定及系爭契約之監造計畫第柒章混凝土補修作業之表7-2及圖7-2，及上訴人所提品質計畫書第四章品質管理標準之表4-1及圖4-1等規定，亦可證上訴人確有未依系爭契約規定履約，且工作不良影響工程品質情事。
　④兩造會同○○公司於104年3月24日取樣2組試體進行拉拔試驗，經試驗結果，2組筋錨試體埋植深度40公分，拉拔強度5647kgf、8309kgf，經換算為55KN（5.647t）及80KN（8.309t）（見原審卷二第126頁)，雖符合變更設計後埋植深度40公分，但與變更設計前系爭契約特訂條款七、施工補充說明（三）其他規定第13點規定，原埋植深度25公分之植筋拉拔力以128KN以上強度設計遠遠不符【依埋植深度25cm，植筋拉拔力128KN之比例計算，如錨筋鑽孔深度增加15公分（至40公分）之比例計算，換算變更後埋植深度40公分，則植筋拉拔力應為204.8KN以上（計算式：128×（40/25）＝204.8）】。而系爭工程鋼襯錨筋之設計目的及主要作用係為牢固扣住鋼襯，系爭工程#1排砂道鋼襯板之錨筋握裹力經實地採樣試驗結果，遠低於系爭工程契約修訂前之所規範之強度（55KN即5.647t尚未達原契約修訂前一半），益徵上訴人有未依系爭契約規定履約且工作不良影響工程品質。從而，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施作此部分化學植筋未依契約履約且工作不良，如遇受沖刷時，錨筋極易先自混凝土中鬆脫破壞，造成錨筋及鋼襯同時沖損掀起毀壞，無法發揮出錨筋牢固扣住鋼襯之功效，鋼襯掀脫後將繼續沖壞下層混凝土，進而造成排砂道壩體沖蝕破壞，嚴重影響壩體安全及汛期防洪排砂安全，不符系爭契約品質及需求，顯有瑕疵等語，核屬有據，而為可採。
　⑤至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見原審卷一第115頁至第142頁，下稱系爭鑑定報告）雖認為系爭工程#1排砂道鋼襯板之錨筋握裹力已達到安全，惟鑑定報告附件六第二點「鋼襯錨筋握裹力是否達到安全」部分之說明，全未提及所謂已達到安全之依據、規範及雙方採樣進行鋼襯錨筋握裹力試驗之結果遠低於系爭契約規範強度之前開情形詳為說明；另土木工程設計本係就個案性質不同而設定不同之安全係數，然上開鑑定之鑑定依據竟然未將系爭契約規定納入（鑑定依據為上訴人鑑定申請書、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手冊、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足見該鑑定並未將系爭契約就此工項之相關強度要求及系爭工程鋼襯錨筋之設計目的及主要作用係為牢固扣住鋼襯等個案性質之安全係數納入考量，顯有缺失，自不足以該鑑定認為鋼襯錨筋握裹力（即拉拔力）已達安全之結論，推認上訴人就該工項之施作已符合系爭契約之設計強度，從而，上訴人以上開鑑定報告結果主張該「化學植筋」工項無瑕疵云云，洵不可採。
　⑥依系爭契約工程規範第03056章3.1.2規定，各種計量設備應於事先徵得甲方工程師同意方得使用，並須作定期校正，並訂有各種材料計量之容許誤差(見系爭契約卷第338頁)，惟104年4月1日被上訴人檢驗人員赴現場抽查上訴人施作#1排砂道門框背填不收縮水泥灌漿工作，發現上訴人任由施作人員以目視方式隨意加水，且現場無計量設備，導致配比與規範不符，未依工地現場實際使用之水泥袋上之標示比例拌合（一包水泥使用3.5至4公斤水），被上訴人檢驗人員於現場口頭制止並要求上訴人工地負責人改善，嗣被上訴人於104年4月2日東部字第1048027118號函通知上訴人改善；同日被上訴人再赴施工現場抽查改善情形（當時上訴人正進行#1排砂道「側壁」鋼襯背填灌漿工作），發現現場施作人員回覆拌合比例採一包水泥加5公升水之拌合配比，仍不符合用水量配比規範規定，且因用水量高於標準值而影響強度。因此被上訴人再以104年4月2日東部字第1048027591號函通知上訴人限於同年4月9日前提送改善計畫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施作此工項未依系爭契約規定，施工不良，且擅自減省工料等情，核屬有據。
　⑦兩造於104年4月10日辦理背填灌漿鑽心取樣進行抗壓強度試驗，所取樣之2只試體（材齡分別為11、12天）經試驗後抗壓強度分別為292kgf/c㎡及596kgf/c㎡，有上訴人104年4月14日裕字第1040414號函及檢附之鑽心試體抗壓強度試驗報告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92頁至第94頁）。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中並未規範無收縮水泥抗壓強度規定，故應適用一般混凝土之水泥抗壓強度，並舉系爭鑑定報告標準為憑。惟系爭工程監造計畫第伍章二、(一)項次10規定，無收縮水泥係以上訴人提供之出廠證明文件（出廠證明、材質證明、規格證明、出廠檢驗合格證明書）為檢驗標準(見系爭契約卷第134頁)，而依上訴人於104年3月12日所提出之無收縮水泥材料證明書，記載無收縮水泥檢驗標準為「7天抗壓強度＞678.3kgf/c㎡，28天抗壓強度＞679.1kgf/c㎡」(原審卷二第67頁)，因此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並未規定無收縮水泥檢驗標準云云，核無足採。又104年4月10日鑽心取樣後抗壓強度分別為292kgf/c㎡及596kgf/c㎡，與系爭契約上開約定之無收縮水泥檢驗標準為「7天抗壓強度＞678.3kgf/c㎡，28天抗壓強度＞679.1kgf/c㎡」（本件採樣時為11天、12天，爰以抗壓強度較低之7天標準對比）相較，抽樣自上訴人此完成工項之檢驗試體抗壓強度顯低於系爭契約所規範之強度甚遠。佐以無收縮水泥工程施作位置位於#1排砂道門框，上訴人施作又有無計量設備隨意加水等違約情事，導致灌漿品質不良，日後排砂時恐將產生變形或損壞而造成#1排砂門無法正常操作，嚴重影響木瓜壩防洪排砂安全並危及壩體安全，由此堪認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二編號3之無收縮水泥接觸灌漿工項，因上訴人施工方式未依系爭契約規定，工作不良且擅自減省工料，致該工項不符系爭契約品質與需求，而有瑕疵等語，亦屬有據，而為可採。
　⑧系爭鑑定報告無法反證附表二編號3工項符合系爭契約品質及需求，自不足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⑴系爭鑑定報告雖認「施作位置之混凝土強度為280kgf/c㎡，無收縮水泥強度350kgf/c㎡已符合需求，所提供之UN-450無收縮水泥材料，28天抗壓強度為420kgf/c㎡，經鑽心取樣2孔檢驗，強度分別為292kgf/c㎡及596kgf/c㎡，平均為444kgf/c㎡，安全上已符合設計需求」等情。然關於無收縮水泥檢驗標準部分，應依系爭工程監造計畫第伍章二、(一)項次10規定為據，即系爭契約係以上訴人104年3月12日所提出之無收縮水泥材料證明書為檢驗標準（「7天抗壓強度＞678.3kgf/c㎡，28天抗壓強度＞679.1kgf/c㎡」），並無所謂無收縮水泥應以何數據作為檢驗標準疑義存在。系爭鑑定報告根本未參酌系爭契約之約定檢驗標準，而自行認定無收縮水泥抗壓強度檢驗標準，再推認符合安全，顯未參酌系爭契約明文約定，更未參酌系爭工程為「木瓜壩溢洪道排砂道」補修，與公共安全有極大影響，其要求安全係數及標準較一般土木工程為高之特別因素，自無足採。
　⑵關於系爭鑑定報告認為排砂道混凝土品質符合設計標準部分：參照系爭契約工程規範12、監造計畫第柒章混凝土補修作業之表7-2及圖7-2及上訴人所提品質計畫書第四章品質管理標準之表4-1及圖4-1規定，可知辦理混凝土澆置前應檢查澆置面是否乾淨，惟被上訴人於104年3月24日會同進行系爭工程#1排砂道鋼襯板鋼筋拉拔試驗時，上訴人不僅仍未將鋼襯底部泥砂清理乾淨，且未依作業規定先報請被上訴人檢驗合格前即遽予進行混凝土澆置作業，足見上訴人施工未依系爭契約規定履行，工作不良甚明。又系爭工程#1排砂道鋼襯底部澆置混凝土係作為排砂耐磨、耐沖刷之功能，故攸關汛期防洪排砂安全及壩體安全，沖損將導致排砂門底部掏空無法確實關閉，如未清理乾淨即擅自澆置混凝土之範圍涵蓋整個#1排砂道進水口面層（長7.5公尺，寬4公尺），將嚴重影響整個#1排砂道入口之耐磨及排砂功能，故系爭契約特別規定應先報驗合格始為混凝土澆置作業，自有其目的。況依該鑑定報告附件十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度試驗報告所載之取樣時間，均非上訴人擅自施工之日，顯見上訴人擅自施工之鋼襯底部混凝土並未在系爭鑑定中取樣送驗，而因混凝土生產時間不同，代表量體不同，故該鑑定報告附件六鑑定分析三，徒以排砂道下游側其他不同時間及施工位置取樣試體之檢驗結果，推測此處擅自施工的混凝土品質，亦不足取。
　⑶關於系爭鑑定報告就混凝土接觸面夾泥砂是否影響安全確認部分：該鑑定報告明確載明上訴人施工品質及作業有所缺失，且未清理乾淨即進行混凝土澆置作業，但鑑定分析四僅就靜態側向力及上浮力進行分析，忽略系爭工程所在地並非靜態水域，係供作防洪排砂目的使用之水道，完全遺漏動態分析因素，其鑑定分析方法顯然不符系爭契約之設計目的。又鑑定分析四之滑動分析採用抗滑力2402.75T，然未將抗滑安全係數（1.5）納入計算，分析方式錯誤，若將抗滑安全係數（1.5）納入計算，其抗滑力應為1601.8T（2402/1.5），小於側向力2309.11T，僅達側向力之69%，顯有滑動之可能，從而其滑動分析之方法及結論洵屬有誤。此外系爭工程所在地並非靜態水域，係供作防洪排砂目的使用之水道，從而排砂道所受之主要外力係溢洪排砂過程中動態水流所生外力，而非靜態滲水上浮力，從而，該鑑定分析四未將溢洪排砂過程中動態水流所生外力可能導致之翻脫影響列入其鑑定分析之要素，其翻脫分析之方法及結論亦難認均屬正確，綜上，系爭鑑定報告之結論自難採憑。
　⒉被上訴人主張依下列約定，其得自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金額扣除其委請第三人修補重建及完成系爭工程所增加之費用及損失等花費，經扣除抵銷後，其不需給付上訴人任何金額，為有理由：
　①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1款約定「履約中因可歸責於乙方（按即上訴人）之事由，致施工進度落後5%以上，或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者，甲方得通知乙方限期改善。經通知乙方限期改善後，乙方未積極改善者，甲方得暫停核發估驗應得款，並得自行或洽第三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該費用由乙方負擔」（見系爭契約卷第9頁），核屬民法第497條規範之定作人瑕疵預防請求權，即定作人於符合一定條件下，得使第三人代承攬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所生之費用由承攬人負擔。又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約定「前項情形（按即包含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之情形）…終止部分或全部契約時，其履約保證金及差額保證金依本契約第二十六條規定辦理；乙方如有逾期違約或各項違約情形，甲方將自工程保留款及尚未支付之工程估驗款扣抵逾期違約金及各項違約金，如有不足者並通知乙方繳納或自得發還之履約保證金及差額保證金扣抵。上述款項經扣抵及不予發還後，剩餘款項仍應予抵扣本工程尚未完成部分須由甲方自行或洽請其他廠商完成所增加之費用及損失，經抵扣甲方為完成本工程尚未完成部分所支付之一切費用及損失後如有剩餘，再發還乙方；無洽其他廠商完成之必要者，亦同。如有不足者，乙方及其連帶保證廠商應將該項差額賠償甲方。甲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乙方並應返還甲方尚未扣回之預付款及其自支領預付款日起至返還日止以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系爭契約卷第16頁至第17頁）；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第3、5、9款約定「乙方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差額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三、擅自減省工料，其減省工料及所造成損失之金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抵仍有不足者，與該不足金額相等之保證金。五、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其不合格部分及所造成損失、額外費用或懲罰性違約金之金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抵仍有不足者，與該不足金額相等之保證金。…九、其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甲方遭受損害，其應由乙方賠償而未賠償者，應與賠償金額相等之保證金」（見系爭契約卷第19頁）；而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T.4之甲方（按即被上訴人）代辦補修工作費用計價辦法約定，乙方未依規定補修或重建而由甲方或使第三人代為辦理修復部分，甲方估計其所需補修或重建工料費予以扣繳，並處以該金額一倍之違約金，其金額在乙方應得款及其保證金內扣繳（見系爭契約卷第287頁）。另系爭契約一般條款I.9第2項、第4項亦約定「甲方如發現乙方工作品質不符合契約規定，或有不當措施將危及工程之安全時，得書面通知乙方限期改善、改正或將不符規定之部分拆除重做」、「契約施工期間，乙方應按規定之階段報請甲方查驗，甲方發現乙方未按規定階段報請查驗，而擅自繼續次一階段工作時，得要求乙方將未經查驗及擅自施工部分，拆除重做，其一切損失概由乙方自行負擔」（見系爭契約卷第237頁至第238頁）。
　②查上訴人施作之如附表二編號1、3所示「化學植筋」、「無收縮水泥灌漿」工項，有前揭未依照系爭契約規範施工、工作不良，及擅自減省工料等可歸責事由，致該等工項存有不符系爭契約品質與需求瑕疵等情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又上訴人於系爭契約終止時，完工比例僅達76.75%，系爭工程尚未全部完工等情，亦如前述。而被上訴人於104年3月19日查驗發現上開#1排砂道鋼襯底部泥砂未清理乾淨及擅自澆置混凝土，嚴重影響混凝土銜接強度、混凝土品質及錨筋握裹力不足等缺失瑕疵後，除即於104年3月23日召開工程協調會議檢討上訴人未清理乾淨即擅自植筋等議題外，被上訴人復先後以104年3月27日東部字第1048025048號函請上訴人暫停施作且限期於104年4月2日前改善；104年4月9日東部字第1041900152號函請上訴人限期於同年4月10日前改善；及104年4月10日東部字第1048029784號函請上訴人限期於同年4月15日前改善，然上訴人均無修補改正。此外，被上訴人亦曾於104年4月10日召開工程協調會，促請上訴人說明如何具體改善前述缺失，然上訴人亦未提出具體品質改善方案及計畫時程。104年4月17日被上訴人再函上訴人謂已3次限期提出改善計畫，惟上訴人仍無任何具體改善作為及回應，被上訴人並告知品質不可接受工項，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I.9規定應拆除重做等語。上訴人雖於104年4月13日函復被上訴人，然僅說明如何趕工等語，並未具體回應前開工程缺失，被上訴人則於同日函請上訴人審慎積極改善施工進度等語。嗣上訴人於104年4月15日函被上訴人，並提出進度表與趕工計畫，惟亦僅係針對工程進度嚴重落後而提趕工計畫，與工程品質缺失限期改善無涉。104年4月20日被上訴人再函覆上訴人，同時於說明五載明上訴人並未針對工程品質缺失提出改善計畫。上訴人雖以104年4月22日裕字第1040422號函被上訴人，回應有關工程品質限期改善未果一事，然該函文內仍未提出具體改善方案。被上訴人乃於104年4月27日函覆上訴人，指明上訴人仍未對改善計畫作明確回應而僅見推詞，以及前述施工缺失與品質不良情形事涉木瓜壩汛期防洪排砂安全、壩體安全及日後補修年限，請上訴人審慎處理，嗣被上訴人遂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4款及第24條第2項第3款、第8款、第9款規定，以被上訴人104年4月29日函終止系爭契約等情，有前開函文附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04頁、第219頁至第220頁、第246頁至第247頁、第249頁至第252頁、第253頁、原審卷二第91頁、原審卷一第254頁至第262頁、第60頁及反面)，並為兩造所不爭執。由此足見上訴人就前開瑕疵工項並未於被上訴人所定相當期限內修補改善或拆除重做，導致被上訴人需支出費用委請第三人將涉及前開瑕疵工項而不可分離之工程體拆除重做，及完成系爭工程尚未完工部分之施作，則依系爭契約前開約定，被上訴人主張其委請第三人代為辦理修復重建，及完成系爭工程所增加之費用及損失等花費，得自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之系爭工程款與系爭保證金中逕予扣抵而不予給付、發還等語，即屬有據，而為可採。
　③被上訴人主張其於109年3月26日僱請○○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公司）施作「木瓜壩排砂道、溢洪道補修工程」（下稱○○補修工程），除「1.1.3操作平台補修工程」、「1.1.4操作平台柱鋼板補強工程」以外之工項，均與涉及前開瑕疵工項而不可分離工程體之拆除重做與完成系爭工程未完成部分的工項相關等情，業據提出被上訴人與○○公司簽訂之工程採購契約影本1本為證（見○○補修工程契約卷），觀之該契約第3條所載「工程概要」與詳細價目表內容，互核與系爭契約第3條、特訂條款五所載工程概要大致相符（見系爭契約卷第1頁、第77頁至第79頁），堪以採信。而被上訴人主張○○補修工程於109年5月31日開工，於112年4月14日竣工，於同年10月12日結算驗收合格，若不計「1.1.3操作平台補修工程」、「1.1.4操作平台柱鋼板補強工程」工項之費用，其就該工程已支付○○公司總計32,139,412元等情，業據提出○○補修工程各期估驗計價表、估驗計價明細表、結算驗收證明書及結算明細表、各期請款發票黏存單影本等件為證（見本院更一卷二第175頁至第243頁），亦堪採信。
　④上訴人雖辯稱○○補修工程詳細價目表「1.1.1圍阻排水工程」工項與上開瑕疵修補無關，不得作為扣抵費用，又○○補修工程契約簽訂時間為109年3月間，距系爭契約於104年4月間終止時已相隔數年，修補費用應以104年4月間物價計算，另上訴人所請求附表二編號1、3所示工項縱有瑕疵，然該等工項請求金額僅占系爭契約價金之十萬分之332（計算式：〈36,297+20,432〉/17,070,000），故被上訴人至多僅能扣抵○○補修工程契約價金之十萬分之332云云。然○○補修工程契約詳細價目表「1.1.1圍阻排水工程」及項下子工項（見○○補修工程契約卷第39頁），對照系爭契約，即為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一)7、8之「大部排水工作（詳特定條款）」、「細部排水工作（詳特定條款）」工項（見系爭契約卷第25頁）乙節，業據被上訴人陳明（見本院更一卷二第155頁），而觀之○○補修工程契約詳細價目表「1.1.1圍阻排水工程」及項下子工項之施工細則內容（見○○補修工程契約卷第100頁至第101頁），均不脫系爭契約特訂條款五施工概要(八)「阻排水作業：本工程有重點圍堰阻排水作業，分為『大部排水』及『細部排水』。『大部排水』為施築土堤及改變水路流向；『細部排水』則由乙方準備塑膠布及足夠抽水機等措施，要求務必使施工面處於無水狀態。木瓜壩上游若有豪大雨即可能導致山洪暴漲，乙方之工作人員必須隨時保持高度警戒，以工作安全為第一優先。機具、材料等應放置至安全地方，故必要時得置放鋼板、太空包(堆放須前後二層以上，上下二層以上，高度須高於平常水面1.4公尺以上）、大石等確保土堤之牢固及施工人員之安全。上述之技術困難性，乙方於投標時須衡量施工能力及其技術難度。另請依照公共工程委員會公佈第02261章圍堰施工規範施作」（見系爭契約卷第78頁至第79頁）所要求之施作目的及範圍，則被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堪以採認。又系爭工程需先施作阻排水設施，確認施工區域無水後再進行混凝土補修之作業，業經系爭契約特訂條款六施工說明(一)約定明確（見系爭契約卷第79頁），且上訴人對於「辦理系爭工程前，需先進行圍阻排水工程」、「附表二編號1之化學植筋於施作完畢後已成為溢洪道排砂道混凝土工程量體中的一部分，無法單獨自該工程量體中抽離更換而不損及工程量體」、「附表二編號3之無收縮水泥灌漿，於灌漿完畢後已成為排砂道門框側壁的成分而無法單獨自該排砂道門框側壁抽離」等情，亦不爭執（見本院更一卷二第154頁至第155頁），則被上訴人主張○○補修工程契約詳細價目表「1.1.1圍阻排水工程」費用，乃其委請第三人修補重作涉及前開瑕疵工項而不可分離工程體及完成系爭工程所支出之必要增加費用，堪以認定。上訴人辯稱該工項費用與系爭瑕疵修補無關云云，洵非可採。
　⑤準此，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6項、第2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第9款、一般條款T3(3)(4)及T4「甲方代辦補修工作費用計價辦法」之約定，自得就○○補修工程「1.1.1圍阻排水工程」費用扣抵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金額（總額2,684,966元〈計算式：1,341,841+0+1,343,125〉）。而○○補修工程「1.1.1圍阻排水工程」費用結算金額為5,870,834元；104年4月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為84.5，109年3月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為89.64等情，有該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結算明細表、上開期間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查詢結果附卷可佐（見本院更一卷二第223、245、247頁），若依上訴人主張依104年4月、109年3月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比例調整後，該「1.1.1圍阻排水工程」費用則為5,518,584元（計算式：5,870,834*〈1-（89.64-84.5）/84.5，小數點第2位以下四捨五入〉，元以下四捨五入）。則縱以有利於上訴人之經前開物價指數比例調整後之金額認定該工項費用，經扣抵後，上訴人已無任何金額可得請求，堪予認定。從而，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之金額經扣抵後，已無餘額，其毋需給付上訴人任何金錢等語，即有理由。至被上訴人主張其餘扣抵項目費用是否有據，因上訴人已無餘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即無再予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F.11第5項約定，起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三所示展延期間履約必要費用1,775,120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上訴人於本院中變更請求權基礎，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第26條約定，請求有據之系爭工程款總計1,341,841元、系爭保證金1,343,125元，經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6項、第2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第9款、一般條款T3（3）（4）及T4「甲方代辦補修工作費用計價辦法」約定，以○○補修工程「1.1.1圍阻排水工程」費用扣抵抵銷後，上訴人已無餘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是其變更之訴亦無理由，不應准許。職是，原審就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三所示費用為上訴人敗訴及駁回假執行聲請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其變更之訴亦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又上訴人變更之訴既經駁回，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未援用之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無逐一詳予論駁之
　　必要，併此敘明。
八、本件上訴及變更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l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附　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原訂10月31日宣判，因10月31日颱風停班，順延至11月1日宣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表一：驗收合格尚未給付之工程款
		契約項次

		工程項目名稱

		工程款



		壹、一、（一）、1

		混凝土及澆置（280kgf/cm2）含運費

		48,555元



		壹、一、（一）、3

		鋼筋與綁紮（含運）

		3,582元



		壹、一、（一）、4

		排砂道溢洪道化學植筋（含鋼筋、植筋膠及施作）

		5,994元



		壹、一、（一）、11

		模板及加工組拆含運

		24,309元



		壹、一、（二）、2

		鋼板護襯及安裝（含繫釘、搬運及焊道）

		83,748元



		壹、一、（二）、3

		槽鐵及加工焊接（含搬運及焊道）

		22,425元



		壹、一、（二）、10

		焊道修補（既設鋼板及不鏽鋼部分）

		60,632元



		壹、一、（三）、5

		護籠爬梯及裝設

		3,320元



		合計

		


		252,565元







●附表二（兩造有爭執之工程款）
		編號

		計價明細表階層

		　　　項目

		上訴人請求金額

		上訴人主張計算式

		本院認定有據金額



		 1

		1.1.4

		化學植筋

		36,297

		333元*108支

		34,632



		 2

		1.2.5

		舊有底水封座固定座拆除

		21,577

		21,577元*1座

		21,577



		 3

		1.2.12

		無收縮水泥接觸灌漿（含鋼襯開孔及焊補）

		30,432

		24,944元*1.22立方公尺

		30,432



		 4

		1.3.1

		環氧樹脂漆（銀灰色、料加工）

		19,766

		415元*100平方公尺-21,734（被上訴人已付）

		0



		 5

		1.3.2

		施工架（含搬運組拆）

		230,740

		415元*556平方公尺

		230,740



		 6

		2.1

		安全衛生管理員費用

		12,948

		（11,740,251元*0.02）-221,857元（被上訴人已付）

		11,399



		 7

		2.2

		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費用

		3,897

		（433元*20人）-3,897元（被上訴人已付）

		0



		 8

		2.5

		不可量化安全衛生設備費用

		1,943

		（11,740,251元*0.3%）-33,278元（被上訴人已付）

		1,710



		 9

		3.2

		工程管理費

		64,740

		（11,740,251元*0.1）-1,109,285元（被上訴人已付）

		56,995



		10

		3.4

		環境保護設施及管理費

		6,475

		（11,740,251元*0.01）-110,928元（被上訴人已付）

		5,699



		11

		3.5

		工程監造及品質費

		9,711

		（11,740,251元*0.015）-166,393元（被上訴人已付）

		8,549



		12

		4

		工程營業稅

		67,565

		（13,793,056元*0.05）-622,088元（被上訴人已付）

		32,715



		小計

		


		


		496,091

		


		434,448







●附表三（上訴人主張展延工期所生必要費用）
		編號

		　　項目

		契約複價（C欄）

		上訴人請求金額（D 欄）（註
1、2）

		　備註



		1

		混凝土澆置設備租金

		　 829,900

		　　　 346,068

		契約項目
（一）2



		2

		挖土機100型一部進駐工地及使用

		　 412,900

		　　　 172,179

		契約項目
（一）6



		3

		施工環境及便道整修（含過水路便橋）

		　 165,000

		　　　　68,805

		契約項目
（一）9



		4

		發電機租金及油料

		　 100,000

		　　　　41,700

		契約項目
（三）9



		5

		安全衛生管理員費用（詳細價目表第一項合計之2%）

		　 290,389

		　　　 121,092

		契約項目
（二）1



		6

		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費用

		　　 8,660

		　　　　 3,611

		契約項目
（二）2



		7

		TBM-KY、防護具及營建車輛機具每日自主檢查費用

		　　 8,640

		　　　　 3,603

		契約項目
（二）3



		8

		其它可量化之安全衛生設施費用

		　　61,350

		　　　　25,583

		契約項目
（二）4



		9

		不可量化安全衛生設施費用

		　　43,558

		　　　　18,164

		契約項目
（二）5



		10

		交通管理人員

		　 119,640

		　　　　49,890

		契約項目
（三）1



		11

		工程管理費（詳細價目表第一項合計之10%）

		 1,451,944

		　　　 605,461

		契約項目
（三）2



		12

		工程品管專任人員

		　 199,206

		　　　　83,069

		契約項目
（三）3



		13

		環境保護設施及管理費（詳細價目表第一項合計之1%）

		　 145,194

		　　　　60,546

		契約項目
（三）4



		14

		工程監造及品質費（詳細價目表第一項合計之l.5%）

		　 217,792

		　　　　90,819

		契約項目
（三）5



		15

		工程營業稅

		


		　　　　84,530

		契約項目
（四）



		總計

		


		


		　　 1,775,120

		










註1：上訴人主張編號1-4 、6-10、12之請求金額計算式均為：
　　　各對應C欄數值*（50/120＝0.417）。
註2：上訴人主張編號15之計算式為：D1至D14總金額之5%。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建上更一字第5號
上  訴  人  裕程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榮洲  
訴訟代理人  林其鴻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東部發電廠

法定代理人  李重億  
訴訟代理人  魏辰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7年4
月23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6年度建字第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變更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第二審（含變更之訴）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
    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
    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
    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3款
    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就工程款部分，係依兩造
    於民國103年1月間簽訂採購承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第4
    條及第24條第1項之約定請求給付；就履約保證金部分，係
    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1項之約定請求返還。嗣於本院更審審
    理中，就工程款及履約保證金部分，均變更請求權基礎為系
    爭契約第24條第3項（見本院更一卷一第86頁），被上訴人
    雖不同意前開訴之變更，然觀諸上訴人請求之基礎事實，均
    為系爭契約終止後工程款、履約保證金等結算爭議，大部分
    證據資料均在原審即已提出，有其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及關
    聯性，主要爭點具有共同性，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
    據資料，得加以利用，尚不至妨害被上訴人程序權之保障，
    基於訴訟經濟，避免重複審理，應認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
    應予准許，上開部分之請求並專就變更後之新訴為裁判。
貳、實體部分：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3年1月間簽訂系爭契約，由伊以
    總價新臺幣（下同）17,070,000元承攬被上訴人之「木瓜壩
    溢洪道排砂道颱災補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該工程於
    同年2月21日開工，施工中被上訴人以其發現：⒈上訴人自被
    上訴人於104年3月19日辦理#1排砂道鋼襯底部及錨筋孔泥砂
    污水清理檢驗不合格（開）始，即擅自施工致工作不良，造
    成錨筋握裹力不足、鋼襯底部及錨筋孔內泥砂污水未清理乾
    淨，隨即擅自澆置混凝土，影響混凝土結合強度及植筋品質
    ；⒉#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不收縮水泥灌漿工作，擅
    自以目視及水瓢等減省工料方式拌合，導致灌漿強度未達送
    審材料規範。經被上訴人3次函知上訴人限期改善而上訴人
    未回應改善等情，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4款及第24條第
    2項第3款、第8款、第9款規定，以104年4月29日東部字第10
    48034216號函（下稱被上訴人104年4月29日函）通知上訴人
    自文到之日起終止契約，並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之規定
    辦理。而該文業於104年4月30日送達上訴人，是系爭契約業
    經被上訴人於104年4月30日依上開約定合法終止。則依系爭
    契約第24條第3項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伊下列款項：⒈如附
    表一所示業經被上訴人驗收合格但尚未給付之工程款共計25
    2,565元、⒉如附表二所示上訴人已完工但未經被上訴人驗收
    合格之工項承攬報酬共計496,091元、⒊工程保留款654,828
    元（以上合稱系爭工程款，總計1,403,484元）。又系爭工
    程施工期間因隧道坍塌、被上訴人變更設計等不可歸責於伊
    之因素展延工期50日，導致伊需要增加如附表三所示項目總
    計1,775,120元之必要費用履約成本，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F
    .11第5項約定，被上訴人應予給付。另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
    3項、第26條約定，被上訴人應發還伊履約保證金175萬元（
    下稱系爭保證金）。爰依系爭契約上開約定，求為命被上訴
    人應給付伊合計4,928,604元（1,403,484元＋1,775,120＋175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於系爭契約終止後，結算上訴人已施作
    未估驗之工程款，伊僅須給付252,565元(即附表一部分)，
    連同工程保留款654,828元，共907,393元，其餘部分未經估
    驗合格，伊毋庸給付。又上訴人並未證明其有因工期展延致
    增加履約成本，不得請求如附表三所示費用。另系爭工程係
    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而終止，依第26條第1項第4款約定
    ，伊得不予發還終止部分佔比之保證金477,750元，且上訴
    人施作如附表二編號1、3所示之化學植筋、無收縮水泥灌漿
    工項不符契約約定，存有瑕疵須拆除重建，依被上訴人於10
    9年3月26日將系爭工程重新發包與其他廠商補修重建之詳細
    價目表總額扣除與上開瑕疵無關項目後（即「1.1.3操作平
    台補修工程」、「1.1.4操作平台柱鋼板補強工程」）之補
    修重建費用約為2751餘萬元，爰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6項、
    第24條第3項、一般條款T3（3）（4）及T4「甲方代辦補修
    工作費用計價辦法」等約定，自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之各項
    金額中扣抵，而因上開補修重建費用業已逾上訴人本件請求
    之總額，經抵銷後，伊不需給付上訴人任何款項等語，資為
    抗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
    明（即起訴請求展延期間履約必要費用部分）：㈠原判決關
    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
    上訴人1,775,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於
    本院審理中就請求系爭工程款及系爭保證金部分變更請求權
    基礎而為訴之變更，變更之訴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
    人3,153,4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
    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變更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59頁至第462頁、本院
    更一卷二第113、127頁）：
　㈠上訴人參與被上訴人辦理之系爭工程採購案，兩造於103年1
    月28日簽訂系爭契約，於同年2月21日開工，施工中被上訴
    人發現：⒈上訴人自被上訴人於104年3月19日辦理#1排砂道
    鋼襯底部及錨筋孔泥砂污水清理檢驗不合格（開）始，即擅
    自施工致工作不良，造成錨筋握裹力不足、鋼襯底部及錨筋
    孔內泥砂污水未清理乾淨，隨即擅自澆置混凝土，影響混凝
    土結合強度及植筋品質；⒉#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不
    收縮水泥灌漿工作，擅自以目視及水瓢等減省工料方式拌合
    ，導致灌漿強度未達送審材料規範。經被上訴人3次去函通
    知限期改善，未回應改善，被上訴人乃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
    3項第4款及第24條第2項第3款、第8款、第9款規定，以被上
    訴人104年4月29日函通知上訴人自文到之日起終止契約，並
    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之規定辦理。而該文業於104年4月3
    0日送達上訴人，系爭契約業經被上訴人於104年4月30日依
    上開約定合法終止（見原審卷一第60頁函文、本院更一卷一
    第341頁送達回執）。
　㈡系爭契約價金為17,070,000元，總價按實作數量結算（見原
    審卷一第24頁至第59頁之契約書）。
　㈢被上訴人同意給付如附表一所示工程款合計252,565元【此部
    分金額是經被上訴人驗收合格但尚未給付之工程款】。
　㈣被上訴人應發還而尚未發還上訴人之工程保留款金額為654,8
    28元。
　㈤系爭工程原定工期120工作日，其後因隧道坍塌及颱風毀損設
    備等因素（展延13日），及被上訴人變更設計共4項（展延3
    7日）等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合計展延工期50日，合
    計總工期239天。又系爭工程因履約爭議辦理清算驗收至104
    年4月30日，依「工作天統計表」實作223天，施工並無逾期
    （見原審卷一第151頁至第158頁、本院更一卷一第149頁至
    第153頁被上證二、第315頁附件三工程驗收紀錄）。
　㈥附表三編號1至14所示項目之契約複價金額如該附表「契約複
    價」欄所示。
　㈦上訴人就系爭工程已繳交履約保證金175萬元（原審卷一第15
    9頁）。
　㈧上訴人施作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工項，共計使用88包無收縮水
    泥（即1.22立方公尺）。
　㈨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於給付第七期估驗工程款予上訴人後，
    迄今未再給付任何工程款予上訴人。
　㈩下列工程項目之計價方式如下表所載：
二、安全衛生及管理費用   安全衛生管理員費用（第一項合計之2%） 式 第一項合計之2%，一式計給 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費用 人/ 次 按廠商提報接受工安訓練實際人數計給 TBM-KY、防護具及營建車輛機具每日自主檢察費用 次 依每日一次，按實際施工日計給 其他可量化之安全衛生設施費用 式 一式計給 不可量化安全衛生設施費用（第一項合計之0.3%） 式 一式計給 三、其他費用   交通管理人員 人/日 按日實作計給 工程管理費（第一項合計之10%） 式 第一項合計之10%一式計給 工程品管專任人員 人/月 依1個人月，按實施工月計給 環境保護設施及管理費（第一項合計之1.0%） 式 一式計給 工程監造及品質費（第一項合計之1.5% 式 一式計給 工程告示牌（依工程會規定） 座 依實作計給 
五、法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請求有據之系爭工程款數額：
　　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
    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
    第1項、第50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約定承攬
    報酬按工作完成之程度分期給付，係對於已發生之承攬報酬
    約定以不確定事實之發生為債務之清償期，如該事實已不能
    發生，即應認清償期已屆至，定作人應按承攬人已施工完成
    部分，給付工程款予承攬人。依系爭契約第5條（付款辦法
    ）、工程採購投標須知六、(一)1約定：開工後每月月底由
    被上訴人按詳細價目表內列有項目且經認可之估驗完成數量
    （進場器材除於特訂條款另有規定者不予估驗）核計應得款
    及經物價指數調整計算之物調款後核付95%，...經被上訴人
    正式驗收合格，並由上訴人依本須知第29條辦妥工程保固保
    證後無息結付尾款等語（見被證36系爭契約卷《下稱系爭契
    約卷》第1、48頁），可知兩造就系爭工程係約定按上訴人工
    作完成之程度分期給付工程款。依此，就上訴人請求給付之
    系爭工程款部分，除附表一所示款項及工程保留款654,828
    元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同意給付及發還者（不爭執事項第㈢
    、㈣點）外，就附表二部分，則為被上訴人否認，爰審究如
    下：
　⒈附表二編號1：
　①上訴人主張其已完成施作排砂道溢洪道之化學植筋扣除被上
    訴人已計給之41支款項外，尚有108支化學植筋工程款未獲
    給付，爰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附表二編號1之工程款。被上訴
    人則以：否認上訴人已完成施作數量逾41支，上訴人應負舉
    證責任，又上訴人已完成施作數量縱逾41支，但除被上訴人
    判定合格而於第1期估驗款已給付之41支化學植筋外，上訴
    人其餘已完成施作之該處化學植筋均不符合系爭契約要求品
    質，故被上訴人無庸給付此部分工程款等語置辯。
　②經查，依被上訴人提出由其負責監造系爭工程員工所簽認製
    作之公共工程監造報表最末日（104年1月17日）工程進行情
    況欄所示，「排砂道溢洪道化學植筋」施工項目之累計完成
    數量為145支（見被證38「公共工程監造報表」B1卷《下稱B1
    卷》第517頁至第518頁），堪認上訴人主張其就此工項已完
    成施作數量未逾145支部分，有所憑據，可以採信。至上訴
    人主張其就此工項已完成施作逾145支之有利於己之事實，
    未舉證以實其說，即非可採。
　③又按承攬工作完成與承攬工作有無瑕疵，兩者之概念不同，
    前者係指是否完成約定之工作，後者係指完成之工作是否具
    備約定品質及有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
    之瑕疵（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43號判決要旨參照）。
    定作人於承攬人完成工作時，雖其工作有瑕疵，仍無解於應
    給付報酬之義務；縱嗣後發見工作物有瑕疵，亦僅後於民法
    第498條所定法定期間內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
    少報酬或賠償損害，而不得拒付報酬（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
    第2814號判決、82年度台上字第1440號判決要旨參照）。是
    工程已否完工，應以承攬人是否完成約定之工作為標準，縱
    工程有瑕疵，亦非工程尚未完工，僅為定作人得依民法第49
    3條至第495條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或賠
    償損害，定作人不得以工作物有瑕疵為由拒絕給付報酬。查
    上訴人就此工項已完成數量為145支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
    前，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已完成施作之該處化學植筋除被
    上訴人已付款之41支外，其餘品質均不符合系爭契約要求，
    被上訴人拒絕付款云云，然承攬工作完成與承攬工作有無瑕
    疵，兩者之概念不同，縱嗣後發見工作物有瑕疵，亦僅後於
    民法第498條所定法定期間內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
    求減少報酬或賠償損害，而不得拒付報酬，已如前述。從而
    ，除被上訴人查驗合格且付款之41支化學植筋外，上訴人既
    已施作完成其餘104支（計算式：145-41）化學植筋，雖有
    瑕疵（詳後述），亦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該部分工程款，被
    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並非可採。
　④職是，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34,632元（計算
    式：〈145-41〉支*契約單價333元＝34,632元），逾此部分之
    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⒉附表二編號2部分：
　　上訴人主張其已完成拆除舊有底水封座固定座（下稱舊有固
    定座）1座之工項，被上訴人應給付此部分工程款等語；被
    上訴人則抗辯稱：依照原審卷一第185頁舊有固定座拆除前
    之照片所示，該底座幾乎都已遭沖毀，殘餘數量僅約原有數
    量的20%，因此認為上訴人實際拆除數量僅有0.2座，故應以
    0.2座計給此項目工程款等語。經查：上訴人主張其已完成
    拆除舊有固定座1座之工項，有記載104年2月3日完成舊有底
    水封座固定拆除1座之系爭工程施工日誌為證（見被證37「
    公共工程施工日誌」A1卷《下稱A1卷》第375頁），尚非無據
    ，堪以採信。被上訴人雖提出上開照片辯稱該底座於上訴人
    拆除前僅剩系爭契約簽訂時體積之20%云云，惟此為上訴人
    所否認，而上開照片僅能證明系爭底座於103年12月30日拍
    攝時之狀況，無從證明舊有固定座於系爭契約簽訂時之狀況
    ，自難以此遽認系爭底座於103年12月30日拍攝時之體積僅
    剩系爭契約簽訂時體積之20%，又被上訴人亦未舉證證明兩
    造於簽約後已另行合意變更此工項之數量為0.2座，故被上
    訴人此部分所辯，即無可採。基上，上訴人請求此工項工程
    款21,577元，應屬有據，而為可採。
　⒊附表二編號3部分：
　①上訴人主張其已完成1.22立方公尺無收縮水泥接觸灌漿工項
    ，故被上訴人應給付此完成部分之工程款。被上訴人則以：
    上訴人固有使用88包無收縮水泥灌漿（即1.22立方公尺），
    惟其未依規定拌合且鑽心試驗強度不合格，品質不符系爭契
    約約定，被上訴人無庸給付此部分工程款等語置辯。
　②經查，被上訴人不爭執上訴人有使用88包無收縮水泥施作完
    畢1.22立方公尺灌漿工項，堪認上訴人就此工項已完成數量
    為1.22立方公尺。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前開已施作之無收
    縮水泥灌漿工項品質不符合系爭契約要求，被上訴人拒絕付
    款云云，然承攬工作完成與承攬工作有無瑕疵，兩者之概念
    不同，縱嗣後發見工作物有瑕疵，亦僅後於民法第498條所
    定法定期間內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或賠
    償損害，而不得拒付報酬，已如前述。從而，上訴人既已施
    作完畢此部分工項，雖有瑕疵（詳後述），亦得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該部分工程款，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並非可採。
　③職是，上訴人請求此工項工程款30,432元（計算式：1.22立
    方公尺*契約單價24,944元＝30,43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應屬有據，而為可採。
　⒋附表二編號4：
　①被上訴人就此抗辯：上訴人就此工項實際施作數量僅為52.37
    平方公尺，故應以52.37平方公尺數量計給此項目工程款，
    上訴人主張逾此數量施作部分，應負舉證責任等語。質之證
    人即曾任系爭工程監工侯○良於本院具結證稱：系爭契約在
    訂定時，係以木瓜壩壩體鋼筋裸露面積估算此工項之契約數
    量，但有約定依實作實算之方式計價，在上訴人完成此工項
    後，我有到現場用皮尺等工具丈量目視有塗環氧樹脂漆的實
    際施作面積約為52.37平方公尺，且因有塗環氧樹脂漆的地
    方會呈現銀灰色，很容易辨識，所以我丈量的面積是非常清
    楚，又契約上就此工項之單價是包含塗補底漆和面漆2層等
    語明確（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36頁至第439頁），核與系爭契
    約特訂條款五、(五)約定「木瓜壩操作台屋頂鋼筋裸露，壩
    側樓梯生鏽，須使用環氧樹脂漆修補，含底漆及面漆」等語
    (見系爭契約卷第78頁)，及經上訴人核章及其工地主任簽名
    確認之系爭工程自103年3月25日後所填載之施工日誌就此工
    項所載完成數量均為52.37平方公尺相符（見被證37「公共
    工程施工日誌」A3卷《下稱A3卷》第129頁、A1卷全冊），堪
    認上訴人就此工項實際施作之數量應為52.37平方公尺，上
    訴人逾此部分之數量主張，未舉證以實其說，自無可採。
　②又上訴人不爭執被上訴人就此部分工程款於起訴前已給付21,
    734元（見原審卷一第161頁、本院更一卷二第127頁）。基
    上，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0元〈計算式：52.3
    7平方公尺*契約單價415元－21,734元（被上訴人已付）＝0元
    ，元以下四捨五入〉。
　⒌附表二編號5：　　
　　被上訴人固不否認上訴人實際上有架設556平方公尺的施工
    架以塗補操作台天花板鋼筋裸露處之環氧樹脂漆，惟抗辯稱
    ：依系爭契約特訂條款六、「施工說明」(九)規定：「環氧
    樹脂漆為塗補操作台天花板鋼筋裸露部分，顏色為銀灰，塗
    補底漆及面漆兩層，使用伸縮式長刷塗補」，此條款效力優
    先於詳細價目表，故被上訴人無須給付此部分工程款云云。
    經查，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有此工項等情（見本院更一卷一
    第421頁），為兩造所不爭執，足徵系爭契約在訂立時業已
    評估認為塗補操作台天花板鋼筋裸露之環氧樹脂漆，有使用
    施工架之需要。且系爭契約特訂條款六、「施工說明」(九)
    僅規定「使用伸縮式長刷塗補」，並非規定不得使用施工架
    ，則在施工架上使用伸縮式長刷塗補操作台天花板鋼筋裸露
    之環氧樹脂漆，本就在該規定文義解釋範圍內，是被上訴人
    抗辯：依系爭契約特訂條款六、「施工說明」(九)規定，其
    不用給付此項目工程款云云，難謂可採。基上，上訴人請求
    此工項工程款230,740元，應屬有據，而為可採。
　⒍附表二編號6：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1頁）所示，
    附表二編號6之工項「安全衛生管理員費用」之工程款計算
    ，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2%為
    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即104年3月19
    日，見本院更一卷一第283頁）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104年
    4月30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
    有據之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額
    」欄所示，依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1139
    9元〈計算式：（252,565＋317,381元）*2%＝11,399元，元以
    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⒎附表二編號7：
　　上訴人主張其得請求此部分工程款，固提出安全衛生訓練、
    簽到簿（見原審卷二第70頁至第83頁）為證。然依系爭契約
    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1頁）所示，附表二編號7
    之工項「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費用」之工程款係採實作實
    算方式計算，且上訴人請求此部分費用之發生期間乃第七期
    估驗期間末日（即104年3月19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10
    4年4月30日）前。而上訴人所提出之上開安全衛生訓練、簽
    到簿所載上課時間分別為103年2月10日、103年8月15日、10
    3年10月3日、103年10月15日、103年10月20日、103年11月1
    2日、103年11月28日、103年12月9日、104年1月21日，核均
    係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前所為，無從證明其於第七期估驗期
    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前之期間，有辦理勞工一般安全
    衛生教育，是上訴人就其有於前開期間施作勞工一般安全衛
    生教育此一有利於己之事實，既未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
    分工程款之請求，自屬無據，而無理由。
　⒏附表二編號8：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1頁）所示，
    附表二編號8之工項「不可量化安全衛生設備費用」之工程
    款計算，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
    之0.3%為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
    爭契約終止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
    求有據之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
    額」欄所示，依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1,
    710元（計算式：569,946元*0.3%＝1,710元，元以下四捨五
    入），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⒐附表二編號9：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3頁）所示，
    附表二編號9之工項「工程管理費」之工程款計算，係採詳
    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10%為一式計
    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前
    ，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之金額為
    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依
    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56,995元（計算式
    ：569,946*10%＝56,9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
    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⒑附表二編號10：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3頁）所示，
    附表二編號10之工項「環境保護設施及管理費」之工程款計
    算，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1%
    為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
    終止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
    之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
    所示，依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5,699元
    （計算式：569,946*1%＝5,69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
    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⒒附表二編號11：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3頁）所示，
    附表二編號11之工項「工程監造及品質費」之工程款計算，
    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1.5%為
    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
    止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之
    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
    示，依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8,549元（
    計算式：569,946*1.5%＝8,54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
    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⒓附表二編號12：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3頁）所示，
    附表二編號12之「工程營業稅」項目，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
    壹、一至三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5%為一式計價。而上訴
    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前，就系爭契
    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至三項下請求有據之金額為附表一
    及附表二編號1至11「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依此，
    上訴人就此項目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32,715元〈計算式：（2
    52,565＋401,733元）*5%＝32,71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
    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⒔綜上，上訴人於系爭契約終止時所完成之工作，尚可請求給
    付之工程款合計1,341,841元（計算式：附表一金額合計252
    ,565元＋附表二本院認定有據金額合計434,448元＋工程保留
    款654,828元）。
　㈡上訴人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F.11第5項第4、8款，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如附表三所示展延工期所生必要費用總計1,775,120
    元，有無理由？如有，請求有據金額若干？
　⒈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F.11第5項之約定，履約期間，因非可歸
    責於上訴人或其分包廠商原因有該項各款原因之一，致增加
    上訴人「履約成本」者，上訴人「為完成契約標的」所需增
    加之「必要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則無論依該條項第4
    款或第8款事由展延工期，上訴人所能請求者，乃限於非可
    歸責於上訴人原因，而增加之「必要」費用，始得向被上訴
    人請求。而非只要因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事由展延工期，上訴
    人均可依照工期展延之日數與原訂工期之比例請求費用，從
    而上訴人必須就其實際上因展延工期增加履約成本而增加費
    用，及該費用為完成契約標的增加之「必要」費用，應負其
    舉證責任。
　⒉查系爭工程原定工期120工作日（開工日期103年2月21日、預
    定完工日期原為103年8月12日，見A1卷第1頁），其後因隧
    道坍塌及颱風毀損設備等因素（展延13日），及被上訴人變
    更設計共4項（展延37日）等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合
    計展延工期50日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㈤
    點)。則比對系爭工程各期估驗期間之期程，堪認系爭工程
    自原預定完工日（103年8月12日）後加計之不可歸責上訴人
    原因展延之50日工期，應落在第4期至第7期估驗期間內（即
    103年7月30日至104年3月19日），此有系爭工程第4期至第7
    期估驗計價表所載估驗期間附卷可稽（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0
    7、413、427、283頁）。而系爭工程第4期至第7期估驗款所
    含計價項目均有包含附表三所示項目，並均已依系爭契約詳
    細價目表所載計價方式核算給付等情，亦有系爭工程第4期
    至第7期估驗計價明細表在卷可按（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07頁
    至第418頁、第427頁至第432頁、第283頁至第288頁）。且
    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第4期至第7期估驗款之事實，為上訴
    人所不爭執，並有被上訴人提出之給付明細存卷可參（見本
    院更一卷一第345頁）。依此，堪認上訴人因工期展延50日
    所生如附表三所示各項目之費用，業經被上訴人於系爭工程
    第4期至第7期估驗時予以計價核給。至上訴人主張其除前開
    被上訴人已給付之金額外，尚有增加如附表三所示金額之「
    履約成本」或「必要費用」等節，固提出103年8月15日、10
    月3日、10月15日、10月20日、11月12日、11月28日、12月9
    日及104年1月21日安全衛生訓練課表暨簽到簿（下稱原證23
    資料，見原審卷二第70頁至第83頁）、「預拌車租賃契約書
    」（下稱原證24資料，見原審卷二第84頁至第85頁）為證。
    然原證23資料僅能證明上訴人於上開期間有執行安全衛生訓
    練；原證24資料僅能證明上訴人於103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5
    日間有租用預拌車，惟前開期間仍不脫在系爭工程第4期至
    第7期之估驗期間內。且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第4期至第7期
    估驗期間之「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費用」、「混凝土澆置
    設備租金」項目，均有依照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所載計價方
    式核實給付上訴人，業如前述，自無從憑原證23、原證24資
    料證明上訴人就如附表三所示項目，除被上訴人已給付之金
    額外，尚有增加該表所示金額之「履約成本」或「必要費用
    」。從而，上訴人上揭所舉證據，均無從證明上訴人就如附
    表三所示項目，除被上訴人已給付之金額外，尚有增加該表
    所示金額之「履約成本」或「必要費用」，復未更舉其他實
    證以佐其說。從而，上訴人就附表三所示項目金額之請求，
    即屬無據，而無理由。
　㈢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第26條之約定，請求被上訴
    人返還系爭保證金，有無理由？如有，請求有據金額若干？
　⒈系爭契約業經被上訴人於104年4月30日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3
    項第4款及第24條第2項第3款、第8款、第9款規定合法終止
    ，且上訴人就系爭工程已繳交履約保證金175萬元與被上訴
    人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㈠、㈦點）。則
    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規定，履約保證金應依該契約第26
    條規定辦理。而依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因可歸
    責於乙方之事由，致部分終止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
    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不予發還，職是，本件應依系爭契約
    終止部分所占系爭契約總金額比率，計算不予發還之保證金
    。
　⒉經查，依104年5月21日工程驗收紀錄，系爭工程契約總價金
    為17,070,000元，已估驗工程款金額為12,415,006元（見原
    審卷二第124頁）。被上訴人並主張兩造於104年5月21日係
    就前次第7期估驗後迄於104年4月30日終止系爭契約期間尚
    未估驗付款部分進行清算驗收，並於104年7月9日以東部字
    第1041900327號函寄送數量清算結果予上訴人（原證6，見
    原審卷一第107、108頁），上訴人於本件所請求之附表一、
    附表二工程款，即係根據原證6數量清算結果，計算並主張
    上訴人已施作，且尚未給付之工程款。從而，前開本院認定
    上訴人得以請求之如附表一、附表二「本院認定有據金額」
    欄所示工程款合計為687,013元（計算式：252,565元＋434,4
    48元），自應認亦屬已完成之部分，而非終止部分。依此，
    上訴人施作系爭工程完工比例應為76.75%（【12,415,006元
    ＋687,013元】÷17,070,000＝76.75%，小數點第5位以下四捨
    五入），則終止部分所占系爭契約金額比率應為23.25%（計
    算式：100%－76.75%）。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6條第1
    項第4款規定，可請求發還之履約保證金為1,343,125元（計
    算式：1,750,000*76.75%），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㈣被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6項、第26條第1項第3款、
    第5款、第9款、一般條款T3（3）（4）及T4「甲方代辦補修
    工作費用計價辦法」之約定，以其委請第三人修補重建及完
    成系爭工程所增加之費用及損失等花費與上訴人本件請求有
    據金額扣抵抵銷後，其不需給付上訴人任何金額，是否有據
    ？
　⒈上訴人施作之附表二編號1、3「化學植筋」、「無收縮水泥
    灌漿」工項具有瑕疵：
　①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就附表二編號1、3「化學植筋」、「無
    收縮水泥灌漿」工項施作未依規定履約且施工不良、擅自減
    省工料，經查驗不合格，復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致
    該等工項均不符系爭契約品質與需求，而均有瑕疵等語；上
    訴人則以系爭契約並未就錨筋之拉拔強度為約定，且於變更
    設計後，亦僅修改錨筋鑽孔深度及以植筋膠作為接著膠劑。
    另系爭契約所稱「埋植深度25公分，植筋拉拔力128KN以上
    強度設計」係指「排砂道溢洪道上植筋」項目之強度規範，
    並未就「＃1排砂鋼板護襯錨筋」拉拔強度作約定。而臺灣省
    土木技師公會之鑑定結果認鋼襯錨筋握裹力（即拉拔力）已
    達安全，可證明上訴人就附表二編號1項目之施作符合系爭
    契約之設計強度，並無被上訴人所稱錨筋拉拔（握裹力）強
    度不足之缺失。又系爭契約並未就#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
    背填之無收縮水泥強度作成任何約定，但依據系爭契約特訂
    條款約定：「六、施工說明：(四)混凝土澆置施工方式：…
    其建議澆置方法有二，其一由混凝土拌料廠出料，其混凝土
    抗壓強度為fc'＝280kgf/c㎡…；另一方法至現場依乾拌料級配
    比例現場拌合澆置，乙方應先提出符合設計強度fc'＝280kgf
    /c㎡之水泥…」，復考量系爭工程結構設計混凝土強度之一致
    性，該#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之無收縮水泥強度，應
    採取相同標準即強度280kgf/c㎡，即符合系爭工程需求。又
    兩造為確認#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無收縮水泥之強度
    ，曾於104年4月13日取樣二組混凝土鑽心試體，委由○○實業
    有限公司（下稱○○公司）進行抗壓強度試驗，經試驗結果，
    其二組試體抗壓強度分別為596kgf/c㎡、292kgf/c㎡，均符合
    系爭契約設計混凝土之強度需求，且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
    定結果亦認該混凝土之品質符合系爭契約設計需求，可見上
    訴人於#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無收縮水泥，其抗壓強
    度高於系爭契約設計混凝土強度，其平均抗壓強度亦高於被
    上訴人自行提出無收縮水泥之檢驗標準，已符合系爭契約設
    計需求及安全標準，並無瑕疵等語置辯。
　②經查，屬於系爭契約一部分之系爭工程監造計畫第伍章二、(
    一)項次10規定：「材料名稱：無收縮水泥。檢驗項目：出
    廠證明文件。檢驗標準：出廠證明、材質證明、規格證明、
    出廠檢驗合格證明書。檢驗時機：進場前。檢驗方法：書面
    審查。」(見系爭契約卷第134頁)；第柒章一、施工抽查程
    序(一)檢驗停留點查驗(1)規定：「當工程進行至檢驗控制
    點時，乙方品管人員須先依據圖說、規範等之規定自行檢查
    ，並依核定之自主施工檢查表逐項檢查合格確認後再向監造
    單位提出檢驗申請。……」(見系爭契約卷第144頁)；混凝土
    補修作業之表7-2及圖7-2規定：「辦理澆置前應檢查澆置面
    是否乾淨。」(見系爭契約卷第148頁至第151頁)；系爭工程
    品質計畫書第四章品質管理標準之表4-1及圖4-1規定：「辦
    理澆置前應檢查澆置面是否乾淨。」(見原審卷一第209頁至
    第210頁)；系爭契約特訂條款七、施工補充說明(三)其他規
    定第13點規定：「本工程植筋工程分為排砂道溢洪道上植筋
    、導水牆I重建植筋及鋼索固定用錨筋……植入鋼筋需滿足CNS
    560A2006標準，埋植深度250mm，植筋拉拔力以128KN以上強
    度設計（慎選植筋膠規格）。……」(見系爭契約卷第86頁至
    第87頁)；系爭契約工程規範12：「混凝土……混凝土澆置前
    之模板、鋼筋及埋設零件之表面應清洗乾淨，無水泥砂漿、
    油污等有害物質。基礎或接縫不得有積水或流水，乙方應會
    同甲方檢驗員實施澆置前檢驗，提報『混（噴）凝土澆置前
    檢驗表』經甲方認可，方可進行澆置該處混凝土。」(見系爭
    契約卷第354頁)；第03056章混凝土施工方法3.2.1規定：「
    ……昇層之頂面應清洗潔淨，以獲得良好之粘接及水密性。……
    混凝土即將澆置前，施工縫存留之鬆散及外來物質必須徹底
    清除。……」3.1.2規定：「……各種計量設備應於事先徵得甲
    方工程師同意方得使用，並須作定期校正……」(見系爭契約
    卷第342、338頁)，據此可知，系爭工程使用之無收縮水泥
    係以上訴人提供之出廠證明文件為材料規範，是於進場前應
    提出該文件經被上訴人為書面審查認可。又系爭工程植筋工
    程包括排砂道溢洪道上植筋、導水牆I重建植筋及「鋼索固
    定用錨筋」，其植入鋼筋均需滿足CNS560A2006標準，埋植
    深度250mm，植筋拉拔力以128KN以上強度設計；換言之，「
    鋼索固定用錨筋」亦係植筋工程之乙項，此觀兩造未爭執之
    104年3月23日工程協調會議決議：「#1排砂道鋼襯施工區域
    因近日溪水漫流泥沙淤積，清理後進行鋼襯錨筋孔植筋，為
    確認植筋成效，將辦理拉拔試驗……」等語益明（見原審卷一
    第204頁）。故系爭契約有關植筋之強度標準，自同適用於
    「錨筋」工程。上訴人主張無收縮水泥材料證明書所記載之
    強度檢驗值僅是材料廠商用於介紹或說明無收縮水泥之品質
    ，並非檢驗標準，及系爭契約並未就錨筋之拉拔強度為約定
    云云，均不可採。
　③又於104年3月中旬，上訴人施作之系爭工程因山區局部下雨
    ，上訴人阻排水設施高度不足及穩固性不佳，導致溪水泥砂
    溢流至#1排砂道鋼襯施工區域，泥砂淹埋鋼襯底部及錨筋孔
    ，被上訴人派員於同年3月19日辦理泥砂汙水積留清理結果
    及錨筋孔深度檢查，於現場檢驗發現上訴人在鋼襯底部淤積
    泥砂仍未清理完成之情形下，仍擅自繼續施作錨筋工程，此
    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證上訴人未依系爭契約監造計畫第柒章
    規定（工程進行至檢驗控制點時，上訴人應先自行檢查，並
    依核定之自主施工檢查表逐項檢查合格確認後再向監造單位
    提出檢驗申請），於先自行檢查並報請監造單位檢驗前，即
    遽予進行錨筋工程；又上訴人104年3月24日進行混凝土澆置
    作業前，並未告知被上訴人，更未依系爭契約約定先提送「
    混凝土澆置前檢驗表」報請被上訴人檢驗合格後，始可叫料
    進行澆置工作，參照系爭契約工程規範12、第03056章規定
    及系爭契約之監造計畫第柒章混凝土補修作業之表7-2及圖7
    -2，及上訴人所提品質計畫書第四章品質管理標準之表4-1
    及圖4-1等規定，亦可證上訴人確有未依系爭契約規定履約
    ，且工作不良影響工程品質情事。
　④兩造會同○○公司於104年3月24日取樣2組試體進行拉拔試驗，
    經試驗結果，2組筋錨試體埋植深度40公分，拉拔強度5647k
    gf、8309kgf，經換算為55KN（5.647t）及80KN（8.309t）
    （見原審卷二第126頁)，雖符合變更設計後埋植深度40公分
    ，但與變更設計前系爭契約特訂條款七、施工補充說明（三
    ）其他規定第13點規定，原埋植深度25公分之植筋拉拔力以
    128KN以上強度設計遠遠不符【依埋植深度25cm，植筋拉拔
    力128KN之比例計算，如錨筋鑽孔深度增加15公分（至40公
    分）之比例計算，換算變更後埋植深度40公分，則植筋拉拔
    力應為204.8KN以上（計算式：128×（40/25）＝204.8）】。
    而系爭工程鋼襯錨筋之設計目的及主要作用係為牢固扣住鋼
    襯，系爭工程#1排砂道鋼襯板之錨筋握裹力經實地採樣試驗
    結果，遠低於系爭工程契約修訂前之所規範之強度（55KN即
    5.647t尚未達原契約修訂前一半），益徵上訴人有未依系爭
    契約規定履約且工作不良影響工程品質。從而，被上訴人主
    張：上訴人施作此部分化學植筋未依契約履約且工作不良，
    如遇受沖刷時，錨筋極易先自混凝土中鬆脫破壞，造成錨筋
    及鋼襯同時沖損掀起毀壞，無法發揮出錨筋牢固扣住鋼襯之
    功效，鋼襯掀脫後將繼續沖壞下層混凝土，進而造成排砂道
    壩體沖蝕破壞，嚴重影響壩體安全及汛期防洪排砂安全，不
    符系爭契約品質及需求，顯有瑕疵等語，核屬有據，而為可
    採。
　⑤至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見原審卷一第115頁至第14
    2頁，下稱系爭鑑定報告）雖認為系爭工程#1排砂道鋼襯板
    之錨筋握裹力已達到安全，惟鑑定報告附件六第二點「鋼襯
    錨筋握裹力是否達到安全」部分之說明，全未提及所謂已達
    到安全之依據、規範及雙方採樣進行鋼襯錨筋握裹力試驗之
    結果遠低於系爭契約規範強度之前開情形詳為說明；另土木
    工程設計本係就個案性質不同而設定不同之安全係數，然上
    開鑑定之鑑定依據竟然未將系爭契約規定納入（鑑定依據為
    上訴人鑑定申請書、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手冊、結構混
    凝土施工規範），足見該鑑定並未將系爭契約就此工項之相
    關強度要求及系爭工程鋼襯錨筋之設計目的及主要作用係為
    牢固扣住鋼襯等個案性質之安全係數納入考量，顯有缺失，
    自不足以該鑑定認為鋼襯錨筋握裹力（即拉拔力）已達安全
    之結論，推認上訴人就該工項之施作已符合系爭契約之設計
    強度，從而，上訴人以上開鑑定報告結果主張該「化學植筋
    」工項無瑕疵云云，洵不可採。
　⑥依系爭契約工程規範第03056章3.1.2規定，各種計量設備應
    於事先徵得甲方工程師同意方得使用，並須作定期校正，並
    訂有各種材料計量之容許誤差(見系爭契約卷第338頁)，惟1
    04年4月1日被上訴人檢驗人員赴現場抽查上訴人施作#1排砂
    道門框背填不收縮水泥灌漿工作，發現上訴人任由施作人員
    以目視方式隨意加水，且現場無計量設備，導致配比與規範
    不符，未依工地現場實際使用之水泥袋上之標示比例拌合（
    一包水泥使用3.5至4公斤水），被上訴人檢驗人員於現場口
    頭制止並要求上訴人工地負責人改善，嗣被上訴人於104年4
    月2日東部字第1048027118號函通知上訴人改善；同日被上
    訴人再赴施工現場抽查改善情形（當時上訴人正進行#1排砂
    道「側壁」鋼襯背填灌漿工作），發現現場施作人員回覆拌
    合比例採一包水泥加5公升水之拌合配比，仍不符合用水量
    配比規範規定，且因用水量高於標準值而影響強度。因此被
    上訴人再以104年4月2日東部字第1048027591號函通知上訴
    人限於同年4月9日前提送改善計畫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施作此工項未依系爭契約規定，施工
    不良，且擅自減省工料等情，核屬有據。
　⑦兩造於104年4月10日辦理背填灌漿鑽心取樣進行抗壓強度試
    驗，所取樣之2只試體（材齡分別為11、12天）經試驗後抗
    壓強度分別為292kgf/c㎡及596kgf/c㎡，有上訴人104年4月14
    日裕字第1040414號函及檢附之鑽心試體抗壓強度試驗報告
    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92頁至第94頁）。上訴人主張系爭
    契約中並未規範無收縮水泥抗壓強度規定，故應適用一般混
    凝土之水泥抗壓強度，並舉系爭鑑定報告標準為憑。惟系爭
    工程監造計畫第伍章二、(一)項次10規定，無收縮水泥係以
    上訴人提供之出廠證明文件（出廠證明、材質證明、規格證
    明、出廠檢驗合格證明書）為檢驗標準(見系爭契約卷第134
    頁)，而依上訴人於104年3月12日所提出之無收縮水泥材料
    證明書，記載無收縮水泥檢驗標準為「7天抗壓強度＞678.3k
    gf/c㎡，28天抗壓強度＞679.1kgf/c㎡」(原審卷二第67頁)，
    因此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並未規定無收縮水泥檢驗標準云云
    ，核無足採。又104年4月10日鑽心取樣後抗壓強度分別為29
    2kgf/c㎡及596kgf/c㎡，與系爭契約上開約定之無收縮水泥檢
    驗標準為「7天抗壓強度＞678.3kgf/c㎡，28天抗壓強度＞679.
    1kgf/c㎡」（本件採樣時為11天、12天，爰以抗壓強度較低
    之7天標準對比）相較，抽樣自上訴人此完成工項之檢驗試
    體抗壓強度顯低於系爭契約所規範之強度甚遠。佐以無收縮
    水泥工程施作位置位於#1排砂道門框，上訴人施作又有無計
    量設備隨意加水等違約情事，導致灌漿品質不良，日後排砂
    時恐將產生變形或損壞而造成#1排砂門無法正常操作，嚴重
    影響木瓜壩防洪排砂安全並危及壩體安全，由此堪認被上訴
    人主張：附表二編號3之無收縮水泥接觸灌漿工項，因上訴
    人施工方式未依系爭契約規定，工作不良且擅自減省工料，
    致該工項不符系爭契約品質與需求，而有瑕疵等語，亦屬有
    據，而為可採。
　⑧系爭鑑定報告無法反證附表二編號3工項符合系爭契約品質及
    需求，自不足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⑴系爭鑑定報告雖認「施作位置之混凝土強度為280kgf/c㎡，無
    收縮水泥強度350kgf/c㎡已符合需求，所提供之UN-450無收
    縮水泥材料，28天抗壓強度為420kgf/c㎡，經鑽心取樣2孔檢
    驗，強度分別為292kgf/c㎡及596kgf/c㎡，平均為444kgf/c㎡
    ，安全上已符合設計需求」等情。然關於無收縮水泥檢驗標
    準部分，應依系爭工程監造計畫第伍章二、(一)項次10規定
    為據，即系爭契約係以上訴人104年3月12日所提出之無收縮
    水泥材料證明書為檢驗標準（「7天抗壓強度＞678.3kgf/c㎡
    ，28天抗壓強度＞679.1kgf/c㎡」），並無所謂無收縮水泥應
    以何數據作為檢驗標準疑義存在。系爭鑑定報告根本未參酌
    系爭契約之約定檢驗標準，而自行認定無收縮水泥抗壓強度
    檢驗標準，再推認符合安全，顯未參酌系爭契約明文約定，
    更未參酌系爭工程為「木瓜壩溢洪道排砂道」補修，與公共
    安全有極大影響，其要求安全係數及標準較一般土木工程為
    高之特別因素，自無足採。
　⑵關於系爭鑑定報告認為排砂道混凝土品質符合設計標準部分
    ：參照系爭契約工程規範12、監造計畫第柒章混凝土補修作
    業之表7-2及圖7-2及上訴人所提品質計畫書第四章品質管理
    標準之表4-1及圖4-1規定，可知辦理混凝土澆置前應檢查澆
    置面是否乾淨，惟被上訴人於104年3月24日會同進行系爭工
    程#1排砂道鋼襯板鋼筋拉拔試驗時，上訴人不僅仍未將鋼襯
    底部泥砂清理乾淨，且未依作業規定先報請被上訴人檢驗合
    格前即遽予進行混凝土澆置作業，足見上訴人施工未依系爭
    契約規定履行，工作不良甚明。又系爭工程#1排砂道鋼襯底
    部澆置混凝土係作為排砂耐磨、耐沖刷之功能，故攸關汛期
    防洪排砂安全及壩體安全，沖損將導致排砂門底部掏空無法
    確實關閉，如未清理乾淨即擅自澆置混凝土之範圍涵蓋整個
    #1排砂道進水口面層（長7.5公尺，寬4公尺），將嚴重影響
    整個#1排砂道入口之耐磨及排砂功能，故系爭契約特別規定
    應先報驗合格始為混凝土澆置作業，自有其目的。況依該鑑
    定報告附件十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度試驗報告所載之取樣
    時間，均非上訴人擅自施工之日，顯見上訴人擅自施工之鋼
    襯底部混凝土並未在系爭鑑定中取樣送驗，而因混凝土生產
    時間不同，代表量體不同，故該鑑定報告附件六鑑定分析三
    ，徒以排砂道下游側其他不同時間及施工位置取樣試體之檢
    驗結果，推測此處擅自施工的混凝土品質，亦不足取。
　⑶關於系爭鑑定報告就混凝土接觸面夾泥砂是否影響安全確認
    部分：該鑑定報告明確載明上訴人施工品質及作業有所缺失
    ，且未清理乾淨即進行混凝土澆置作業，但鑑定分析四僅就
    靜態側向力及上浮力進行分析，忽略系爭工程所在地並非靜
    態水域，係供作防洪排砂目的使用之水道，完全遺漏動態分
    析因素，其鑑定分析方法顯然不符系爭契約之設計目的。又
    鑑定分析四之滑動分析採用抗滑力2402.75T，然未將抗滑安
    全係數（1.5）納入計算，分析方式錯誤，若將抗滑安全係
    數（1.5）納入計算，其抗滑力應為1601.8T（2402/1.5），
    小於側向力2309.11T，僅達側向力之69%，顯有滑動之可能
    ，從而其滑動分析之方法及結論洵屬有誤。此外系爭工程所
    在地並非靜態水域，係供作防洪排砂目的使用之水道，從而
    排砂道所受之主要外力係溢洪排砂過程中動態水流所生外力
    ，而非靜態滲水上浮力，從而，該鑑定分析四未將溢洪排砂
    過程中動態水流所生外力可能導致之翻脫影響列入其鑑定分
    析之要素，其翻脫分析之方法及結論亦難認均屬正確，綜上
    ，系爭鑑定報告之結論自難採憑。
　⒉被上訴人主張依下列約定，其得自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金額
    扣除其委請第三人修補重建及完成系爭工程所增加之費用及
    損失等花費，經扣除抵銷後，其不需給付上訴人任何金額，
    為有理由：
　①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1款約定「履約中因可歸責於乙方（
    按即上訴人）之事由，致施工進度落後5%以上，或其他違反
    契約之情事者，甲方得通知乙方限期改善。經通知乙方限期
    改善後，乙方未積極改善者，甲方得暫停核發估驗應得款，
    並得自行或洽第三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該費用由乙方負擔
    」（見系爭契約卷第9頁），核屬民法第497條規範之定作人
    瑕疵預防請求權，即定作人於符合一定條件下，得使第三人
    代承攬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所生之費用由承攬人負擔。又
    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約定「前項情形（按即包含被上訴人
    終止系爭契約之情形）…終止部分或全部契約時，其履約保
    證金及差額保證金依本契約第二十六條規定辦理；乙方如有
    逾期違約或各項違約情形，甲方將自工程保留款及尚未支付
    之工程估驗款扣抵逾期違約金及各項違約金，如有不足者並
    通知乙方繳納或自得發還之履約保證金及差額保證金扣抵。
    上述款項經扣抵及不予發還後，剩餘款項仍應予抵扣本工程
    尚未完成部分須由甲方自行或洽請其他廠商完成所增加之費
    用及損失，經抵扣甲方為完成本工程尚未完成部分所支付之
    一切費用及損失後如有剩餘，再發還乙方；無洽其他廠商完
    成之必要者，亦同。如有不足者，乙方及其連帶保證廠商應
    將該項差額賠償甲方。甲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乙方並應返
    還甲方尚未扣回之預付款及其自支領預付款日起至返還日止
    以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系爭契約卷第16頁至第17
    頁）；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第3、5、9款約定「乙方所繳納
    之履約保證金、差額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
    之情形。…三、擅自減省工料，其減省工料及所造成損失之
    金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抵仍有不足者，與該不足金額相等
    之保證金。五、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
    定辦理，其不合格部分及所造成損失、額外費用或懲罰性違
    約金之金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抵仍有不足者，與該不足金
    額相等之保證金。…九、其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甲
    方遭受損害，其應由乙方賠償而未賠償者，應與賠償金額相
    等之保證金」（見系爭契約卷第19頁）；而依系爭契約一般
    條款T.4之甲方（按即被上訴人）代辦補修工作費用計價辦
    法約定，乙方未依規定補修或重建而由甲方或使第三人代為
    辦理修復部分，甲方估計其所需補修或重建工料費予以扣繳
    ，並處以該金額一倍之違約金，其金額在乙方應得款及其保
    證金內扣繳（見系爭契約卷第287頁）。另系爭契約一般條
    款I.9第2項、第4項亦約定「甲方如發現乙方工作品質不符
    合契約規定，或有不當措施將危及工程之安全時，得書面通
    知乙方限期改善、改正或將不符規定之部分拆除重做」、「
    契約施工期間，乙方應按規定之階段報請甲方查驗，甲方發
    現乙方未按規定階段報請查驗，而擅自繼續次一階段工作時
    ，得要求乙方將未經查驗及擅自施工部分，拆除重做，其一
    切損失概由乙方自行負擔」（見系爭契約卷第237頁至第238
    頁）。
　②查上訴人施作之如附表二編號1、3所示「化學植筋」、「無
    收縮水泥灌漿」工項，有前揭未依照系爭契約規範施工、工
    作不良，及擅自減省工料等可歸責事由，致該等工項存有不
    符系爭契約品質與需求瑕疵等情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又
    上訴人於系爭契約終止時，完工比例僅達76.75%，系爭工程
    尚未全部完工等情，亦如前述。而被上訴人於104年3月19日
    查驗發現上開#1排砂道鋼襯底部泥砂未清理乾淨及擅自澆置
    混凝土，嚴重影響混凝土銜接強度、混凝土品質及錨筋握裹
    力不足等缺失瑕疵後，除即於104年3月23日召開工程協調會
    議檢討上訴人未清理乾淨即擅自植筋等議題外，被上訴人復
    先後以104年3月27日東部字第1048025048號函請上訴人暫停
    施作且限期於104年4月2日前改善；104年4月9日東部字第10
    41900152號函請上訴人限期於同年4月10日前改善；及104年
    4月10日東部字第1048029784號函請上訴人限期於同年4月15
    日前改善，然上訴人均無修補改正。此外，被上訴人亦曾於
    104年4月10日召開工程協調會，促請上訴人說明如何具體改
    善前述缺失，然上訴人亦未提出具體品質改善方案及計畫時
    程。104年4月17日被上訴人再函上訴人謂已3次限期提出改
    善計畫，惟上訴人仍無任何具體改善作為及回應，被上訴人
    並告知品質不可接受工項，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I.9規定應
    拆除重做等語。上訴人雖於104年4月13日函復被上訴人，然
    僅說明如何趕工等語，並未具體回應前開工程缺失，被上訴
    人則於同日函請上訴人審慎積極改善施工進度等語。嗣上訴
    人於104年4月15日函被上訴人，並提出進度表與趕工計畫，
    惟亦僅係針對工程進度嚴重落後而提趕工計畫，與工程品質
    缺失限期改善無涉。104年4月20日被上訴人再函覆上訴人，
    同時於說明五載明上訴人並未針對工程品質缺失提出改善計
    畫。上訴人雖以104年4月22日裕字第1040422號函被上訴人
    ，回應有關工程品質限期改善未果一事，然該函文內仍未提
    出具體改善方案。被上訴人乃於104年4月27日函覆上訴人，
    指明上訴人仍未對改善計畫作明確回應而僅見推詞，以及前
    述施工缺失與品質不良情形事涉木瓜壩汛期防洪排砂安全、
    壩體安全及日後補修年限，請上訴人審慎處理，嗣被上訴人
    遂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4款及第24條第2項第3款、第8
    款、第9款規定，以被上訴人104年4月29日函終止系爭契約
    等情，有前開函文附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04頁、第219頁
    至第220頁、第246頁至第247頁、第249頁至第252頁、第253
    頁、原審卷二第91頁、原審卷一第254頁至第262頁、第60頁
    及反面)，並為兩造所不爭執。由此足見上訴人就前開瑕疵
    工項並未於被上訴人所定相當期限內修補改善或拆除重做，
    導致被上訴人需支出費用委請第三人將涉及前開瑕疵工項而
    不可分離之工程體拆除重做，及完成系爭工程尚未完工部分
    之施作，則依系爭契約前開約定，被上訴人主張其委請第三
    人代為辦理修復重建，及完成系爭工程所增加之費用及損失
    等花費，得自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之系爭工程款與系爭保證
    金中逕予扣抵而不予給付、發還等語，即屬有據，而為可採
    。
　③被上訴人主張其於109年3月26日僱請○○營造有限公司（下稱○
    ○公司）施作「木瓜壩排砂道、溢洪道補修工程」（下稱○○
    補修工程），除「1.1.3操作平台補修工程」、「1.1.4操作
    平台柱鋼板補強工程」以外之工項，均與涉及前開瑕疵工項
    而不可分離工程體之拆除重做與完成系爭工程未完成部分的
    工項相關等情，業據提出被上訴人與○○公司簽訂之工程採購
    契約影本1本為證（見○○補修工程契約卷），觀之該契約第3
    條所載「工程概要」與詳細價目表內容，互核與系爭契約第
    3條、特訂條款五所載工程概要大致相符（見系爭契約卷第1
    頁、第77頁至第79頁），堪以採信。而被上訴人主張○○補修
    工程於109年5月31日開工，於112年4月14日竣工，於同年10
    月12日結算驗收合格，若不計「1.1.3操作平台補修工程」
    、「1.1.4操作平台柱鋼板補強工程」工項之費用，其就該
    工程已支付○○公司總計32,139,412元等情，業據提出○○補修
    工程各期估驗計價表、估驗計價明細表、結算驗收證明書及
    結算明細表、各期請款發票黏存單影本等件為證（見本院更
    一卷二第175頁至第243頁），亦堪採信。
　④上訴人雖辯稱○○補修工程詳細價目表「1.1.1圍阻排水工程」
    工項與上開瑕疵修補無關，不得作為扣抵費用，又○○補修工
    程契約簽訂時間為109年3月間，距系爭契約於104年4月間終
    止時已相隔數年，修補費用應以104年4月間物價計算，另上
    訴人所請求附表二編號1、3所示工項縱有瑕疵，然該等工項
    請求金額僅占系爭契約價金之十萬分之332（計算式：〈36,2
    97+20,432〉/17,070,000），故被上訴人至多僅能扣抵○○補
    修工程契約價金之十萬分之332云云。然○○補修工程契約詳
    細價目表「1.1.1圍阻排水工程」及項下子工項（見○○補修
    工程契約卷第39頁），對照系爭契約，即為系爭契約詳細價
    目表項次壹、一、(一)7、8之「大部排水工作（詳特定條款
    ）」、「細部排水工作（詳特定條款）」工項（見系爭契約
    卷第25頁）乙節，業據被上訴人陳明（見本院更一卷二第15
    5頁），而觀之○○補修工程契約詳細價目表「1.1.1圍阻排水
    工程」及項下子工項之施工細則內容（見○○補修工程契約卷
    第100頁至第101頁），均不脫系爭契約特訂條款五施工概要
    (八)「阻排水作業：本工程有重點圍堰阻排水作業，分為『
    大部排水』及『細部排水』。『大部排水』為施築土堤及改變水
    路流向；『細部排水』則由乙方準備塑膠布及足夠抽水機等措
    施，要求務必使施工面處於無水狀態。木瓜壩上游若有豪大
    雨即可能導致山洪暴漲，乙方之工作人員必須隨時保持高度
    警戒，以工作安全為第一優先。機具、材料等應放置至安全
    地方，故必要時得置放鋼板、太空包(堆放須前後二層以上
    ，上下二層以上，高度須高於平常水面1.4公尺以上）、大
    石等確保土堤之牢固及施工人員之安全。上述之技術困難性
    ，乙方於投標時須衡量施工能力及其技術難度。另請依照公
    共工程委員會公佈第02261章圍堰施工規範施作」（見系爭
    契約卷第78頁至第79頁）所要求之施作目的及範圍，則被上
    訴人此部分主張，堪以採認。又系爭工程需先施作阻排水設
    施，確認施工區域無水後再進行混凝土補修之作業，業經系
    爭契約特訂條款六施工說明(一)約定明確（見系爭契約卷第
    79頁），且上訴人對於「辦理系爭工程前，需先進行圍阻排
    水工程」、「附表二編號1之化學植筋於施作完畢後已成為
    溢洪道排砂道混凝土工程量體中的一部分，無法單獨自該工
    程量體中抽離更換而不損及工程量體」、「附表二編號3之
    無收縮水泥灌漿，於灌漿完畢後已成為排砂道門框側壁的成
    分而無法單獨自該排砂道門框側壁抽離」等情，亦不爭執（
    見本院更一卷二第154頁至第155頁），則被上訴人主張○○補
    修工程契約詳細價目表「1.1.1圍阻排水工程」費用，乃其
    委請第三人修補重作涉及前開瑕疵工項而不可分離工程體及
    完成系爭工程所支出之必要增加費用，堪以認定。上訴人辯
    稱該工項費用與系爭瑕疵修補無關云云，洵非可採。
　⑤準此，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6項、第26條第1項第3款
    、第5款、第9款、一般條款T3(3)(4)及T4「甲方代辦補修工
    作費用計價辦法」之約定，自得就○○補修工程「1.1.1圍阻
    排水工程」費用扣抵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金額（總額2,684,
    966元〈計算式：1,341,841+0+1,343,125〉）。而○○補修工程
    「1.1.1圍阻排水工程」費用結算金額為5,870,834元；104
    年4月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為84.5，109年3月營造工程物價指
    數為89.64等情，有該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結算明細表、上
    開期間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查詢結果附卷可佐（見本院更一卷
    二第223、245、247頁），若依上訴人主張依104年4月、109
    年3月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比例調整後，該「1.1.1圍阻排水
    工程」費用則為5,518,584元（計算式：5,870,834*〈1-（89
    .64-84.5）/84.5，小數點第2位以下四捨五入〉，元以下四
    捨五入）。則縱以有利於上訴人之經前開物價指數比例調整
    後之金額認定該工項費用，經扣抵後，上訴人已無任何金額
    可得請求，堪予認定。從而，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本件請求
    有據之金額經扣抵後，已無餘額，其毋需給付上訴人任何金
    錢等語，即有理由。至被上訴人主張其餘扣抵項目費用是否
    有據，因上訴人已無餘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即無再予審
    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F.11第5項約定，起
    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三所示展延期間履約必要費用1,
    775,120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上訴人於本院中變更請
    求權基礎，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第26條約定，請求有
    據之系爭工程款總計1,341,841元、系爭保證金1,343,125元
    ，經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6項、第26條第1項第3款
    、第5款、第9款、一般條款T3（3）（4）及T4「甲方代辦補
    修工作費用計價辦法」約定，以○○補修工程「1.1.1圍阻排
    水工程」費用扣抵抵銷後，上訴人已無餘額得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是其變更之訴亦無理由，不應准許。職是，原審就上
    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三所示費用為上訴人敗訴及駁
    回假執行聲請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
    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其變更之訴亦為無理
    由，均應予駁回。又上訴人變更之訴既經駁回，此部分假執
    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未援用之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無逐一詳予論駁之
　　必要，併此敘明。
八、本件上訴及變更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
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l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
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附　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原訂10月31日宣判，因10月31日颱風停班，順延至11月1日宣判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表一：驗收合格尚未給付之工程款
契約項次 工程項目名稱 工程款 壹、一、（一）、1 混凝土及澆置（280kgf/cm2）含運費 48,555元 壹、一、（一）、3 鋼筋與綁紮（含運） 3,582元 壹、一、（一）、4 排砂道溢洪道化學植筋（含鋼筋、植筋膠及施作） 5,994元 壹、一、（一）、11 模板及加工組拆含運 24,309元 壹、一、（二）、2 鋼板護襯及安裝（含繫釘、搬運及焊道） 83,748元 壹、一、（二）、3 槽鐵及加工焊接（含搬運及焊道） 22,425元 壹、一、（二）、10 焊道修補（既設鋼板及不鏽鋼部分） 60,632元 壹、一、（三）、5 護籠爬梯及裝設 3,320元 合計  252,565元 
●附表二（兩造有爭執之工程款）
編號 計價明細表階層 　　　項目 上訴人請求金額 上訴人主張計算式 本院認定有據金額  1 1.1.4 化學植筋 36,297 333元*108支 34,632  2 1.2.5 舊有底水封座固定座拆除 21,577 21,577元*1座 21,577  3 1.2.12 無收縮水泥接觸灌漿（含鋼襯開孔及焊補） 30,432 24,944元*1.22立方公尺 30,432  4 1.3.1 環氧樹脂漆（銀灰色、料加工） 19,766 415元*100平方公尺-21,734（被上訴人已付） 0  5 1.3.2 施工架（含搬運組拆） 230,740 415元*556平方公尺 230,740  6 2.1 安全衛生管理員費用 12,948 （11,740,251元*0.02）-221,857元（被上訴人已付） 11,399  7 2.2 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費用 3,897 （433元*20人）-3,897元（被上訴人已付） 0  8 2.5 不可量化安全衛生設備費用 1,943 （11,740,251元*0.3%）-33,278元（被上訴人已付） 1,710  9 3.2 工程管理費 64,740 （11,740,251元*0.1）-1,109,285元（被上訴人已付） 56,995 10 3.4 環境保護設施及管理費 6,475 （11,740,251元*0.01）-110,928元（被上訴人已付） 5,699 11 3.5 工程監造及品質費 9,711 （11,740,251元*0.015）-166,393元（被上訴人已付） 8,549 12 4 工程營業稅 67,565 （13,793,056元*0.05）-622,088元（被上訴人已付） 32,715 小計   496,091  434,448 
●附表三（上訴人主張展延工期所生必要費用）
編號 　　項目 契約複價（C欄） 上訴人請求金額（D 欄）（註 1、2） 　備註 1 混凝土澆置設備租金 　 829,900 　　　 346,068 契約項目 （一）2 2 挖土機100型一部進駐工地及使用 　 412,900 　　　 172,179 契約項目 （一）6 3 施工環境及便道整修（含過水路便橋） 　 165,000 　　　　68,805 契約項目 （一）9 4 發電機租金及油料 　 100,000 　　　　41,700 契約項目 （三）9 5 安全衛生管理員費用（詳細價目表第一項合計之2%） 　 290,389 　　　 121,092 契約項目 （二）1 6 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費用 　　 8,660 　　　　 3,611 契約項目 （二）2 7 TBM-KY、防護具及營建車輛機具每日自主檢查費用 　　 8,640 　　　　 3,603 契約項目 （二）3 8 其它可量化之安全衛生設施費用 　　61,350 　　　　25,583 契約項目 （二）4 9 不可量化安全衛生設施費用 　　43,558 　　　　18,164 契約項目 （二）5 10 交通管理人員 　 119,640 　　　　49,890 契約項目 （三）1 11 工程管理費（詳細價目表第一項合計之10%）  1,451,944 　　　 605,461 契約項目 （三）2 12 工程品管專任人員 　 199,206 　　　　83,069 契約項目 （三）3 13 環境保護設施及管理費（詳細價目表第一項合計之1%） 　 145,194 　　　　60,546 契約項目 （三）4 14 工程監造及品質費（詳細價目表第一項合計之l.5%） 　 217,792 　　　　90,819 契約項目 （三）5 15 工程營業稅  　　　　84,530 契約項目 （四） 總計   　　 1,775,120  

註1：上訴人主張編號1-4 、6-10、12之請求金額計算式均為：
　　　各對應C欄數值*（50/120＝0.417）。
註2：上訴人主張編號15之計算式為：D1至D14總金額之5%。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建上更一字第5號
上  訴  人  裕程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榮洲  
訴訟代理人  林其鴻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東部發電廠


法定代理人  李重億  
訴訟代理人  魏辰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7年4月23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6年度建字第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變更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第二審（含變更之訴）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就工程款部分，係依兩造於民國103年1月間簽訂採購承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第4條及第24條第1項之約定請求給付；就履約保證金部分，係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1項之約定請求返還。嗣於本院更審審理中，就工程款及履約保證金部分，均變更請求權基礎為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見本院更一卷一第86頁），被上訴人雖不同意前開訴之變更，然觀諸上訴人請求之基礎事實，均為系爭契約終止後工程款、履約保證金等結算爭議，大部分證據資料均在原審即已提出，有其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及關聯性，主要爭點具有共同性，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得加以利用，尚不至妨害被上訴人程序權之保障，基於訴訟經濟，避免重複審理，應認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應予准許，上開部分之請求並專就變更後之新訴為裁判。
貳、實體部分：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3年1月間簽訂系爭契約，由伊以總價新臺幣（下同）17,070,000元承攬被上訴人之「木瓜壩溢洪道排砂道颱災補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該工程於同年2月21日開工，施工中被上訴人以其發現：⒈上訴人自被上訴人於104年3月19日辦理#1排砂道鋼襯底部及錨筋孔泥砂污水清理檢驗不合格（開）始，即擅自施工致工作不良，造成錨筋握裹力不足、鋼襯底部及錨筋孔內泥砂污水未清理乾淨，隨即擅自澆置混凝土，影響混凝土結合強度及植筋品質；⒉#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不收縮水泥灌漿工作，擅自以目視及水瓢等減省工料方式拌合，導致灌漿強度未達送審材料規範。經被上訴人3次函知上訴人限期改善而上訴人未回應改善等情，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4款及第24條第2項第3款、第8款、第9款規定，以104年4月29日東部字第1048034216號函（下稱被上訴人104年4月29日函）通知上訴人自文到之日起終止契約，並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之規定辦理。而該文業於104年4月30日送達上訴人，是系爭契約業經被上訴人於104年4月30日依上開約定合法終止。則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伊下列款項：⒈如附表一所示業經被上訴人驗收合格但尚未給付之工程款共計252,565元、⒉如附表二所示上訴人已完工但未經被上訴人驗收合格之工項承攬報酬共計496,091元、⒊工程保留款654,828元（以上合稱系爭工程款，總計1,403,484元）。又系爭工程施工期間因隧道坍塌、被上訴人變更設計等不可歸責於伊之因素展延工期50日，導致伊需要增加如附表三所示項目總計1,775,120元之必要費用履約成本，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F.11第5項約定，被上訴人應予給付。另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第26條約定，被上訴人應發還伊履約保證金175萬元（下稱系爭保證金）。爰依系爭契約上開約定，求為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伊合計4,928,604元（1,403,484元＋1,775,120＋17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於系爭契約終止後，結算上訴人已施作未估驗之工程款，伊僅須給付252,565元(即附表一部分)，連同工程保留款654,828元，共907,393元，其餘部分未經估驗合格，伊毋庸給付。又上訴人並未證明其有因工期展延致增加履約成本，不得請求如附表三所示費用。另系爭工程係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而終止，依第26條第1項第4款約定，伊得不予發還終止部分佔比之保證金477,750元，且上訴人施作如附表二編號1、3所示之化學植筋、無收縮水泥灌漿工項不符契約約定，存有瑕疵須拆除重建，依被上訴人於109年3月26日將系爭工程重新發包與其他廠商補修重建之詳細價目表總額扣除與上開瑕疵無關項目後（即「1.1.3操作平台補修工程」、「1.1.4操作平台柱鋼板補強工程」）之補修重建費用約為2751餘萬元，爰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6項、第24條第3項、一般條款T3（3）（4）及T4「甲方代辦補修工作費用計價辦法」等約定，自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之各項金額中扣抵，而因上開補修重建費用業已逾上訴人本件請求之總額，經抵銷後，伊不需給付上訴人任何款項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即起訴請求展延期間履約必要費用部分）：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775,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於本院審理中就請求系爭工程款及系爭保證金部分變更請求權基礎而為訴之變更，變更之訴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153,4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變更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59頁至第462頁、本院更一卷二第113、127頁）：
　㈠上訴人參與被上訴人辦理之系爭工程採購案，兩造於103年1月28日簽訂系爭契約，於同年2月21日開工，施工中被上訴人發現：⒈上訴人自被上訴人於104年3月19日辦理#1排砂道鋼襯底部及錨筋孔泥砂污水清理檢驗不合格（開）始，即擅自施工致工作不良，造成錨筋握裹力不足、鋼襯底部及錨筋孔內泥砂污水未清理乾淨，隨即擅自澆置混凝土，影響混凝土結合強度及植筋品質；⒉#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不收縮水泥灌漿工作，擅自以目視及水瓢等減省工料方式拌合，導致灌漿強度未達送審材料規範。經被上訴人3次去函通知限期改善，未回應改善，被上訴人乃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4款及第24條第2項第3款、第8款、第9款規定，以被上訴人104年4月29日函通知上訴人自文到之日起終止契約，並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之規定辦理。而該文業於104年4月30日送達上訴人，系爭契約業經被上訴人於104年4月30日依上開約定合法終止（見原審卷一第60頁函文、本院更一卷一第341頁送達回執）。
　㈡系爭契約價金為17,070,000元，總價按實作數量結算（見原審卷一第24頁至第59頁之契約書）。
　㈢被上訴人同意給付如附表一所示工程款合計252,565元【此部分金額是經被上訴人驗收合格但尚未給付之工程款】。
　㈣被上訴人應發還而尚未發還上訴人之工程保留款金額為654,828元。
　㈤系爭工程原定工期120工作日，其後因隧道坍塌及颱風毀損設備等因素（展延13日），及被上訴人變更設計共4項（展延37日）等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合計展延工期50日，合計總工期239天。又系爭工程因履約爭議辦理清算驗收至104年4月30日，依「工作天統計表」實作223天，施工並無逾期（見原審卷一第151頁至第158頁、本院更一卷一第149頁至第153頁被上證二、第315頁附件三工程驗收紀錄）。
　㈥附表三編號1至14所示項目之契約複價金額如該附表「契約複價」欄所示。
　㈦上訴人就系爭工程已繳交履約保證金175萬元（原審卷一第159頁）。
　㈧上訴人施作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工項，共計使用88包無收縮水泥（即1.22立方公尺）。
　㈨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於給付第七期估驗工程款予上訴人後，迄今未再給付任何工程款予上訴人。
　㈩下列工程項目之計價方式如下表所載：
		二、安全衛生及管理費用

		


		




		安全衛生管理員費用（第一項合計之2%）

		式

		第一項合計之2%，一式計給



		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費用

		人/ 次

		按廠商提報接受工安訓練實際人數計給



		TBM-KY、防護具及營建車輛機具每日自主檢察費用

		次

		依每日一次，按實際施工日計給



		其他可量化之安全衛生設施費用

		式

		一式計給



		不可量化安全衛生設施費用（第一項合計之0.3%）

		式

		一式計給



		三、其他費用

		


		




		交通管理人員

		人/日

		按日實作計給



		工程管理費（第一項合計之10%）

		式

		第一項合計之10%一式計給



		工程品管專任人員

		人/月

		依1個人月，按實施工月計給



		環境保護設施及管理費（第一項合計之1.0%）

		式

		一式計給



		工程監造及品質費（第一項合計之1.5%

		式

		一式計給



		工程告示牌（依工程會規定）

		座

		依實作計給







五、法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請求有據之系爭工程款數額：
　　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約定承攬報酬按工作完成之程度分期給付，係對於已發生之承攬報酬約定以不確定事實之發生為債務之清償期，如該事實已不能發生，即應認清償期已屆至，定作人應按承攬人已施工完成部分，給付工程款予承攬人。依系爭契約第5條（付款辦法）、工程採購投標須知六、(一)1約定：開工後每月月底由被上訴人按詳細價目表內列有項目且經認可之估驗完成數量（進場器材除於特訂條款另有規定者不予估驗）核計應得款及經物價指數調整計算之物調款後核付95%，...經被上訴人正式驗收合格，並由上訴人依本須知第29條辦妥工程保固保證後無息結付尾款等語（見被證36系爭契約卷《下稱系爭契約卷》第1、48頁），可知兩造就系爭工程係約定按上訴人工作完成之程度分期給付工程款。依此，就上訴人請求給付之系爭工程款部分，除附表一所示款項及工程保留款654,828元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同意給付及發還者（不爭執事項第㈢、㈣點）外，就附表二部分，則為被上訴人否認，爰審究如下：
　⒈附表二編號1：
　①上訴人主張其已完成施作排砂道溢洪道之化學植筋扣除被上訴人已計給之41支款項外，尚有108支化學植筋工程款未獲給付，爰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附表二編號1之工程款。被上訴人則以：否認上訴人已完成施作數量逾41支，上訴人應負舉證責任，又上訴人已完成施作數量縱逾41支，但除被上訴人判定合格而於第1期估驗款已給付之41支化學植筋外，上訴人其餘已完成施作之該處化學植筋均不符合系爭契約要求品質，故被上訴人無庸給付此部分工程款等語置辯。
　②經查，依被上訴人提出由其負責監造系爭工程員工所簽認製作之公共工程監造報表最末日（104年1月17日）工程進行情況欄所示，「排砂道溢洪道化學植筋」施工項目之累計完成數量為145支（見被證38「公共工程監造報表」B1卷《下稱B1卷》第517頁至第518頁），堪認上訴人主張其就此工項已完成施作數量未逾145支部分，有所憑據，可以採信。至上訴人主張其就此工項已完成施作逾145支之有利於己之事實，未舉證以實其說，即非可採。
　③又按承攬工作完成與承攬工作有無瑕疵，兩者之概念不同，前者係指是否完成約定之工作，後者係指完成之工作是否具備約定品質及有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43號判決要旨參照）。定作人於承攬人完成工作時，雖其工作有瑕疵，仍無解於應給付報酬之義務；縱嗣後發見工作物有瑕疵，亦僅後於民法第498條所定法定期間內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或賠償損害，而不得拒付報酬（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2814號判決、82年度台上字第1440號判決要旨參照）。是工程已否完工，應以承攬人是否完成約定之工作為標準，縱工程有瑕疵，亦非工程尚未完工，僅為定作人得依民法第493條至第495條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或賠償損害，定作人不得以工作物有瑕疵為由拒絕給付報酬。查上訴人就此工項已完成數量為145支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已完成施作之該處化學植筋除被上訴人已付款之41支外，其餘品質均不符合系爭契約要求，被上訴人拒絕付款云云，然承攬工作完成與承攬工作有無瑕疵，兩者之概念不同，縱嗣後發見工作物有瑕疵，亦僅後於民法第498條所定法定期間內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或賠償損害，而不得拒付報酬，已如前述。從而，除被上訴人查驗合格且付款之41支化學植筋外，上訴人既已施作完成其餘104支（計算式：145-41）化學植筋，雖有瑕疵（詳後述），亦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該部分工程款，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並非可採。
　④職是，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34,632元（計算式：〈145-41〉支*契約單價333元＝34,632元），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⒉附表二編號2部分：
　　上訴人主張其已完成拆除舊有底水封座固定座（下稱舊有固定座）1座之工項，被上訴人應給付此部分工程款等語；被上訴人則抗辯稱：依照原審卷一第185頁舊有固定座拆除前之照片所示，該底座幾乎都已遭沖毀，殘餘數量僅約原有數量的20%，因此認為上訴人實際拆除數量僅有0.2座，故應以0.2座計給此項目工程款等語。經查：上訴人主張其已完成拆除舊有固定座1座之工項，有記載104年2月3日完成舊有底水封座固定拆除1座之系爭工程施工日誌為證（見被證37「公共工程施工日誌」A1卷《下稱A1卷》第375頁），尚非無據，堪以採信。被上訴人雖提出上開照片辯稱該底座於上訴人拆除前僅剩系爭契約簽訂時體積之20%云云，惟此為上訴人所否認，而上開照片僅能證明系爭底座於103年12月30日拍攝時之狀況，無從證明舊有固定座於系爭契約簽訂時之狀況，自難以此遽認系爭底座於103年12月30日拍攝時之體積僅剩系爭契約簽訂時體積之20%，又被上訴人亦未舉證證明兩造於簽約後已另行合意變更此工項之數量為0.2座，故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即無可採。基上，上訴人請求此工項工程款21,577元，應屬有據，而為可採。
　⒊附表二編號3部分：
　①上訴人主張其已完成1.22立方公尺無收縮水泥接觸灌漿工項，故被上訴人應給付此完成部分之工程款。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固有使用88包無收縮水泥灌漿（即1.22立方公尺），惟其未依規定拌合且鑽心試驗強度不合格，品質不符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無庸給付此部分工程款等語置辯。
　②經查，被上訴人不爭執上訴人有使用88包無收縮水泥施作完畢1.22立方公尺灌漿工項，堪認上訴人就此工項已完成數量為1.22立方公尺。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前開已施作之無收縮水泥灌漿工項品質不符合系爭契約要求，被上訴人拒絕付款云云，然承攬工作完成與承攬工作有無瑕疵，兩者之概念不同，縱嗣後發見工作物有瑕疵，亦僅後於民法第498條所定法定期間內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或賠償損害，而不得拒付報酬，已如前述。從而，上訴人既已施作完畢此部分工項，雖有瑕疵（詳後述），亦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該部分工程款，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並非可採。
　③職是，上訴人請求此工項工程款30,432元（計算式：1.22立方公尺*契約單價24,944元＝30,43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應屬有據，而為可採。
　⒋附表二編號4：
　①被上訴人就此抗辯：上訴人就此工項實際施作數量僅為52.37平方公尺，故應以52.37平方公尺數量計給此項目工程款，上訴人主張逾此數量施作部分，應負舉證責任等語。質之證人即曾任系爭工程監工侯○良於本院具結證稱：系爭契約在訂定時，係以木瓜壩壩體鋼筋裸露面積估算此工項之契約數量，但有約定依實作實算之方式計價，在上訴人完成此工項後，我有到現場用皮尺等工具丈量目視有塗環氧樹脂漆的實際施作面積約為52.37平方公尺，且因有塗環氧樹脂漆的地方會呈現銀灰色，很容易辨識，所以我丈量的面積是非常清楚，又契約上就此工項之單價是包含塗補底漆和面漆2層等語明確（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36頁至第439頁），核與系爭契約特訂條款五、(五)約定「木瓜壩操作台屋頂鋼筋裸露，壩側樓梯生鏽，須使用環氧樹脂漆修補，含底漆及面漆」等語(見系爭契約卷第78頁)，及經上訴人核章及其工地主任簽名確認之系爭工程自103年3月25日後所填載之施工日誌就此工項所載完成數量均為52.37平方公尺相符（見被證37「公共工程施工日誌」A3卷《下稱A3卷》第129頁、A1卷全冊），堪認上訴人就此工項實際施作之數量應為52.37平方公尺，上訴人逾此部分之數量主張，未舉證以實其說，自無可採。
　②又上訴人不爭執被上訴人就此部分工程款於起訴前已給付21,734元（見原審卷一第161頁、本院更一卷二第127頁）。基上，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0元〈計算式：52.37平方公尺*契約單價415元－21,734元（被上訴人已付）＝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⒌附表二編號5：　　
　　被上訴人固不否認上訴人實際上有架設556平方公尺的施工架以塗補操作台天花板鋼筋裸露處之環氧樹脂漆，惟抗辯稱：依系爭契約特訂條款六、「施工說明」(九)規定：「環氧樹脂漆為塗補操作台天花板鋼筋裸露部分，顏色為銀灰，塗補底漆及面漆兩層，使用伸縮式長刷塗補」，此條款效力優先於詳細價目表，故被上訴人無須給付此部分工程款云云。經查，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有此工項等情（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1頁），為兩造所不爭執，足徵系爭契約在訂立時業已評估認為塗補操作台天花板鋼筋裸露之環氧樹脂漆，有使用施工架之需要。且系爭契約特訂條款六、「施工說明」(九)僅規定「使用伸縮式長刷塗補」，並非規定不得使用施工架，則在施工架上使用伸縮式長刷塗補操作台天花板鋼筋裸露之環氧樹脂漆，本就在該規定文義解釋範圍內，是被上訴人抗辯：依系爭契約特訂條款六、「施工說明」(九)規定，其不用給付此項目工程款云云，難謂可採。基上，上訴人請求此工項工程款230,740元，應屬有據，而為可採。
　⒍附表二編號6：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1頁）所示，附表二編號6之工項「安全衛生管理員費用」之工程款計算，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2%為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即104年3月19日，見本院更一卷一第283頁）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104年4月30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之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依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11399元〈計算式：（252,565＋317,381元）*2%＝11,39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⒎附表二編號7：
　　上訴人主張其得請求此部分工程款，固提出安全衛生訓練、簽到簿（見原審卷二第70頁至第83頁）為證。然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1頁）所示，附表二編號7之工項「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費用」之工程款係採實作實算方式計算，且上訴人請求此部分費用之發生期間乃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即104年3月19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104年4月30日）前。而上訴人所提出之上開安全衛生訓練、簽到簿所載上課時間分別為103年2月10日、103年8月15日、103年10月3日、103年10月15日、103年10月20日、103年11月12日、103年11月28日、103年12月9日、104年1月21日，核均係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前所為，無從證明其於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前之期間，有辦理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是上訴人就其有於前開期間施作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此一有利於己之事實，既未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工程款之請求，自屬無據，而無理由。
　⒏附表二編號8：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1頁）所示，附表二編號8之工項「不可量化安全衛生設備費用」之工程款計算，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0.3%為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之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依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1,710元（計算式：569,946元*0.3%＝1,71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⒐附表二編號9：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3頁）所示，附表二編號9之工項「工程管理費」之工程款計算，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10%為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之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依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56,995元（計算式：569,946*10%＝56,9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⒑附表二編號10：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3頁）所示，附表二編號10之工項「環境保護設施及管理費」之工程款計算，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1%為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之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依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5,699元（計算式：569,946*1%＝5,69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⒒附表二編號11：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3頁）所示，附表二編號11之工項「工程監造及品質費」之工程款計算，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1.5%為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之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依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8,549元（計算式：569,946*1.5%＝8,54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⒓附表二編號12：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3頁）所示，附表二編號12之「工程營業稅」項目，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至三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5%為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至三項下請求有據之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11「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依此，上訴人就此項目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32,715元〈計算式：（252,565＋401,733元）*5%＝32,71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⒔綜上，上訴人於系爭契約終止時所完成之工作，尚可請求給付之工程款合計1,341,841元（計算式：附表一金額合計252,565元＋附表二本院認定有據金額合計434,448元＋工程保留款654,828元）。
　㈡上訴人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F.11第5項第4、8款，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三所示展延工期所生必要費用總計1,775,120元，有無理由？如有，請求有據金額若干？
　⒈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F.11第5項之約定，履約期間，因非可歸責於上訴人或其分包廠商原因有該項各款原因之一，致增加上訴人「履約成本」者，上訴人「為完成契約標的」所需增加之「必要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則無論依該條項第4款或第8款事由展延工期，上訴人所能請求者，乃限於非可歸責於上訴人原因，而增加之「必要」費用，始得向被上訴人請求。而非只要因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事由展延工期，上訴人均可依照工期展延之日數與原訂工期之比例請求費用，從而上訴人必須就其實際上因展延工期增加履約成本而增加費用，及該費用為完成契約標的增加之「必要」費用，應負其舉證責任。
　⒉查系爭工程原定工期120工作日（開工日期103年2月21日、預定完工日期原為103年8月12日，見A1卷第1頁），其後因隧道坍塌及颱風毀損設備等因素（展延13日），及被上訴人變更設計共4項（展延37日）等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合計展延工期50日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㈤點)。則比對系爭工程各期估驗期間之期程，堪認系爭工程自原預定完工日（103年8月12日）後加計之不可歸責上訴人原因展延之50日工期，應落在第4期至第7期估驗期間內（即103年7月30日至104年3月19日），此有系爭工程第4期至第7期估驗計價表所載估驗期間附卷可稽（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07、413、427、283頁）。而系爭工程第4期至第7期估驗款所含計價項目均有包含附表三所示項目，並均已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所載計價方式核算給付等情，亦有系爭工程第4期至第7期估驗計價明細表在卷可按（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07頁至第418頁、第427頁至第432頁、第283頁至第288頁）。且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第4期至第7期估驗款之事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被上訴人提出之給付明細存卷可參（見本院更一卷一第345頁）。依此，堪認上訴人因工期展延50日所生如附表三所示各項目之費用，業經被上訴人於系爭工程第4期至第7期估驗時予以計價核給。至上訴人主張其除前開被上訴人已給付之金額外，尚有增加如附表三所示金額之「履約成本」或「必要費用」等節，固提出103年8月15日、10月3日、10月15日、10月20日、11月12日、11月28日、12月9日及104年1月21日安全衛生訓練課表暨簽到簿（下稱原證23資料，見原審卷二第70頁至第83頁）、「預拌車租賃契約書」（下稱原證24資料，見原審卷二第84頁至第85頁）為證。然原證23資料僅能證明上訴人於上開期間有執行安全衛生訓練；原證24資料僅能證明上訴人於103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5日間有租用預拌車，惟前開期間仍不脫在系爭工程第4期至第7期之估驗期間內。且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第4期至第7期估驗期間之「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費用」、「混凝土澆置設備租金」項目，均有依照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所載計價方式核實給付上訴人，業如前述，自無從憑原證23、原證24資料證明上訴人就如附表三所示項目，除被上訴人已給付之金額外，尚有增加該表所示金額之「履約成本」或「必要費用」。從而，上訴人上揭所舉證據，均無從證明上訴人就如附表三所示項目，除被上訴人已給付之金額外，尚有增加該表所示金額之「履約成本」或「必要費用」，復未更舉其他實證以佐其說。從而，上訴人就附表三所示項目金額之請求，即屬無據，而無理由。
　㈢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第26條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保證金，有無理由？如有，請求有據金額若干？
　⒈系爭契約業經被上訴人於104年4月30日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4款及第24條第2項第3款、第8款、第9款規定合法終止，且上訴人就系爭工程已繳交履約保證金175萬元與被上訴人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㈠、㈦點）。則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規定，履約保證金應依該契約第26條規定辦理。而依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部分終止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不予發還，職是，本件應依系爭契約終止部分所占系爭契約總金額比率，計算不予發還之保證金。
　⒉經查，依104年5月21日工程驗收紀錄，系爭工程契約總價金為17,070,000元，已估驗工程款金額為12,415,006元（見原審卷二第124頁）。被上訴人並主張兩造於104年5月21日係就前次第7期估驗後迄於104年4月30日終止系爭契約期間尚未估驗付款部分進行清算驗收，並於104年7月9日以東部字第1041900327號函寄送數量清算結果予上訴人（原證6，見原審卷一第107、108頁），上訴人於本件所請求之附表一、附表二工程款，即係根據原證6數量清算結果，計算並主張上訴人已施作，且尚未給付之工程款。從而，前開本院認定上訴人得以請求之如附表一、附表二「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工程款合計為687,013元（計算式：252,565元＋434,448元），自應認亦屬已完成之部分，而非終止部分。依此，上訴人施作系爭工程完工比例應為76.75%（【12,415,006元＋687,013元】÷17,070,000＝76.75%，小數點第5位以下四捨五入），則終止部分所占系爭契約金額比率應為23.25%（計算式：100%－76.75%）。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可請求發還之履約保證金為1,343,125元（計算式：1,750,000*76.75%），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㈣被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6項、第2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第9款、一般條款T3（3）（4）及T4「甲方代辦補修工作費用計價辦法」之約定，以其委請第三人修補重建及完成系爭工程所增加之費用及損失等花費與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金額扣抵抵銷後，其不需給付上訴人任何金額，是否有據？
　⒈上訴人施作之附表二編號1、3「化學植筋」、「無收縮水泥灌漿」工項具有瑕疵：
　①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就附表二編號1、3「化學植筋」、「無收縮水泥灌漿」工項施作未依規定履約且施工不良、擅自減省工料，經查驗不合格，復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致該等工項均不符系爭契約品質與需求，而均有瑕疵等語；上訴人則以系爭契約並未就錨筋之拉拔強度為約定，且於變更設計後，亦僅修改錨筋鑽孔深度及以植筋膠作為接著膠劑。另系爭契約所稱「埋植深度25公分，植筋拉拔力128KN以上強度設計」係指「排砂道溢洪道上植筋」項目之強度規範，並未就「＃1排砂鋼板護襯錨筋」拉拔強度作約定。而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之鑑定結果認鋼襯錨筋握裹力（即拉拔力）已達安全，可證明上訴人就附表二編號1項目之施作符合系爭契約之設計強度，並無被上訴人所稱錨筋拉拔（握裹力）強度不足之缺失。又系爭契約並未就#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之無收縮水泥強度作成任何約定，但依據系爭契約特訂條款約定：「六、施工說明：(四)混凝土澆置施工方式：…其建議澆置方法有二，其一由混凝土拌料廠出料，其混凝土抗壓強度為fc'＝280kgf/c㎡…；另一方法至現場依乾拌料級配比例現場拌合澆置，乙方應先提出符合設計強度fc'＝280kgf/c㎡之水泥…」，復考量系爭工程結構設計混凝土強度之一致性，該#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之無收縮水泥強度，應採取相同標準即強度280kgf/c㎡，即符合系爭工程需求。又兩造為確認#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無收縮水泥之強度，曾於104年4月13日取樣二組混凝土鑽心試體，委由○○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公司）進行抗壓強度試驗，經試驗結果，其二組試體抗壓強度分別為596kgf/c㎡、292kgf/c㎡，均符合系爭契約設計混凝土之強度需求，且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結果亦認該混凝土之品質符合系爭契約設計需求，可見上訴人於#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無收縮水泥，其抗壓強度高於系爭契約設計混凝土強度，其平均抗壓強度亦高於被上訴人自行提出無收縮水泥之檢驗標準，已符合系爭契約設計需求及安全標準，並無瑕疵等語置辯。
　②經查，屬於系爭契約一部分之系爭工程監造計畫第伍章二、(一)項次10規定：「材料名稱：無收縮水泥。檢驗項目：出廠證明文件。檢驗標準：出廠證明、材質證明、規格證明、出廠檢驗合格證明書。檢驗時機：進場前。檢驗方法：書面審查。」(見系爭契約卷第134頁)；第柒章一、施工抽查程序(一)檢驗停留點查驗(1)規定：「當工程進行至檢驗控制點時，乙方品管人員須先依據圖說、規範等之規定自行檢查，並依核定之自主施工檢查表逐項檢查合格確認後再向監造單位提出檢驗申請。……」(見系爭契約卷第144頁)；混凝土補修作業之表7-2及圖7-2規定：「辦理澆置前應檢查澆置面是否乾淨。」(見系爭契約卷第148頁至第151頁)；系爭工程品質計畫書第四章品質管理標準之表4-1及圖4-1規定：「辦理澆置前應檢查澆置面是否乾淨。」(見原審卷一第209頁至第210頁)；系爭契約特訂條款七、施工補充說明(三)其他規定第13點規定：「本工程植筋工程分為排砂道溢洪道上植筋、導水牆I重建植筋及鋼索固定用錨筋……植入鋼筋需滿足CNS560A2006標準，埋植深度250mm，植筋拉拔力以128KN以上強度設計（慎選植筋膠規格）。……」(見系爭契約卷第86頁至第87頁)；系爭契約工程規範12：「混凝土……混凝土澆置前之模板、鋼筋及埋設零件之表面應清洗乾淨，無水泥砂漿、油污等有害物質。基礎或接縫不得有積水或流水，乙方應會同甲方檢驗員實施澆置前檢驗，提報『混（噴）凝土澆置前檢驗表』經甲方認可，方可進行澆置該處混凝土。」(見系爭契約卷第354頁)；第03056章混凝土施工方法3.2.1規定：「……昇層之頂面應清洗潔淨，以獲得良好之粘接及水密性。……混凝土即將澆置前，施工縫存留之鬆散及外來物質必須徹底清除。……」3.1.2規定：「……各種計量設備應於事先徵得甲方工程師同意方得使用，並須作定期校正……」(見系爭契約卷第342、338頁)，據此可知，系爭工程使用之無收縮水泥係以上訴人提供之出廠證明文件為材料規範，是於進場前應提出該文件經被上訴人為書面審查認可。又系爭工程植筋工程包括排砂道溢洪道上植筋、導水牆I重建植筋及「鋼索固定用錨筋」，其植入鋼筋均需滿足CNS560A2006標準，埋植深度250mm，植筋拉拔力以128KN以上強度設計；換言之，「鋼索固定用錨筋」亦係植筋工程之乙項，此觀兩造未爭執之104年3月23日工程協調會議決議：「#1排砂道鋼襯施工區域因近日溪水漫流泥沙淤積，清理後進行鋼襯錨筋孔植筋，為確認植筋成效，將辦理拉拔試驗……」等語益明（見原審卷一第204頁）。故系爭契約有關植筋之強度標準，自同適用於「錨筋」工程。上訴人主張無收縮水泥材料證明書所記載之強度檢驗值僅是材料廠商用於介紹或說明無收縮水泥之品質，並非檢驗標準，及系爭契約並未就錨筋之拉拔強度為約定云云，均不可採。
　③又於104年3月中旬，上訴人施作之系爭工程因山區局部下雨，上訴人阻排水設施高度不足及穩固性不佳，導致溪水泥砂溢流至#1排砂道鋼襯施工區域，泥砂淹埋鋼襯底部及錨筋孔，被上訴人派員於同年3月19日辦理泥砂汙水積留清理結果及錨筋孔深度檢查，於現場檢驗發現上訴人在鋼襯底部淤積泥砂仍未清理完成之情形下，仍擅自繼續施作錨筋工程，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證上訴人未依系爭契約監造計畫第柒章規定（工程進行至檢驗控制點時，上訴人應先自行檢查，並依核定之自主施工檢查表逐項檢查合格確認後再向監造單位提出檢驗申請），於先自行檢查並報請監造單位檢驗前，即遽予進行錨筋工程；又上訴人104年3月24日進行混凝土澆置作業前，並未告知被上訴人，更未依系爭契約約定先提送「混凝土澆置前檢驗表」報請被上訴人檢驗合格後，始可叫料進行澆置工作，參照系爭契約工程規範12、第03056章規定及系爭契約之監造計畫第柒章混凝土補修作業之表7-2及圖7-2，及上訴人所提品質計畫書第四章品質管理標準之表4-1及圖4-1等規定，亦可證上訴人確有未依系爭契約規定履約，且工作不良影響工程品質情事。
　④兩造會同○○公司於104年3月24日取樣2組試體進行拉拔試驗，經試驗結果，2組筋錨試體埋植深度40公分，拉拔強度5647kgf、8309kgf，經換算為55KN（5.647t）及80KN（8.309t）（見原審卷二第126頁)，雖符合變更設計後埋植深度40公分，但與變更設計前系爭契約特訂條款七、施工補充說明（三）其他規定第13點規定，原埋植深度25公分之植筋拉拔力以128KN以上強度設計遠遠不符【依埋植深度25cm，植筋拉拔力128KN之比例計算，如錨筋鑽孔深度增加15公分（至40公分）之比例計算，換算變更後埋植深度40公分，則植筋拉拔力應為204.8KN以上（計算式：128×（40/25）＝204.8）】。而系爭工程鋼襯錨筋之設計目的及主要作用係為牢固扣住鋼襯，系爭工程#1排砂道鋼襯板之錨筋握裹力經實地採樣試驗結果，遠低於系爭工程契約修訂前之所規範之強度（55KN即5.647t尚未達原契約修訂前一半），益徵上訴人有未依系爭契約規定履約且工作不良影響工程品質。從而，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施作此部分化學植筋未依契約履約且工作不良，如遇受沖刷時，錨筋極易先自混凝土中鬆脫破壞，造成錨筋及鋼襯同時沖損掀起毀壞，無法發揮出錨筋牢固扣住鋼襯之功效，鋼襯掀脫後將繼續沖壞下層混凝土，進而造成排砂道壩體沖蝕破壞，嚴重影響壩體安全及汛期防洪排砂安全，不符系爭契約品質及需求，顯有瑕疵等語，核屬有據，而為可採。
　⑤至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見原審卷一第115頁至第142頁，下稱系爭鑑定報告）雖認為系爭工程#1排砂道鋼襯板之錨筋握裹力已達到安全，惟鑑定報告附件六第二點「鋼襯錨筋握裹力是否達到安全」部分之說明，全未提及所謂已達到安全之依據、規範及雙方採樣進行鋼襯錨筋握裹力試驗之結果遠低於系爭契約規範強度之前開情形詳為說明；另土木工程設計本係就個案性質不同而設定不同之安全係數，然上開鑑定之鑑定依據竟然未將系爭契約規定納入（鑑定依據為上訴人鑑定申請書、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手冊、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足見該鑑定並未將系爭契約就此工項之相關強度要求及系爭工程鋼襯錨筋之設計目的及主要作用係為牢固扣住鋼襯等個案性質之安全係數納入考量，顯有缺失，自不足以該鑑定認為鋼襯錨筋握裹力（即拉拔力）已達安全之結論，推認上訴人就該工項之施作已符合系爭契約之設計強度，從而，上訴人以上開鑑定報告結果主張該「化學植筋」工項無瑕疵云云，洵不可採。
　⑥依系爭契約工程規範第03056章3.1.2規定，各種計量設備應於事先徵得甲方工程師同意方得使用，並須作定期校正，並訂有各種材料計量之容許誤差(見系爭契約卷第338頁)，惟104年4月1日被上訴人檢驗人員赴現場抽查上訴人施作#1排砂道門框背填不收縮水泥灌漿工作，發現上訴人任由施作人員以目視方式隨意加水，且現場無計量設備，導致配比與規範不符，未依工地現場實際使用之水泥袋上之標示比例拌合（一包水泥使用3.5至4公斤水），被上訴人檢驗人員於現場口頭制止並要求上訴人工地負責人改善，嗣被上訴人於104年4月2日東部字第1048027118號函通知上訴人改善；同日被上訴人再赴施工現場抽查改善情形（當時上訴人正進行#1排砂道「側壁」鋼襯背填灌漿工作），發現現場施作人員回覆拌合比例採一包水泥加5公升水之拌合配比，仍不符合用水量配比規範規定，且因用水量高於標準值而影響強度。因此被上訴人再以104年4月2日東部字第1048027591號函通知上訴人限於同年4月9日前提送改善計畫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施作此工項未依系爭契約規定，施工不良，且擅自減省工料等情，核屬有據。
　⑦兩造於104年4月10日辦理背填灌漿鑽心取樣進行抗壓強度試驗，所取樣之2只試體（材齡分別為11、12天）經試驗後抗壓強度分別為292kgf/c㎡及596kgf/c㎡，有上訴人104年4月14日裕字第1040414號函及檢附之鑽心試體抗壓強度試驗報告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92頁至第94頁）。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中並未規範無收縮水泥抗壓強度規定，故應適用一般混凝土之水泥抗壓強度，並舉系爭鑑定報告標準為憑。惟系爭工程監造計畫第伍章二、(一)項次10規定，無收縮水泥係以上訴人提供之出廠證明文件（出廠證明、材質證明、規格證明、出廠檢驗合格證明書）為檢驗標準(見系爭契約卷第134頁)，而依上訴人於104年3月12日所提出之無收縮水泥材料證明書，記載無收縮水泥檢驗標準為「7天抗壓強度＞678.3kgf/c㎡，28天抗壓強度＞679.1kgf/c㎡」(原審卷二第67頁)，因此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並未規定無收縮水泥檢驗標準云云，核無足採。又104年4月10日鑽心取樣後抗壓強度分別為292kgf/c㎡及596kgf/c㎡，與系爭契約上開約定之無收縮水泥檢驗標準為「7天抗壓強度＞678.3kgf/c㎡，28天抗壓強度＞679.1kgf/c㎡」（本件採樣時為11天、12天，爰以抗壓強度較低之7天標準對比）相較，抽樣自上訴人此完成工項之檢驗試體抗壓強度顯低於系爭契約所規範之強度甚遠。佐以無收縮水泥工程施作位置位於#1排砂道門框，上訴人施作又有無計量設備隨意加水等違約情事，導致灌漿品質不良，日後排砂時恐將產生變形或損壞而造成#1排砂門無法正常操作，嚴重影響木瓜壩防洪排砂安全並危及壩體安全，由此堪認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二編號3之無收縮水泥接觸灌漿工項，因上訴人施工方式未依系爭契約規定，工作不良且擅自減省工料，致該工項不符系爭契約品質與需求，而有瑕疵等語，亦屬有據，而為可採。
　⑧系爭鑑定報告無法反證附表二編號3工項符合系爭契約品質及需求，自不足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⑴系爭鑑定報告雖認「施作位置之混凝土強度為280kgf/c㎡，無收縮水泥強度350kgf/c㎡已符合需求，所提供之UN-450無收縮水泥材料，28天抗壓強度為420kgf/c㎡，經鑽心取樣2孔檢驗，強度分別為292kgf/c㎡及596kgf/c㎡，平均為444kgf/c㎡，安全上已符合設計需求」等情。然關於無收縮水泥檢驗標準部分，應依系爭工程監造計畫第伍章二、(一)項次10規定為據，即系爭契約係以上訴人104年3月12日所提出之無收縮水泥材料證明書為檢驗標準（「7天抗壓強度＞678.3kgf/c㎡，28天抗壓強度＞679.1kgf/c㎡」），並無所謂無收縮水泥應以何數據作為檢驗標準疑義存在。系爭鑑定報告根本未參酌系爭契約之約定檢驗標準，而自行認定無收縮水泥抗壓強度檢驗標準，再推認符合安全，顯未參酌系爭契約明文約定，更未參酌系爭工程為「木瓜壩溢洪道排砂道」補修，與公共安全有極大影響，其要求安全係數及標準較一般土木工程為高之特別因素，自無足採。
　⑵關於系爭鑑定報告認為排砂道混凝土品質符合設計標準部分：參照系爭契約工程規範12、監造計畫第柒章混凝土補修作業之表7-2及圖7-2及上訴人所提品質計畫書第四章品質管理標準之表4-1及圖4-1規定，可知辦理混凝土澆置前應檢查澆置面是否乾淨，惟被上訴人於104年3月24日會同進行系爭工程#1排砂道鋼襯板鋼筋拉拔試驗時，上訴人不僅仍未將鋼襯底部泥砂清理乾淨，且未依作業規定先報請被上訴人檢驗合格前即遽予進行混凝土澆置作業，足見上訴人施工未依系爭契約規定履行，工作不良甚明。又系爭工程#1排砂道鋼襯底部澆置混凝土係作為排砂耐磨、耐沖刷之功能，故攸關汛期防洪排砂安全及壩體安全，沖損將導致排砂門底部掏空無法確實關閉，如未清理乾淨即擅自澆置混凝土之範圍涵蓋整個#1排砂道進水口面層（長7.5公尺，寬4公尺），將嚴重影響整個#1排砂道入口之耐磨及排砂功能，故系爭契約特別規定應先報驗合格始為混凝土澆置作業，自有其目的。況依該鑑定報告附件十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度試驗報告所載之取樣時間，均非上訴人擅自施工之日，顯見上訴人擅自施工之鋼襯底部混凝土並未在系爭鑑定中取樣送驗，而因混凝土生產時間不同，代表量體不同，故該鑑定報告附件六鑑定分析三，徒以排砂道下游側其他不同時間及施工位置取樣試體之檢驗結果，推測此處擅自施工的混凝土品質，亦不足取。
　⑶關於系爭鑑定報告就混凝土接觸面夾泥砂是否影響安全確認部分：該鑑定報告明確載明上訴人施工品質及作業有所缺失，且未清理乾淨即進行混凝土澆置作業，但鑑定分析四僅就靜態側向力及上浮力進行分析，忽略系爭工程所在地並非靜態水域，係供作防洪排砂目的使用之水道，完全遺漏動態分析因素，其鑑定分析方法顯然不符系爭契約之設計目的。又鑑定分析四之滑動分析採用抗滑力2402.75T，然未將抗滑安全係數（1.5）納入計算，分析方式錯誤，若將抗滑安全係數（1.5）納入計算，其抗滑力應為1601.8T（2402/1.5），小於側向力2309.11T，僅達側向力之69%，顯有滑動之可能，從而其滑動分析之方法及結論洵屬有誤。此外系爭工程所在地並非靜態水域，係供作防洪排砂目的使用之水道，從而排砂道所受之主要外力係溢洪排砂過程中動態水流所生外力，而非靜態滲水上浮力，從而，該鑑定分析四未將溢洪排砂過程中動態水流所生外力可能導致之翻脫影響列入其鑑定分析之要素，其翻脫分析之方法及結論亦難認均屬正確，綜上，系爭鑑定報告之結論自難採憑。
　⒉被上訴人主張依下列約定，其得自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金額扣除其委請第三人修補重建及完成系爭工程所增加之費用及損失等花費，經扣除抵銷後，其不需給付上訴人任何金額，為有理由：
　①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1款約定「履約中因可歸責於乙方（按即上訴人）之事由，致施工進度落後5%以上，或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者，甲方得通知乙方限期改善。經通知乙方限期改善後，乙方未積極改善者，甲方得暫停核發估驗應得款，並得自行或洽第三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該費用由乙方負擔」（見系爭契約卷第9頁），核屬民法第497條規範之定作人瑕疵預防請求權，即定作人於符合一定條件下，得使第三人代承攬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所生之費用由承攬人負擔。又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約定「前項情形（按即包含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之情形）…終止部分或全部契約時，其履約保證金及差額保證金依本契約第二十六條規定辦理；乙方如有逾期違約或各項違約情形，甲方將自工程保留款及尚未支付之工程估驗款扣抵逾期違約金及各項違約金，如有不足者並通知乙方繳納或自得發還之履約保證金及差額保證金扣抵。上述款項經扣抵及不予發還後，剩餘款項仍應予抵扣本工程尚未完成部分須由甲方自行或洽請其他廠商完成所增加之費用及損失，經抵扣甲方為完成本工程尚未完成部分所支付之一切費用及損失後如有剩餘，再發還乙方；無洽其他廠商完成之必要者，亦同。如有不足者，乙方及其連帶保證廠商應將該項差額賠償甲方。甲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乙方並應返還甲方尚未扣回之預付款及其自支領預付款日起至返還日止以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系爭契約卷第16頁至第17頁）；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第3、5、9款約定「乙方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差額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三、擅自減省工料，其減省工料及所造成損失之金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抵仍有不足者，與該不足金額相等之保證金。五、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其不合格部分及所造成損失、額外費用或懲罰性違約金之金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抵仍有不足者，與該不足金額相等之保證金。…九、其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甲方遭受損害，其應由乙方賠償而未賠償者，應與賠償金額相等之保證金」（見系爭契約卷第19頁）；而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T.4之甲方（按即被上訴人）代辦補修工作費用計價辦法約定，乙方未依規定補修或重建而由甲方或使第三人代為辦理修復部分，甲方估計其所需補修或重建工料費予以扣繳，並處以該金額一倍之違約金，其金額在乙方應得款及其保證金內扣繳（見系爭契約卷第287頁）。另系爭契約一般條款I.9第2項、第4項亦約定「甲方如發現乙方工作品質不符合契約規定，或有不當措施將危及工程之安全時，得書面通知乙方限期改善、改正或將不符規定之部分拆除重做」、「契約施工期間，乙方應按規定之階段報請甲方查驗，甲方發現乙方未按規定階段報請查驗，而擅自繼續次一階段工作時，得要求乙方將未經查驗及擅自施工部分，拆除重做，其一切損失概由乙方自行負擔」（見系爭契約卷第237頁至第238頁）。
　②查上訴人施作之如附表二編號1、3所示「化學植筋」、「無收縮水泥灌漿」工項，有前揭未依照系爭契約規範施工、工作不良，及擅自減省工料等可歸責事由，致該等工項存有不符系爭契約品質與需求瑕疵等情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又上訴人於系爭契約終止時，完工比例僅達76.75%，系爭工程尚未全部完工等情，亦如前述。而被上訴人於104年3月19日查驗發現上開#1排砂道鋼襯底部泥砂未清理乾淨及擅自澆置混凝土，嚴重影響混凝土銜接強度、混凝土品質及錨筋握裹力不足等缺失瑕疵後，除即於104年3月23日召開工程協調會議檢討上訴人未清理乾淨即擅自植筋等議題外，被上訴人復先後以104年3月27日東部字第1048025048號函請上訴人暫停施作且限期於104年4月2日前改善；104年4月9日東部字第1041900152號函請上訴人限期於同年4月10日前改善；及104年4月10日東部字第1048029784號函請上訴人限期於同年4月15日前改善，然上訴人均無修補改正。此外，被上訴人亦曾於104年4月10日召開工程協調會，促請上訴人說明如何具體改善前述缺失，然上訴人亦未提出具體品質改善方案及計畫時程。104年4月17日被上訴人再函上訴人謂已3次限期提出改善計畫，惟上訴人仍無任何具體改善作為及回應，被上訴人並告知品質不可接受工項，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I.9規定應拆除重做等語。上訴人雖於104年4月13日函復被上訴人，然僅說明如何趕工等語，並未具體回應前開工程缺失，被上訴人則於同日函請上訴人審慎積極改善施工進度等語。嗣上訴人於104年4月15日函被上訴人，並提出進度表與趕工計畫，惟亦僅係針對工程進度嚴重落後而提趕工計畫，與工程品質缺失限期改善無涉。104年4月20日被上訴人再函覆上訴人，同時於說明五載明上訴人並未針對工程品質缺失提出改善計畫。上訴人雖以104年4月22日裕字第1040422號函被上訴人，回應有關工程品質限期改善未果一事，然該函文內仍未提出具體改善方案。被上訴人乃於104年4月27日函覆上訴人，指明上訴人仍未對改善計畫作明確回應而僅見推詞，以及前述施工缺失與品質不良情形事涉木瓜壩汛期防洪排砂安全、壩體安全及日後補修年限，請上訴人審慎處理，嗣被上訴人遂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4款及第24條第2項第3款、第8款、第9款規定，以被上訴人104年4月29日函終止系爭契約等情，有前開函文附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04頁、第219頁至第220頁、第246頁至第247頁、第249頁至第252頁、第253頁、原審卷二第91頁、原審卷一第254頁至第262頁、第60頁及反面)，並為兩造所不爭執。由此足見上訴人就前開瑕疵工項並未於被上訴人所定相當期限內修補改善或拆除重做，導致被上訴人需支出費用委請第三人將涉及前開瑕疵工項而不可分離之工程體拆除重做，及完成系爭工程尚未完工部分之施作，則依系爭契約前開約定，被上訴人主張其委請第三人代為辦理修復重建，及完成系爭工程所增加之費用及損失等花費，得自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之系爭工程款與系爭保證金中逕予扣抵而不予給付、發還等語，即屬有據，而為可採。
　③被上訴人主張其於109年3月26日僱請○○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公司）施作「木瓜壩排砂道、溢洪道補修工程」（下稱○○補修工程），除「1.1.3操作平台補修工程」、「1.1.4操作平台柱鋼板補強工程」以外之工項，均與涉及前開瑕疵工項而不可分離工程體之拆除重做與完成系爭工程未完成部分的工項相關等情，業據提出被上訴人與○○公司簽訂之工程採購契約影本1本為證（見○○補修工程契約卷），觀之該契約第3條所載「工程概要」與詳細價目表內容，互核與系爭契約第3條、特訂條款五所載工程概要大致相符（見系爭契約卷第1頁、第77頁至第79頁），堪以採信。而被上訴人主張○○補修工程於109年5月31日開工，於112年4月14日竣工，於同年10月12日結算驗收合格，若不計「1.1.3操作平台補修工程」、「1.1.4操作平台柱鋼板補強工程」工項之費用，其就該工程已支付○○公司總計32,139,412元等情，業據提出○○補修工程各期估驗計價表、估驗計價明細表、結算驗收證明書及結算明細表、各期請款發票黏存單影本等件為證（見本院更一卷二第175頁至第243頁），亦堪採信。
　④上訴人雖辯稱○○補修工程詳細價目表「1.1.1圍阻排水工程」工項與上開瑕疵修補無關，不得作為扣抵費用，又○○補修工程契約簽訂時間為109年3月間，距系爭契約於104年4月間終止時已相隔數年，修補費用應以104年4月間物價計算，另上訴人所請求附表二編號1、3所示工項縱有瑕疵，然該等工項請求金額僅占系爭契約價金之十萬分之332（計算式：〈36,297+20,432〉/17,070,000），故被上訴人至多僅能扣抵○○補修工程契約價金之十萬分之332云云。然○○補修工程契約詳細價目表「1.1.1圍阻排水工程」及項下子工項（見○○補修工程契約卷第39頁），對照系爭契約，即為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一)7、8之「大部排水工作（詳特定條款）」、「細部排水工作（詳特定條款）」工項（見系爭契約卷第25頁）乙節，業據被上訴人陳明（見本院更一卷二第155頁），而觀之○○補修工程契約詳細價目表「1.1.1圍阻排水工程」及項下子工項之施工細則內容（見○○補修工程契約卷第100頁至第101頁），均不脫系爭契約特訂條款五施工概要(八)「阻排水作業：本工程有重點圍堰阻排水作業，分為『大部排水』及『細部排水』。『大部排水』為施築土堤及改變水路流向；『細部排水』則由乙方準備塑膠布及足夠抽水機等措施，要求務必使施工面處於無水狀態。木瓜壩上游若有豪大雨即可能導致山洪暴漲，乙方之工作人員必須隨時保持高度警戒，以工作安全為第一優先。機具、材料等應放置至安全地方，故必要時得置放鋼板、太空包(堆放須前後二層以上，上下二層以上，高度須高於平常水面1.4公尺以上）、大石等確保土堤之牢固及施工人員之安全。上述之技術困難性，乙方於投標時須衡量施工能力及其技術難度。另請依照公共工程委員會公佈第02261章圍堰施工規範施作」（見系爭契約卷第78頁至第79頁）所要求之施作目的及範圍，則被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堪以採認。又系爭工程需先施作阻排水設施，確認施工區域無水後再進行混凝土補修之作業，業經系爭契約特訂條款六施工說明(一)約定明確（見系爭契約卷第79頁），且上訴人對於「辦理系爭工程前，需先進行圍阻排水工程」、「附表二編號1之化學植筋於施作完畢後已成為溢洪道排砂道混凝土工程量體中的一部分，無法單獨自該工程量體中抽離更換而不損及工程量體」、「附表二編號3之無收縮水泥灌漿，於灌漿完畢後已成為排砂道門框側壁的成分而無法單獨自該排砂道門框側壁抽離」等情，亦不爭執（見本院更一卷二第154頁至第155頁），則被上訴人主張○○補修工程契約詳細價目表「1.1.1圍阻排水工程」費用，乃其委請第三人修補重作涉及前開瑕疵工項而不可分離工程體及完成系爭工程所支出之必要增加費用，堪以認定。上訴人辯稱該工項費用與系爭瑕疵修補無關云云，洵非可採。
　⑤準此，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6項、第2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第9款、一般條款T3(3)(4)及T4「甲方代辦補修工作費用計價辦法」之約定，自得就○○補修工程「1.1.1圍阻排水工程」費用扣抵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金額（總額2,684,966元〈計算式：1,341,841+0+1,343,125〉）。而○○補修工程「1.1.1圍阻排水工程」費用結算金額為5,870,834元；104年4月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為84.5，109年3月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為89.64等情，有該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結算明細表、上開期間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查詢結果附卷可佐（見本院更一卷二第223、245、247頁），若依上訴人主張依104年4月、109年3月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比例調整後，該「1.1.1圍阻排水工程」費用則為5,518,584元（計算式：5,870,834*〈1-（89.64-84.5）/84.5，小數點第2位以下四捨五入〉，元以下四捨五入）。則縱以有利於上訴人之經前開物價指數比例調整後之金額認定該工項費用，經扣抵後，上訴人已無任何金額可得請求，堪予認定。從而，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之金額經扣抵後，已無餘額，其毋需給付上訴人任何金錢等語，即有理由。至被上訴人主張其餘扣抵項目費用是否有據，因上訴人已無餘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即無再予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F.11第5項約定，起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三所示展延期間履約必要費用1,775,120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上訴人於本院中變更請求權基礎，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第26條約定，請求有據之系爭工程款總計1,341,841元、系爭保證金1,343,125元，經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6項、第2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第9款、一般條款T3（3）（4）及T4「甲方代辦補修工作費用計價辦法」約定，以○○補修工程「1.1.1圍阻排水工程」費用扣抵抵銷後，上訴人已無餘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是其變更之訴亦無理由，不應准許。職是，原審就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三所示費用為上訴人敗訴及駁回假執行聲請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其變更之訴亦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又上訴人變更之訴既經駁回，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未援用之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無逐一詳予論駁之
　　必要，併此敘明。
八、本件上訴及變更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l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附　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原訂10月31日宣判，因10月31日颱風停班，順延至11月1日宣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表一：驗收合格尚未給付之工程款
		契約項次

		工程項目名稱

		工程款



		壹、一、（一）、1

		混凝土及澆置（280kgf/cm2）含運費

		48,555元



		壹、一、（一）、3

		鋼筋與綁紮（含運）

		3,582元



		壹、一、（一）、4

		排砂道溢洪道化學植筋（含鋼筋、植筋膠及施作）

		5,994元



		壹、一、（一）、11

		模板及加工組拆含運

		24,309元



		壹、一、（二）、2

		鋼板護襯及安裝（含繫釘、搬運及焊道）

		83,748元



		壹、一、（二）、3

		槽鐵及加工焊接（含搬運及焊道）

		22,425元



		壹、一、（二）、10

		焊道修補（既設鋼板及不鏽鋼部分）

		60,632元



		壹、一、（三）、5

		護籠爬梯及裝設

		3,320元



		合計

		


		252,565元







●附表二（兩造有爭執之工程款）
		編號

		計價明細表階層

		　　　項目

		上訴人請求金額

		上訴人主張計算式

		本院認定有據金額



		 1

		1.1.4

		化學植筋

		36,297

		333元*108支

		34,632



		 2

		1.2.5

		舊有底水封座固定座拆除

		21,577

		21,577元*1座

		21,577



		 3

		1.2.12

		無收縮水泥接觸灌漿（含鋼襯開孔及焊補）

		30,432

		24,944元*1.22立方公尺

		30,432



		 4

		1.3.1

		環氧樹脂漆（銀灰色、料加工）

		19,766

		415元*100平方公尺-21,734（被上訴人已付）

		0



		 5

		1.3.2

		施工架（含搬運組拆）

		230,740

		415元*556平方公尺

		230,740



		 6

		2.1

		安全衛生管理員費用

		12,948

		（11,740,251元*0.02）-221,857元（被上訴人已付）

		11,399



		 7

		2.2

		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費用

		3,897

		（433元*20人）-3,897元（被上訴人已付）

		0



		 8

		2.5

		不可量化安全衛生設備費用

		1,943

		（11,740,251元*0.3%）-33,278元（被上訴人已付）

		1,710



		 9

		3.2

		工程管理費

		64,740

		（11,740,251元*0.1）-1,109,285元（被上訴人已付）

		56,995



		10

		3.4

		環境保護設施及管理費

		6,475

		（11,740,251元*0.01）-110,928元（被上訴人已付）

		5,699



		11

		3.5

		工程監造及品質費

		9,711

		（11,740,251元*0.015）-166,393元（被上訴人已付）

		8,549



		12

		4

		工程營業稅

		67,565

		（13,793,056元*0.05）-622,088元（被上訴人已付）

		32,715



		小計

		


		


		496,091

		


		434,448







●附表三（上訴人主張展延工期所生必要費用）
		編號

		　　項目

		契約複價（C欄）

		上訴人請求金額（D 欄）（註
1、2）

		　備註



		1

		混凝土澆置設備租金

		　 829,900

		　　　 346,068

		契約項目
（一）2



		2

		挖土機100型一部進駐工地及使用

		　 412,900

		　　　 172,179

		契約項目
（一）6



		3

		施工環境及便道整修（含過水路便橋）

		　 165,000

		　　　　68,805

		契約項目
（一）9



		4

		發電機租金及油料

		　 100,000

		　　　　41,700

		契約項目
（三）9



		5

		安全衛生管理員費用（詳細價目表第一項合計之2%）

		　 290,389

		　　　 121,092

		契約項目
（二）1



		6

		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費用

		　　 8,660

		　　　　 3,611

		契約項目
（二）2



		7

		TBM-KY、防護具及營建車輛機具每日自主檢查費用

		　　 8,640

		　　　　 3,603

		契約項目
（二）3



		8

		其它可量化之安全衛生設施費用

		　　61,350

		　　　　25,583

		契約項目
（二）4



		9

		不可量化安全衛生設施費用

		　　43,558

		　　　　18,164

		契約項目
（二）5



		10

		交通管理人員

		　 119,640

		　　　　49,890

		契約項目
（三）1



		11

		工程管理費（詳細價目表第一項合計之10%）

		 1,451,944

		　　　 605,461

		契約項目
（三）2



		12

		工程品管專任人員

		　 199,206

		　　　　83,069

		契約項目
（三）3



		13

		環境保護設施及管理費（詳細價目表第一項合計之1%）

		　 145,194

		　　　　60,546

		契約項目
（三）4



		14

		工程監造及品質費（詳細價目表第一項合計之l.5%）

		　 217,792

		　　　　90,819

		契約項目
（三）5



		15

		工程營業稅

		


		　　　　84,530

		契約項目
（四）



		總計

		


		


		　　 1,775,120

		










註1：上訴人主張編號1-4 、6-10、12之請求金額計算式均為：
　　　各對應C欄數值*（50/120＝0.417）。
註2：上訴人主張編號15之計算式為：D1至D14總金額之5%。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建上更一字第5號
上  訴  人  裕程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榮洲  
訴訟代理人  林其鴻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東部發電廠

法定代理人  李重億  
訴訟代理人  魏辰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7年4月23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06年度建字第1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10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變更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第二審（含變更之訴）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就工程款部分，係依兩造於民國103年1月間簽訂採購承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第4條及第24條第1項之約定請求給付；就履約保證金部分，係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1項之約定請求返還。嗣於本院更審審理中，就工程款及履約保證金部分，均變更請求權基礎為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見本院更一卷一第86頁），被上訴人雖不同意前開訴之變更，然觀諸上訴人請求之基礎事實，均為系爭契約終止後工程款、履約保證金等結算爭議，大部分證據資料均在原審即已提出，有其社會事實上之共通性及關聯性，主要爭點具有共同性，而就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得加以利用，尚不至妨害被上訴人程序權之保障，基於訴訟經濟，避免重複審理，應認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應予准許，上開部分之請求並專就變更後之新訴為裁判。
貳、實體部分：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兩造於103年1月間簽訂系爭契約，由伊以總價新臺幣（下同）17,070,000元承攬被上訴人之「木瓜壩溢洪道排砂道颱災補修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該工程於同年2月21日開工，施工中被上訴人以其發現：⒈上訴人自被上訴人於104年3月19日辦理#1排砂道鋼襯底部及錨筋孔泥砂污水清理檢驗不合格（開）始，即擅自施工致工作不良，造成錨筋握裹力不足、鋼襯底部及錨筋孔內泥砂污水未清理乾淨，隨即擅自澆置混凝土，影響混凝土結合強度及植筋品質；⒉#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不收縮水泥灌漿工作，擅自以目視及水瓢等減省工料方式拌合，導致灌漿強度未達送審材料規範。經被上訴人3次函知上訴人限期改善而上訴人未回應改善等情，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4款及第24條第2項第3款、第8款、第9款規定，以104年4月29日東部字第1048034216號函（下稱被上訴人104年4月29日函）通知上訴人自文到之日起終止契約，並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之規定辦理。而該文業於104年4月30日送達上訴人，是系爭契約業經被上訴人於104年4月30日依上開約定合法終止。則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約定，被上訴人應給付伊下列款項：⒈如附表一所示業經被上訴人驗收合格但尚未給付之工程款共計252,565元、⒉如附表二所示上訴人已完工但未經被上訴人驗收合格之工項承攬報酬共計496,091元、⒊工程保留款654,828元（以上合稱系爭工程款，總計1,403,484元）。又系爭工程施工期間因隧道坍塌、被上訴人變更設計等不可歸責於伊之因素展延工期50日，導致伊需要增加如附表三所示項目總計1,775,120元之必要費用履約成本，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F.11第5項約定，被上訴人應予給付。另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第26條約定，被上訴人應發還伊履約保證金175萬元（下稱系爭保證金）。爰依系爭契約上開約定，求為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伊合計4,928,604元（1,403,484元＋1,775,120＋175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兩造於系爭契約終止後，結算上訴人已施作未估驗之工程款，伊僅須給付252,565元(即附表一部分)，連同工程保留款654,828元，共907,393元，其餘部分未經估驗合格，伊毋庸給付。又上訴人並未證明其有因工期展延致增加履約成本，不得請求如附表三所示費用。另系爭工程係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而終止，依第26條第1項第4款約定，伊得不予發還終止部分佔比之保證金477,750元，且上訴人施作如附表二編號1、3所示之化學植筋、無收縮水泥灌漿工項不符契約約定，存有瑕疵須拆除重建，依被上訴人於109年3月26日將系爭工程重新發包與其他廠商補修重建之詳細價目表總額扣除與上開瑕疵無關項目後（即「1.1.3操作平台補修工程」、「1.1.4操作平台柱鋼板補強工程」）之補修重建費用約為2751餘萬元，爰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6項、第24條第3項、一般條款T3（3）（4）及T4「甲方代辦補修工作費用計價辦法」等約定，自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之各項金額中扣抵，而因上開補修重建費用業已逾上訴人本件請求之總額，經抵銷後，伊不需給付上訴人任何款項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上訴人全部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即起訴請求展延期間履約必要費用部分）：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775,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另於本院審理中就請求系爭工程款及系爭保證金部分變更請求權基礎而為訴之變更，變更之訴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153,48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變更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59頁至第462頁、本院更一卷二第113、127頁）：
　㈠上訴人參與被上訴人辦理之系爭工程採購案，兩造於103年1月28日簽訂系爭契約，於同年2月21日開工，施工中被上訴人發現：⒈上訴人自被上訴人於104年3月19日辦理#1排砂道鋼襯底部及錨筋孔泥砂污水清理檢驗不合格（開）始，即擅自施工致工作不良，造成錨筋握裹力不足、鋼襯底部及錨筋孔內泥砂污水未清理乾淨，隨即擅自澆置混凝土，影響混凝土結合強度及植筋品質；⒉#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不收縮水泥灌漿工作，擅自以目視及水瓢等減省工料方式拌合，導致灌漿強度未達送審材料規範。經被上訴人3次去函通知限期改善，未回應改善，被上訴人乃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4款及第24條第2項第3款、第8款、第9款規定，以被上訴人104年4月29日函通知上訴人自文到之日起終止契約，並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之規定辦理。而該文業於104年4月30日送達上訴人，系爭契約業經被上訴人於104年4月30日依上開約定合法終止（見原審卷一第60頁函文、本院更一卷一第341頁送達回執）。
　㈡系爭契約價金為17,070,000元，總價按實作數量結算（見原審卷一第24頁至第59頁之契約書）。
　㈢被上訴人同意給付如附表一所示工程款合計252,565元【此部分金額是經被上訴人驗收合格但尚未給付之工程款】。
　㈣被上訴人應發還而尚未發還上訴人之工程保留款金額為654,828元。
　㈤系爭工程原定工期120工作日，其後因隧道坍塌及颱風毀損設備等因素（展延13日），及被上訴人變更設計共4項（展延37日）等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合計展延工期50日，合計總工期239天。又系爭工程因履約爭議辦理清算驗收至104年4月30日，依「工作天統計表」實作223天，施工並無逾期（見原審卷一第151頁至第158頁、本院更一卷一第149頁至第153頁被上證二、第315頁附件三工程驗收紀錄）。
　㈥附表三編號1至14所示項目之契約複價金額如該附表「契約複價」欄所示。
　㈦上訴人就系爭工程已繳交履約保證金175萬元（原審卷一第159頁）。
　㈧上訴人施作如附表二編號3所示工項，共計使用88包無收縮水泥（即1.22立方公尺）。
　㈨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於給付第七期估驗工程款予上訴人後，迄今未再給付任何工程款予上訴人。
　㈩下列工程項目之計價方式如下表所載：
二、安全衛生及管理費用   安全衛生管理員費用（第一項合計之2%） 式 第一項合計之2%，一式計給 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費用 人/ 次 按廠商提報接受工安訓練實際人數計給 TBM-KY、防護具及營建車輛機具每日自主檢察費用 次 依每日一次，按實際施工日計給 其他可量化之安全衛生設施費用 式 一式計給 不可量化安全衛生設施費用（第一項合計之0.3%） 式 一式計給 三、其他費用   交通管理人員 人/日 按日實作計給 工程管理費（第一項合計之10%） 式 第一項合計之10%一式計給 工程品管專任人員 人/月 依1個人月，按實施工月計給 環境保護設施及管理費（第一項合計之1.0%） 式 一式計給 工程監造及品質費（第一項合計之1.5% 式 一式計給 工程告示牌（依工程會規定） 座 依實作計給 
五、法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請求有據之系爭工程款數額：
　　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50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約定承攬報酬按工作完成之程度分期給付，係對於已發生之承攬報酬約定以不確定事實之發生為債務之清償期，如該事實已不能發生，即應認清償期已屆至，定作人應按承攬人已施工完成部分，給付工程款予承攬人。依系爭契約第5條（付款辦法）、工程採購投標須知六、(一)1約定：開工後每月月底由被上訴人按詳細價目表內列有項目且經認可之估驗完成數量（進場器材除於特訂條款另有規定者不予估驗）核計應得款及經物價指數調整計算之物調款後核付95%，...經被上訴人正式驗收合格，並由上訴人依本須知第29條辦妥工程保固保證後無息結付尾款等語（見被證36系爭契約卷《下稱系爭契約卷》第1、48頁），可知兩造就系爭工程係約定按上訴人工作完成之程度分期給付工程款。依此，就上訴人請求給付之系爭工程款部分，除附表一所示款項及工程保留款654,828元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同意給付及發還者（不爭執事項第㈢、㈣點）外，就附表二部分，則為被上訴人否認，爰審究如下：
　⒈附表二編號1：
　①上訴人主張其已完成施作排砂道溢洪道之化學植筋扣除被上訴人已計給之41支款項外，尚有108支化學植筋工程款未獲給付，爰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附表二編號1之工程款。被上訴人則以：否認上訴人已完成施作數量逾41支，上訴人應負舉證責任，又上訴人已完成施作數量縱逾41支，但除被上訴人判定合格而於第1期估驗款已給付之41支化學植筋外，上訴人其餘已完成施作之該處化學植筋均不符合系爭契約要求品質，故被上訴人無庸給付此部分工程款等語置辯。
　②經查，依被上訴人提出由其負責監造系爭工程員工所簽認製作之公共工程監造報表最末日（104年1月17日）工程進行情況欄所示，「排砂道溢洪道化學植筋」施工項目之累計完成數量為145支（見被證38「公共工程監造報表」B1卷《下稱B1卷》第517頁至第518頁），堪認上訴人主張其就此工項已完成施作數量未逾145支部分，有所憑據，可以採信。至上訴人主張其就此工項已完成施作逾145支之有利於己之事實，未舉證以實其說，即非可採。
　③又按承攬工作完成與承攬工作有無瑕疵，兩者之概念不同，前者係指是否完成約定之工作，後者係指完成之工作是否具備約定品質及有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43號判決要旨參照）。定作人於承攬人完成工作時，雖其工作有瑕疵，仍無解於應給付報酬之義務；縱嗣後發見工作物有瑕疵，亦僅後於民法第498條所定法定期間內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或賠償損害，而不得拒付報酬（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2814號判決、82年度台上字第1440號判決要旨參照）。是工程已否完工，應以承攬人是否完成約定之工作為標準，縱工程有瑕疵，亦非工程尚未完工，僅為定作人得依民法第493條至第495條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或賠償損害，定作人不得以工作物有瑕疵為由拒絕給付報酬。查上訴人就此工項已完成數量為145支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已完成施作之該處化學植筋除被上訴人已付款之41支外，其餘品質均不符合系爭契約要求，被上訴人拒絕付款云云，然承攬工作完成與承攬工作有無瑕疵，兩者之概念不同，縱嗣後發見工作物有瑕疵，亦僅後於民法第498條所定法定期間內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或賠償損害，而不得拒付報酬，已如前述。從而，除被上訴人查驗合格且付款之41支化學植筋外，上訴人既已施作完成其餘104支（計算式：145-41）化學植筋，雖有瑕疵（詳後述），亦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該部分工程款，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並非可採。
　④職是，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34,632元（計算式：〈145-41〉支*契約單價333元＝34,632元），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⒉附表二編號2部分：
　　上訴人主張其已完成拆除舊有底水封座固定座（下稱舊有固定座）1座之工項，被上訴人應給付此部分工程款等語；被上訴人則抗辯稱：依照原審卷一第185頁舊有固定座拆除前之照片所示，該底座幾乎都已遭沖毀，殘餘數量僅約原有數量的20%，因此認為上訴人實際拆除數量僅有0.2座，故應以0.2座計給此項目工程款等語。經查：上訴人主張其已完成拆除舊有固定座1座之工項，有記載104年2月3日完成舊有底水封座固定拆除1座之系爭工程施工日誌為證（見被證37「公共工程施工日誌」A1卷《下稱A1卷》第375頁），尚非無據，堪以採信。被上訴人雖提出上開照片辯稱該底座於上訴人拆除前僅剩系爭契約簽訂時體積之20%云云，惟此為上訴人所否認，而上開照片僅能證明系爭底座於103年12月30日拍攝時之狀況，無從證明舊有固定座於系爭契約簽訂時之狀況，自難以此遽認系爭底座於103年12月30日拍攝時之體積僅剩系爭契約簽訂時體積之20%，又被上訴人亦未舉證證明兩造於簽約後已另行合意變更此工項之數量為0.2座，故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即無可採。基上，上訴人請求此工項工程款21,577元，應屬有據，而為可採。
　⒊附表二編號3部分：
　①上訴人主張其已完成1.22立方公尺無收縮水泥接觸灌漿工項，故被上訴人應給付此完成部分之工程款。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固有使用88包無收縮水泥灌漿（即1.22立方公尺），惟其未依規定拌合且鑽心試驗強度不合格，品質不符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無庸給付此部分工程款等語置辯。
　②經查，被上訴人不爭執上訴人有使用88包無收縮水泥施作完畢1.22立方公尺灌漿工項，堪認上訴人就此工項已完成數量為1.22立方公尺。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前開已施作之無收縮水泥灌漿工項品質不符合系爭契約要求，被上訴人拒絕付款云云，然承攬工作完成與承攬工作有無瑕疵，兩者之概念不同，縱嗣後發見工作物有瑕疵，亦僅後於民法第498條所定法定期間內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或賠償損害，而不得拒付報酬，已如前述。從而，上訴人既已施作完畢此部分工項，雖有瑕疵（詳後述），亦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該部分工程款，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並非可採。
　③職是，上訴人請求此工項工程款30,432元（計算式：1.22立方公尺*契約單價24,944元＝30,432元，元以下四捨五入），應屬有據，而為可採。
　⒋附表二編號4：
　①被上訴人就此抗辯：上訴人就此工項實際施作數量僅為52.37平方公尺，故應以52.37平方公尺數量計給此項目工程款，上訴人主張逾此數量施作部分，應負舉證責任等語。質之證人即曾任系爭工程監工侯○良於本院具結證稱：系爭契約在訂定時，係以木瓜壩壩體鋼筋裸露面積估算此工項之契約數量，但有約定依實作實算之方式計價，在上訴人完成此工項後，我有到現場用皮尺等工具丈量目視有塗環氧樹脂漆的實際施作面積約為52.37平方公尺，且因有塗環氧樹脂漆的地方會呈現銀灰色，很容易辨識，所以我丈量的面積是非常清楚，又契約上就此工項之單價是包含塗補底漆和面漆2層等語明確（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36頁至第439頁），核與系爭契約特訂條款五、(五)約定「木瓜壩操作台屋頂鋼筋裸露，壩側樓梯生鏽，須使用環氧樹脂漆修補，含底漆及面漆」等語(見系爭契約卷第78頁)，及經上訴人核章及其工地主任簽名確認之系爭工程自103年3月25日後所填載之施工日誌就此工項所載完成數量均為52.37平方公尺相符（見被證37「公共工程施工日誌」A3卷《下稱A3卷》第129頁、A1卷全冊），堪認上訴人就此工項實際施作之數量應為52.37平方公尺，上訴人逾此部分之數量主張，未舉證以實其說，自無可採。
　②又上訴人不爭執被上訴人就此部分工程款於起訴前已給付21,734元（見原審卷一第161頁、本院更一卷二第127頁）。基上，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0元〈計算式：52.37平方公尺*契約單價415元－21,734元（被上訴人已付）＝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⒌附表二編號5：　　
　　被上訴人固不否認上訴人實際上有架設556平方公尺的施工架以塗補操作台天花板鋼筋裸露處之環氧樹脂漆，惟抗辯稱：依系爭契約特訂條款六、「施工說明」(九)規定：「環氧樹脂漆為塗補操作台天花板鋼筋裸露部分，顏色為銀灰，塗補底漆及面漆兩層，使用伸縮式長刷塗補」，此條款效力優先於詳細價目表，故被上訴人無須給付此部分工程款云云。經查，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有此工項等情（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1頁），為兩造所不爭執，足徵系爭契約在訂立時業已評估認為塗補操作台天花板鋼筋裸露之環氧樹脂漆，有使用施工架之需要。且系爭契約特訂條款六、「施工說明」(九)僅規定「使用伸縮式長刷塗補」，並非規定不得使用施工架，則在施工架上使用伸縮式長刷塗補操作台天花板鋼筋裸露之環氧樹脂漆，本就在該規定文義解釋範圍內，是被上訴人抗辯：依系爭契約特訂條款六、「施工說明」(九)規定，其不用給付此項目工程款云云，難謂可採。基上，上訴人請求此工項工程款230,740元，應屬有據，而為可採。
　⒍附表二編號6：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1頁）所示，附表二編號6之工項「安全衛生管理員費用」之工程款計算，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2%為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即104年3月19日，見本院更一卷一第283頁）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104年4月30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之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依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11399元〈計算式：（252,565＋317,381元）*2%＝11,39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⒎附表二編號7：
　　上訴人主張其得請求此部分工程款，固提出安全衛生訓練、簽到簿（見原審卷二第70頁至第83頁）為證。然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1頁）所示，附表二編號7之工項「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費用」之工程款係採實作實算方式計算，且上訴人請求此部分費用之發生期間乃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即104年3月19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104年4月30日）前。而上訴人所提出之上開安全衛生訓練、簽到簿所載上課時間分別為103年2月10日、103年8月15日、103年10月3日、103年10月15日、103年10月20日、103年11月12日、103年11月28日、103年12月9日、104年1月21日，核均係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前所為，無從證明其於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前之期間，有辦理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是上訴人就其有於前開期間施作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此一有利於己之事實，既未舉證以實其說，則其此部分工程款之請求，自屬無據，而無理由。
　⒏附表二編號8：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1頁）所示，附表二編號8之工項「不可量化安全衛生設備費用」之工程款計算，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0.3%為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之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依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1,710元（計算式：569,946元*0.3%＝1,71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⒐附表二編號9：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3頁）所示，附表二編號9之工項「工程管理費」之工程款計算，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10%為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之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依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56,995元（計算式：569,946*10%＝56,9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⒑附表二編號10：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3頁）所示，附表二編號10之工項「環境保護設施及管理費」之工程款計算，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1%為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之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依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5,699元（計算式：569,946*1%＝5,69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⒒附表二編號11：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3頁）所示，附表二編號11之工項「工程監造及品質費」之工程款計算，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1.5%為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項下請求有據之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5「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依此，上訴人就此工項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8,549元（計算式：569,946*1.5%＝8,54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⒓附表二編號12：
　　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23頁）所示，附表二編號12之「工程營業稅」項目，係採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至三項下請求有據金額總額之5%為一式計價。而上訴人就第七期估驗期間末日後至系爭契約終止日前，就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至三項下請求有據之金額為附表一及附表二編號1至11「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依此，上訴人就此項目得請求之工程款應為32,715元〈計算式：（252,565＋401,733元）*5%＝32,71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部分之請求金額，則屬無據。
　⒔綜上，上訴人於系爭契約終止時所完成之工作，尚可請求給付之工程款合計1,341,841元（計算式：附表一金額合計252,565元＋附表二本院認定有據金額合計434,448元＋工程保留款654,828元）。
　㈡上訴人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F.11第5項第4、8款，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三所示展延工期所生必要費用總計1,775,120元，有無理由？如有，請求有據金額若干？
　⒈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F.11第5項之約定，履約期間，因非可歸責於上訴人或其分包廠商原因有該項各款原因之一，致增加上訴人「履約成本」者，上訴人「為完成契約標的」所需增加之「必要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則無論依該條項第4款或第8款事由展延工期，上訴人所能請求者，乃限於非可歸責於上訴人原因，而增加之「必要」費用，始得向被上訴人請求。而非只要因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事由展延工期，上訴人均可依照工期展延之日數與原訂工期之比例請求費用，從而上訴人必須就其實際上因展延工期增加履約成本而增加費用，及該費用為完成契約標的增加之「必要」費用，應負其舉證責任。
　⒉查系爭工程原定工期120工作日（開工日期103年2月21日、預定完工日期原為103年8月12日，見A1卷第1頁），其後因隧道坍塌及颱風毀損設備等因素（展延13日），及被上訴人變更設計共4項（展延37日）等不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合計展延工期50日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㈤點)。則比對系爭工程各期估驗期間之期程，堪認系爭工程自原預定完工日（103年8月12日）後加計之不可歸責上訴人原因展延之50日工期，應落在第4期至第7期估驗期間內（即103年7月30日至104年3月19日），此有系爭工程第4期至第7期估驗計價表所載估驗期間附卷可稽（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07、413、427、283頁）。而系爭工程第4期至第7期估驗款所含計價項目均有包含附表三所示項目，並均已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所載計價方式核算給付等情，亦有系爭工程第4期至第7期估驗計價明細表在卷可按（見本院更一卷一第407頁至第418頁、第427頁至第432頁、第283頁至第288頁）。且被上訴人已給付上訴人第4期至第7期估驗款之事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被上訴人提出之給付明細存卷可參（見本院更一卷一第345頁）。依此，堪認上訴人因工期展延50日所生如附表三所示各項目之費用，業經被上訴人於系爭工程第4期至第7期估驗時予以計價核給。至上訴人主張其除前開被上訴人已給付之金額外，尚有增加如附表三所示金額之「履約成本」或「必要費用」等節，固提出103年8月15日、10月3日、10月15日、10月20日、11月12日、11月28日、12月9日及104年1月21日安全衛生訓練課表暨簽到簿（下稱原證23資料，見原審卷二第70頁至第83頁）、「預拌車租賃契約書」（下稱原證24資料，見原審卷二第84頁至第85頁）為證。然原證23資料僅能證明上訴人於上開期間有執行安全衛生訓練；原證24資料僅能證明上訴人於103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5日間有租用預拌車，惟前開期間仍不脫在系爭工程第4期至第7期之估驗期間內。且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第4期至第7期估驗期間之「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費用」、「混凝土澆置設備租金」項目，均有依照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所載計價方式核實給付上訴人，業如前述，自無從憑原證23、原證24資料證明上訴人就如附表三所示項目，除被上訴人已給付之金額外，尚有增加該表所示金額之「履約成本」或「必要費用」。從而，上訴人上揭所舉證據，均無從證明上訴人就如附表三所示項目，除被上訴人已給付之金額外，尚有增加該表所示金額之「履約成本」或「必要費用」，復未更舉其他實證以佐其說。從而，上訴人就附表三所示項目金額之請求，即屬無據，而無理由。
　㈢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第26條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系爭保證金，有無理由？如有，請求有據金額若干？
　⒈系爭契約業經被上訴人於104年4月30日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4款及第24條第2項第3款、第8款、第9款規定合法終止，且上訴人就系爭工程已繳交履約保證金175萬元與被上訴人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㈠、㈦點）。則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規定，履約保證金應依該契約第26條規定辦理。而依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部分終止契約者，依該部分所占契約金額比率計算之保證金，不予發還，職是，本件應依系爭契約終止部分所占系爭契約總金額比率，計算不予發還之保證金。
　⒉經查，依104年5月21日工程驗收紀錄，系爭工程契約總價金為17,070,000元，已估驗工程款金額為12,415,006元（見原審卷二第124頁）。被上訴人並主張兩造於104年5月21日係就前次第7期估驗後迄於104年4月30日終止系爭契約期間尚未估驗付款部分進行清算驗收，並於104年7月9日以東部字第1041900327號函寄送數量清算結果予上訴人（原證6，見原審卷一第107、108頁），上訴人於本件所請求之附表一、附表二工程款，即係根據原證6數量清算結果，計算並主張上訴人已施作，且尚未給付之工程款。從而，前開本院認定上訴人得以請求之如附表一、附表二「本院認定有據金額」欄所示工程款合計為687,013元（計算式：252,565元＋434,448元），自應認亦屬已完成之部分，而非終止部分。依此，上訴人施作系爭工程完工比例應為76.75%（【12,415,006元＋687,013元】÷17,070,000＝76.75%，小數點第5位以下四捨五入），則終止部分所占系爭契約金額比率應為23.25%（計算式：100%－76.75%）。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可請求發還之履約保證金為1,343,125元（計算式：1,750,000*76.75%），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
　㈣被上訴人主張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6項、第2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第9款、一般條款T3（3）（4）及T4「甲方代辦補修工作費用計價辦法」之約定，以其委請第三人修補重建及完成系爭工程所增加之費用及損失等花費與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金額扣抵抵銷後，其不需給付上訴人任何金額，是否有據？
　⒈上訴人施作之附表二編號1、3「化學植筋」、「無收縮水泥灌漿」工項具有瑕疵：
　①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就附表二編號1、3「化學植筋」、「無收縮水泥灌漿」工項施作未依規定履約且施工不良、擅自減省工料，經查驗不合格，復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致該等工項均不符系爭契約品質與需求，而均有瑕疵等語；上訴人則以系爭契約並未就錨筋之拉拔強度為約定，且於變更設計後，亦僅修改錨筋鑽孔深度及以植筋膠作為接著膠劑。另系爭契約所稱「埋植深度25公分，植筋拉拔力128KN以上強度設計」係指「排砂道溢洪道上植筋」項目之強度規範，並未就「＃1排砂鋼板護襯錨筋」拉拔強度作約定。而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之鑑定結果認鋼襯錨筋握裹力（即拉拔力）已達安全，可證明上訴人就附表二編號1項目之施作符合系爭契約之設計強度，並無被上訴人所稱錨筋拉拔（握裹力）強度不足之缺失。又系爭契約並未就#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之無收縮水泥強度作成任何約定，但依據系爭契約特訂條款約定：「六、施工說明：(四)混凝土澆置施工方式：…其建議澆置方法有二，其一由混凝土拌料廠出料，其混凝土抗壓強度為fc'＝280kgf/c㎡…；另一方法至現場依乾拌料級配比例現場拌合澆置，乙方應先提出符合設計強度fc'＝280kgf/c㎡之水泥…」，復考量系爭工程結構設計混凝土強度之一致性，該#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之無收縮水泥強度，應採取相同標準即強度280kgf/c㎡，即符合系爭工程需求。又兩造為確認#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無收縮水泥之強度，曾於104年4月13日取樣二組混凝土鑽心試體，委由○○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公司）進行抗壓強度試驗，經試驗結果，其二組試體抗壓強度分別為596kgf/c㎡、292kgf/c㎡，均符合系爭契約設計混凝土之強度需求，且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結果亦認該混凝土之品質符合系爭契約設計需求，可見上訴人於#1排砂道門框及側壁鋼襯背填無收縮水泥，其抗壓強度高於系爭契約設計混凝土強度，其平均抗壓強度亦高於被上訴人自行提出無收縮水泥之檢驗標準，已符合系爭契約設計需求及安全標準，並無瑕疵等語置辯。
　②經查，屬於系爭契約一部分之系爭工程監造計畫第伍章二、(一)項次10規定：「材料名稱：無收縮水泥。檢驗項目：出廠證明文件。檢驗標準：出廠證明、材質證明、規格證明、出廠檢驗合格證明書。檢驗時機：進場前。檢驗方法：書面審查。」(見系爭契約卷第134頁)；第柒章一、施工抽查程序(一)檢驗停留點查驗(1)規定：「當工程進行至檢驗控制點時，乙方品管人員須先依據圖說、規範等之規定自行檢查，並依核定之自主施工檢查表逐項檢查合格確認後再向監造單位提出檢驗申請。……」(見系爭契約卷第144頁)；混凝土補修作業之表7-2及圖7-2規定：「辦理澆置前應檢查澆置面是否乾淨。」(見系爭契約卷第148頁至第151頁)；系爭工程品質計畫書第四章品質管理標準之表4-1及圖4-1規定：「辦理澆置前應檢查澆置面是否乾淨。」(見原審卷一第209頁至第210頁)；系爭契約特訂條款七、施工補充說明(三)其他規定第13點規定：「本工程植筋工程分為排砂道溢洪道上植筋、導水牆I重建植筋及鋼索固定用錨筋……植入鋼筋需滿足CNS560A2006標準，埋植深度250mm，植筋拉拔力以128KN以上強度設計（慎選植筋膠規格）。……」(見系爭契約卷第86頁至第87頁)；系爭契約工程規範12：「混凝土……混凝土澆置前之模板、鋼筋及埋設零件之表面應清洗乾淨，無水泥砂漿、油污等有害物質。基礎或接縫不得有積水或流水，乙方應會同甲方檢驗員實施澆置前檢驗，提報『混（噴）凝土澆置前檢驗表』經甲方認可，方可進行澆置該處混凝土。」(見系爭契約卷第354頁)；第03056章混凝土施工方法3.2.1規定：「……昇層之頂面應清洗潔淨，以獲得良好之粘接及水密性。……混凝土即將澆置前，施工縫存留之鬆散及外來物質必須徹底清除。……」3.1.2規定：「……各種計量設備應於事先徵得甲方工程師同意方得使用，並須作定期校正……」(見系爭契約卷第342、338頁)，據此可知，系爭工程使用之無收縮水泥係以上訴人提供之出廠證明文件為材料規範，是於進場前應提出該文件經被上訴人為書面審查認可。又系爭工程植筋工程包括排砂道溢洪道上植筋、導水牆I重建植筋及「鋼索固定用錨筋」，其植入鋼筋均需滿足CNS560A2006標準，埋植深度250mm，植筋拉拔力以128KN以上強度設計；換言之，「鋼索固定用錨筋」亦係植筋工程之乙項，此觀兩造未爭執之104年3月23日工程協調會議決議：「#1排砂道鋼襯施工區域因近日溪水漫流泥沙淤積，清理後進行鋼襯錨筋孔植筋，為確認植筋成效，將辦理拉拔試驗……」等語益明（見原審卷一第204頁）。故系爭契約有關植筋之強度標準，自同適用於「錨筋」工程。上訴人主張無收縮水泥材料證明書所記載之強度檢驗值僅是材料廠商用於介紹或說明無收縮水泥之品質，並非檢驗標準，及系爭契約並未就錨筋之拉拔強度為約定云云，均不可採。
　③又於104年3月中旬，上訴人施作之系爭工程因山區局部下雨，上訴人阻排水設施高度不足及穩固性不佳，導致溪水泥砂溢流至#1排砂道鋼襯施工區域，泥砂淹埋鋼襯底部及錨筋孔，被上訴人派員於同年3月19日辦理泥砂汙水積留清理結果及錨筋孔深度檢查，於現場檢驗發現上訴人在鋼襯底部淤積泥砂仍未清理完成之情形下，仍擅自繼續施作錨筋工程，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證上訴人未依系爭契約監造計畫第柒章規定（工程進行至檢驗控制點時，上訴人應先自行檢查，並依核定之自主施工檢查表逐項檢查合格確認後再向監造單位提出檢驗申請），於先自行檢查並報請監造單位檢驗前，即遽予進行錨筋工程；又上訴人104年3月24日進行混凝土澆置作業前，並未告知被上訴人，更未依系爭契約約定先提送「混凝土澆置前檢驗表」報請被上訴人檢驗合格後，始可叫料進行澆置工作，參照系爭契約工程規範12、第03056章規定及系爭契約之監造計畫第柒章混凝土補修作業之表7-2及圖7-2，及上訴人所提品質計畫書第四章品質管理標準之表4-1及圖4-1等規定，亦可證上訴人確有未依系爭契約規定履約，且工作不良影響工程品質情事。
　④兩造會同○○公司於104年3月24日取樣2組試體進行拉拔試驗，經試驗結果，2組筋錨試體埋植深度40公分，拉拔強度5647kgf、8309kgf，經換算為55KN（5.647t）及80KN（8.309t）（見原審卷二第126頁)，雖符合變更設計後埋植深度40公分，但與變更設計前系爭契約特訂條款七、施工補充說明（三）其他規定第13點規定，原埋植深度25公分之植筋拉拔力以128KN以上強度設計遠遠不符【依埋植深度25cm，植筋拉拔力128KN之比例計算，如錨筋鑽孔深度增加15公分（至40公分）之比例計算，換算變更後埋植深度40公分，則植筋拉拔力應為204.8KN以上（計算式：128×（40/25）＝204.8）】。而系爭工程鋼襯錨筋之設計目的及主要作用係為牢固扣住鋼襯，系爭工程#1排砂道鋼襯板之錨筋握裹力經實地採樣試驗結果，遠低於系爭工程契約修訂前之所規範之強度（55KN即5.647t尚未達原契約修訂前一半），益徵上訴人有未依系爭契約規定履約且工作不良影響工程品質。從而，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施作此部分化學植筋未依契約履約且工作不良，如遇受沖刷時，錨筋極易先自混凝土中鬆脫破壞，造成錨筋及鋼襯同時沖損掀起毀壞，無法發揮出錨筋牢固扣住鋼襯之功效，鋼襯掀脫後將繼續沖壞下層混凝土，進而造成排砂道壩體沖蝕破壞，嚴重影響壩體安全及汛期防洪排砂安全，不符系爭契約品質及需求，顯有瑕疵等語，核屬有據，而為可採。
　⑤至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見原審卷一第115頁至第142頁，下稱系爭鑑定報告）雖認為系爭工程#1排砂道鋼襯板之錨筋握裹力已達到安全，惟鑑定報告附件六第二點「鋼襯錨筋握裹力是否達到安全」部分之說明，全未提及所謂已達到安全之依據、規範及雙方採樣進行鋼襯錨筋握裹力試驗之結果遠低於系爭契約規範強度之前開情形詳為說明；另土木工程設計本係就個案性質不同而設定不同之安全係數，然上開鑑定之鑑定依據竟然未將系爭契約規定納入（鑑定依據為上訴人鑑定申請書、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手冊、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足見該鑑定並未將系爭契約就此工項之相關強度要求及系爭工程鋼襯錨筋之設計目的及主要作用係為牢固扣住鋼襯等個案性質之安全係數納入考量，顯有缺失，自不足以該鑑定認為鋼襯錨筋握裹力（即拉拔力）已達安全之結論，推認上訴人就該工項之施作已符合系爭契約之設計強度，從而，上訴人以上開鑑定報告結果主張該「化學植筋」工項無瑕疵云云，洵不可採。
　⑥依系爭契約工程規範第03056章3.1.2規定，各種計量設備應於事先徵得甲方工程師同意方得使用，並須作定期校正，並訂有各種材料計量之容許誤差(見系爭契約卷第338頁)，惟104年4月1日被上訴人檢驗人員赴現場抽查上訴人施作#1排砂道門框背填不收縮水泥灌漿工作，發現上訴人任由施作人員以目視方式隨意加水，且現場無計量設備，導致配比與規範不符，未依工地現場實際使用之水泥袋上之標示比例拌合（一包水泥使用3.5至4公斤水），被上訴人檢驗人員於現場口頭制止並要求上訴人工地負責人改善，嗣被上訴人於104年4月2日東部字第1048027118號函通知上訴人改善；同日被上訴人再赴施工現場抽查改善情形（當時上訴人正進行#1排砂道「側壁」鋼襯背填灌漿工作），發現現場施作人員回覆拌合比例採一包水泥加5公升水之拌合配比，仍不符合用水量配比規範規定，且因用水量高於標準值而影響強度。因此被上訴人再以104年4月2日東部字第1048027591號函通知上訴人限於同年4月9日前提送改善計畫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施作此工項未依系爭契約規定，施工不良，且擅自減省工料等情，核屬有據。
　⑦兩造於104年4月10日辦理背填灌漿鑽心取樣進行抗壓強度試驗，所取樣之2只試體（材齡分別為11、12天）經試驗後抗壓強度分別為292kgf/c㎡及596kgf/c㎡，有上訴人104年4月14日裕字第1040414號函及檢附之鑽心試體抗壓強度試驗報告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92頁至第94頁）。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中並未規範無收縮水泥抗壓強度規定，故應適用一般混凝土之水泥抗壓強度，並舉系爭鑑定報告標準為憑。惟系爭工程監造計畫第伍章二、(一)項次10規定，無收縮水泥係以上訴人提供之出廠證明文件（出廠證明、材質證明、規格證明、出廠檢驗合格證明書）為檢驗標準(見系爭契約卷第134頁)，而依上訴人於104年3月12日所提出之無收縮水泥材料證明書，記載無收縮水泥檢驗標準為「7天抗壓強度＞678.3kgf/c㎡，28天抗壓強度＞679.1kgf/c㎡」(原審卷二第67頁)，因此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並未規定無收縮水泥檢驗標準云云，核無足採。又104年4月10日鑽心取樣後抗壓強度分別為292kgf/c㎡及596kgf/c㎡，與系爭契約上開約定之無收縮水泥檢驗標準為「7天抗壓強度＞678.3kgf/c㎡，28天抗壓強度＞679.1kgf/c㎡」（本件採樣時為11天、12天，爰以抗壓強度較低之7天標準對比）相較，抽樣自上訴人此完成工項之檢驗試體抗壓強度顯低於系爭契約所規範之強度甚遠。佐以無收縮水泥工程施作位置位於#1排砂道門框，上訴人施作又有無計量設備隨意加水等違約情事，導致灌漿品質不良，日後排砂時恐將產生變形或損壞而造成#1排砂門無法正常操作，嚴重影響木瓜壩防洪排砂安全並危及壩體安全，由此堪認被上訴人主張：附表二編號3之無收縮水泥接觸灌漿工項，因上訴人施工方式未依系爭契約規定，工作不良且擅自減省工料，致該工項不符系爭契約品質與需求，而有瑕疵等語，亦屬有據，而為可採。
　⑧系爭鑑定報告無法反證附表二編號3工項符合系爭契約品質及需求，自不足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⑴系爭鑑定報告雖認「施作位置之混凝土強度為280kgf/c㎡，無收縮水泥強度350kgf/c㎡已符合需求，所提供之UN-450無收縮水泥材料，28天抗壓強度為420kgf/c㎡，經鑽心取樣2孔檢驗，強度分別為292kgf/c㎡及596kgf/c㎡，平均為444kgf/c㎡，安全上已符合設計需求」等情。然關於無收縮水泥檢驗標準部分，應依系爭工程監造計畫第伍章二、(一)項次10規定為據，即系爭契約係以上訴人104年3月12日所提出之無收縮水泥材料證明書為檢驗標準（「7天抗壓強度＞678.3kgf/c㎡，28天抗壓強度＞679.1kgf/c㎡」），並無所謂無收縮水泥應以何數據作為檢驗標準疑義存在。系爭鑑定報告根本未參酌系爭契約之約定檢驗標準，而自行認定無收縮水泥抗壓強度檢驗標準，再推認符合安全，顯未參酌系爭契約明文約定，更未參酌系爭工程為「木瓜壩溢洪道排砂道」補修，與公共安全有極大影響，其要求安全係數及標準較一般土木工程為高之特別因素，自無足採。
　⑵關於系爭鑑定報告認為排砂道混凝土品質符合設計標準部分：參照系爭契約工程規範12、監造計畫第柒章混凝土補修作業之表7-2及圖7-2及上訴人所提品質計畫書第四章品質管理標準之表4-1及圖4-1規定，可知辦理混凝土澆置前應檢查澆置面是否乾淨，惟被上訴人於104年3月24日會同進行系爭工程#1排砂道鋼襯板鋼筋拉拔試驗時，上訴人不僅仍未將鋼襯底部泥砂清理乾淨，且未依作業規定先報請被上訴人檢驗合格前即遽予進行混凝土澆置作業，足見上訴人施工未依系爭契約規定履行，工作不良甚明。又系爭工程#1排砂道鋼襯底部澆置混凝土係作為排砂耐磨、耐沖刷之功能，故攸關汛期防洪排砂安全及壩體安全，沖損將導致排砂門底部掏空無法確實關閉，如未清理乾淨即擅自澆置混凝土之範圍涵蓋整個#1排砂道進水口面層（長7.5公尺，寬4公尺），將嚴重影響整個#1排砂道入口之耐磨及排砂功能，故系爭契約特別規定應先報驗合格始為混凝土澆置作業，自有其目的。況依該鑑定報告附件十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度試驗報告所載之取樣時間，均非上訴人擅自施工之日，顯見上訴人擅自施工之鋼襯底部混凝土並未在系爭鑑定中取樣送驗，而因混凝土生產時間不同，代表量體不同，故該鑑定報告附件六鑑定分析三，徒以排砂道下游側其他不同時間及施工位置取樣試體之檢驗結果，推測此處擅自施工的混凝土品質，亦不足取。
　⑶關於系爭鑑定報告就混凝土接觸面夾泥砂是否影響安全確認部分：該鑑定報告明確載明上訴人施工品質及作業有所缺失，且未清理乾淨即進行混凝土澆置作業，但鑑定分析四僅就靜態側向力及上浮力進行分析，忽略系爭工程所在地並非靜態水域，係供作防洪排砂目的使用之水道，完全遺漏動態分析因素，其鑑定分析方法顯然不符系爭契約之設計目的。又鑑定分析四之滑動分析採用抗滑力2402.75T，然未將抗滑安全係數（1.5）納入計算，分析方式錯誤，若將抗滑安全係數（1.5）納入計算，其抗滑力應為1601.8T（2402/1.5），小於側向力2309.11T，僅達側向力之69%，顯有滑動之可能，從而其滑動分析之方法及結論洵屬有誤。此外系爭工程所在地並非靜態水域，係供作防洪排砂目的使用之水道，從而排砂道所受之主要外力係溢洪排砂過程中動態水流所生外力，而非靜態滲水上浮力，從而，該鑑定分析四未將溢洪排砂過程中動態水流所生外力可能導致之翻脫影響列入其鑑定分析之要素，其翻脫分析之方法及結論亦難認均屬正確，綜上，系爭鑑定報告之結論自難採憑。
　⒉被上訴人主張依下列約定，其得自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金額扣除其委請第三人修補重建及完成系爭工程所增加之費用及損失等花費，經扣除抵銷後，其不需給付上訴人任何金額，為有理由：
　①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1款約定「履約中因可歸責於乙方（按即上訴人）之事由，致施工進度落後5%以上，或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者，甲方得通知乙方限期改善。經通知乙方限期改善後，乙方未積極改善者，甲方得暫停核發估驗應得款，並得自行或洽第三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該費用由乙方負擔」（見系爭契約卷第9頁），核屬民法第497條規範之定作人瑕疵預防請求權，即定作人於符合一定條件下，得使第三人代承攬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所生之費用由承攬人負擔。又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約定「前項情形（按即包含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契約之情形）…終止部分或全部契約時，其履約保證金及差額保證金依本契約第二十六條規定辦理；乙方如有逾期違約或各項違約情形，甲方將自工程保留款及尚未支付之工程估驗款扣抵逾期違約金及各項違約金，如有不足者並通知乙方繳納或自得發還之履約保證金及差額保證金扣抵。上述款項經扣抵及不予發還後，剩餘款項仍應予抵扣本工程尚未完成部分須由甲方自行或洽請其他廠商完成所增加之費用及損失，經抵扣甲方為完成本工程尚未完成部分所支付之一切費用及損失後如有剩餘，再發還乙方；無洽其他廠商完成之必要者，亦同。如有不足者，乙方及其連帶保證廠商應將該項差額賠償甲方。甲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乙方並應返還甲方尚未扣回之預付款及其自支領預付款日起至返還日止以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見系爭契約卷第16頁至第17頁）；系爭契約第26條第1項第3、5、9款約定「乙方所繳納之履約保證金、差額保證金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不予發還之情形。…三、擅自減省工料，其減省工料及所造成損失之金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抵仍有不足者，與該不足金額相等之保證金。五、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其不合格部分及所造成損失、額外費用或懲罰性違約金之金額，自待付契約價金扣抵仍有不足者，與該不足金額相等之保證金。…九、其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甲方遭受損害，其應由乙方賠償而未賠償者，應與賠償金額相等之保證金」（見系爭契約卷第19頁）；而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T.4之甲方（按即被上訴人）代辦補修工作費用計價辦法約定，乙方未依規定補修或重建而由甲方或使第三人代為辦理修復部分，甲方估計其所需補修或重建工料費予以扣繳，並處以該金額一倍之違約金，其金額在乙方應得款及其保證金內扣繳（見系爭契約卷第287頁）。另系爭契約一般條款I.9第2項、第4項亦約定「甲方如發現乙方工作品質不符合契約規定，或有不當措施將危及工程之安全時，得書面通知乙方限期改善、改正或將不符規定之部分拆除重做」、「契約施工期間，乙方應按規定之階段報請甲方查驗，甲方發現乙方未按規定階段報請查驗，而擅自繼續次一階段工作時，得要求乙方將未經查驗及擅自施工部分，拆除重做，其一切損失概由乙方自行負擔」（見系爭契約卷第237頁至第238頁）。
　②查上訴人施作之如附表二編號1、3所示「化學植筋」、「無收縮水泥灌漿」工項，有前揭未依照系爭契約規範施工、工作不良，及擅自減省工料等可歸責事由，致該等工項存有不符系爭契約品質與需求瑕疵等情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又上訴人於系爭契約終止時，完工比例僅達76.75%，系爭工程尚未全部完工等情，亦如前述。而被上訴人於104年3月19日查驗發現上開#1排砂道鋼襯底部泥砂未清理乾淨及擅自澆置混凝土，嚴重影響混凝土銜接強度、混凝土品質及錨筋握裹力不足等缺失瑕疵後，除即於104年3月23日召開工程協調會議檢討上訴人未清理乾淨即擅自植筋等議題外，被上訴人復先後以104年3月27日東部字第1048025048號函請上訴人暫停施作且限期於104年4月2日前改善；104年4月9日東部字第1041900152號函請上訴人限期於同年4月10日前改善；及104年4月10日東部字第1048029784號函請上訴人限期於同年4月15日前改善，然上訴人均無修補改正。此外，被上訴人亦曾於104年4月10日召開工程協調會，促請上訴人說明如何具體改善前述缺失，然上訴人亦未提出具體品質改善方案及計畫時程。104年4月17日被上訴人再函上訴人謂已3次限期提出改善計畫，惟上訴人仍無任何具體改善作為及回應，被上訴人並告知品質不可接受工項，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I.9規定應拆除重做等語。上訴人雖於104年4月13日函復被上訴人，然僅說明如何趕工等語，並未具體回應前開工程缺失，被上訴人則於同日函請上訴人審慎積極改善施工進度等語。嗣上訴人於104年4月15日函被上訴人，並提出進度表與趕工計畫，惟亦僅係針對工程進度嚴重落後而提趕工計畫，與工程品質缺失限期改善無涉。104年4月20日被上訴人再函覆上訴人，同時於說明五載明上訴人並未針對工程品質缺失提出改善計畫。上訴人雖以104年4月22日裕字第1040422號函被上訴人，回應有關工程品質限期改善未果一事，然該函文內仍未提出具體改善方案。被上訴人乃於104年4月27日函覆上訴人，指明上訴人仍未對改善計畫作明確回應而僅見推詞，以及前述施工缺失與品質不良情形事涉木瓜壩汛期防洪排砂安全、壩體安全及日後補修年限，請上訴人審慎處理，嗣被上訴人遂依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第4款及第24條第2項第3款、第8款、第9款規定，以被上訴人104年4月29日函終止系爭契約等情，有前開函文附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04頁、第219頁至第220頁、第246頁至第247頁、第249頁至第252頁、第253頁、原審卷二第91頁、原審卷一第254頁至第262頁、第60頁及反面)，並為兩造所不爭執。由此足見上訴人就前開瑕疵工項並未於被上訴人所定相當期限內修補改善或拆除重做，導致被上訴人需支出費用委請第三人將涉及前開瑕疵工項而不可分離之工程體拆除重做，及完成系爭工程尚未完工部分之施作，則依系爭契約前開約定，被上訴人主張其委請第三人代為辦理修復重建，及完成系爭工程所增加之費用及損失等花費，得自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之系爭工程款與系爭保證金中逕予扣抵而不予給付、發還等語，即屬有據，而為可採。
　③被上訴人主張其於109年3月26日僱請○○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公司）施作「木瓜壩排砂道、溢洪道補修工程」（下稱○○補修工程），除「1.1.3操作平台補修工程」、「1.1.4操作平台柱鋼板補強工程」以外之工項，均與涉及前開瑕疵工項而不可分離工程體之拆除重做與完成系爭工程未完成部分的工項相關等情，業據提出被上訴人與○○公司簽訂之工程採購契約影本1本為證（見○○補修工程契約卷），觀之該契約第3條所載「工程概要」與詳細價目表內容，互核與系爭契約第3條、特訂條款五所載工程概要大致相符（見系爭契約卷第1頁、第77頁至第79頁），堪以採信。而被上訴人主張○○補修工程於109年5月31日開工，於112年4月14日竣工，於同年10月12日結算驗收合格，若不計「1.1.3操作平台補修工程」、「1.1.4操作平台柱鋼板補強工程」工項之費用，其就該工程已支付○○公司總計32,139,412元等情，業據提出○○補修工程各期估驗計價表、估驗計價明細表、結算驗收證明書及結算明細表、各期請款發票黏存單影本等件為證（見本院更一卷二第175頁至第243頁），亦堪採信。
　④上訴人雖辯稱○○補修工程詳細價目表「1.1.1圍阻排水工程」工項與上開瑕疵修補無關，不得作為扣抵費用，又○○補修工程契約簽訂時間為109年3月間，距系爭契約於104年4月間終止時已相隔數年，修補費用應以104年4月間物價計算，另上訴人所請求附表二編號1、3所示工項縱有瑕疵，然該等工項請求金額僅占系爭契約價金之十萬分之332（計算式：〈36,297+20,432〉/17,070,000），故被上訴人至多僅能扣抵○○補修工程契約價金之十萬分之332云云。然○○補修工程契約詳細價目表「1.1.1圍阻排水工程」及項下子工項（見○○補修工程契約卷第39頁），對照系爭契約，即為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一、(一)7、8之「大部排水工作（詳特定條款）」、「細部排水工作（詳特定條款）」工項（見系爭契約卷第25頁）乙節，業據被上訴人陳明（見本院更一卷二第155頁），而觀之○○補修工程契約詳細價目表「1.1.1圍阻排水工程」及項下子工項之施工細則內容（見○○補修工程契約卷第100頁至第101頁），均不脫系爭契約特訂條款五施工概要(八)「阻排水作業：本工程有重點圍堰阻排水作業，分為『大部排水』及『細部排水』。『大部排水』為施築土堤及改變水路流向；『細部排水』則由乙方準備塑膠布及足夠抽水機等措施，要求務必使施工面處於無水狀態。木瓜壩上游若有豪大雨即可能導致山洪暴漲，乙方之工作人員必須隨時保持高度警戒，以工作安全為第一優先。機具、材料等應放置至安全地方，故必要時得置放鋼板、太空包(堆放須前後二層以上，上下二層以上，高度須高於平常水面1.4公尺以上）、大石等確保土堤之牢固及施工人員之安全。上述之技術困難性，乙方於投標時須衡量施工能力及其技術難度。另請依照公共工程委員會公佈第02261章圍堰施工規範施作」（見系爭契約卷第78頁至第79頁）所要求之施作目的及範圍，則被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堪以採認。又系爭工程需先施作阻排水設施，確認施工區域無水後再進行混凝土補修之作業，業經系爭契約特訂條款六施工說明(一)約定明確（見系爭契約卷第79頁），且上訴人對於「辦理系爭工程前，需先進行圍阻排水工程」、「附表二編號1之化學植筋於施作完畢後已成為溢洪道排砂道混凝土工程量體中的一部分，無法單獨自該工程量體中抽離更換而不損及工程量體」、「附表二編號3之無收縮水泥灌漿，於灌漿完畢後已成為排砂道門框側壁的成分而無法單獨自該排砂道門框側壁抽離」等情，亦不爭執（見本院更一卷二第154頁至第155頁），則被上訴人主張○○補修工程契約詳細價目表「1.1.1圍阻排水工程」費用，乃其委請第三人修補重作涉及前開瑕疵工項而不可分離工程體及完成系爭工程所支出之必要增加費用，堪以認定。上訴人辯稱該工項費用與系爭瑕疵修補無關云云，洵非可採。
　⑤準此，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6項、第2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第9款、一般條款T3(3)(4)及T4「甲方代辦補修工作費用計價辦法」之約定，自得就○○補修工程「1.1.1圍阻排水工程」費用扣抵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金額（總額2,684,966元〈計算式：1,341,841+0+1,343,125〉）。而○○補修工程「1.1.1圍阻排水工程」費用結算金額為5,870,834元；104年4月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為84.5，109年3月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為89.64等情，有該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結算明細表、上開期間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查詢結果附卷可佐（見本院更一卷二第223、245、247頁），若依上訴人主張依104年4月、109年3月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比例調整後，該「1.1.1圍阻排水工程」費用則為5,518,584元（計算式：5,870,834*〈1-（89.64-84.5）/84.5，小數點第2位以下四捨五入〉，元以下四捨五入）。則縱以有利於上訴人之經前開物價指數比例調整後之金額認定該工項費用，經扣抵後，上訴人已無任何金額可得請求，堪予認定。從而，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本件請求有據之金額經扣抵後，已無餘額，其毋需給付上訴人任何金錢等語，即有理由。至被上訴人主張其餘扣抵項目費用是否有據，因上訴人已無餘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即無再予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F.11第5項約定，起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三所示展延期間履約必要費用1,775,120元，為無理由，不應准許；上訴人於本院中變更請求權基礎，依系爭契約第24條第3項、第26條約定，請求有據之系爭工程款總計1,341,841元、系爭保證金1,343,125元，經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6項、第26條第1項第3款、第5款、第9款、一般條款T3（3）（4）及T4「甲方代辦補修工作費用計價辦法」約定，以○○補修工程「1.1.1圍阻排水工程」費用扣抵抵銷後，上訴人已無餘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是其變更之訴亦無理由，不應准許。職是，原審就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附表三所示費用為上訴人敗訴及駁回假執行聲請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其變更之訴亦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又上訴人變更之訴既經駁回，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提出未援用之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結果，無逐一詳予論駁之
　　必要，併此敘明。
八、本件上訴及變更之訴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l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附　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原訂10月31日宣判，因10月31日颱風停班，順延至11月1日宣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表一：驗收合格尚未給付之工程款
契約項次 工程項目名稱 工程款 壹、一、（一）、1 混凝土及澆置（280kgf/cm2）含運費 48,555元 壹、一、（一）、3 鋼筋與綁紮（含運） 3,582元 壹、一、（一）、4 排砂道溢洪道化學植筋（含鋼筋、植筋膠及施作） 5,994元 壹、一、（一）、11 模板及加工組拆含運 24,309元 壹、一、（二）、2 鋼板護襯及安裝（含繫釘、搬運及焊道） 83,748元 壹、一、（二）、3 槽鐵及加工焊接（含搬運及焊道） 22,425元 壹、一、（二）、10 焊道修補（既設鋼板及不鏽鋼部分） 60,632元 壹、一、（三）、5 護籠爬梯及裝設 3,320元 合計  252,565元 
●附表二（兩造有爭執之工程款）
編號 計價明細表階層 　　　項目 上訴人請求金額 上訴人主張計算式 本院認定有據金額  1 1.1.4 化學植筋 36,297 333元*108支 34,632  2 1.2.5 舊有底水封座固定座拆除 21,577 21,577元*1座 21,577  3 1.2.12 無收縮水泥接觸灌漿（含鋼襯開孔及焊補） 30,432 24,944元*1.22立方公尺 30,432  4 1.3.1 環氧樹脂漆（銀灰色、料加工） 19,766 415元*100平方公尺-21,734（被上訴人已付） 0  5 1.3.2 施工架（含搬運組拆） 230,740 415元*556平方公尺 230,740  6 2.1 安全衛生管理員費用 12,948 （11,740,251元*0.02）-221,857元（被上訴人已付） 11,399  7 2.2 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費用 3,897 （433元*20人）-3,897元（被上訴人已付） 0  8 2.5 不可量化安全衛生設備費用 1,943 （11,740,251元*0.3%）-33,278元（被上訴人已付） 1,710  9 3.2 工程管理費 64,740 （11,740,251元*0.1）-1,109,285元（被上訴人已付） 56,995 10 3.4 環境保護設施及管理費 6,475 （11,740,251元*0.01）-110,928元（被上訴人已付） 5,699 11 3.5 工程監造及品質費 9,711 （11,740,251元*0.015）-166,393元（被上訴人已付） 8,549 12 4 工程營業稅 67,565 （13,793,056元*0.05）-622,088元（被上訴人已付） 32,715 小計   496,091  434,448 
●附表三（上訴人主張展延工期所生必要費用）
編號 　　項目 契約複價（C欄） 上訴人請求金額（D 欄）（註 1、2） 　備註 1 混凝土澆置設備租金 　 829,900 　　　 346,068 契約項目 （一）2 2 挖土機100型一部進駐工地及使用 　 412,900 　　　 172,179 契約項目 （一）6 3 施工環境及便道整修（含過水路便橋） 　 165,000 　　　　68,805 契約項目 （一）9 4 發電機租金及油料 　 100,000 　　　　41,700 契約項目 （三）9 5 安全衛生管理員費用（詳細價目表第一項合計之2%） 　 290,389 　　　 121,092 契約項目 （二）1 6 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費用 　　 8,660 　　　　 3,611 契約項目 （二）2 7 TBM-KY、防護具及營建車輛機具每日自主檢查費用 　　 8,640 　　　　 3,603 契約項目 （二）3 8 其它可量化之安全衛生設施費用 　　61,350 　　　　25,583 契約項目 （二）4 9 不可量化安全衛生設施費用 　　43,558 　　　　18,164 契約項目 （二）5 10 交通管理人員 　 119,640 　　　　49,890 契約項目 （三）1 11 工程管理費（詳細價目表第一項合計之10%）  1,451,944 　　　 605,461 契約項目 （三）2 12 工程品管專任人員 　 199,206 　　　　83,069 契約項目 （三）3 13 環境保護設施及管理費（詳細價目表第一項合計之1%） 　 145,194 　　　　60,546 契約項目 （三）4 14 工程監造及品質費（詳細價目表第一項合計之l.5%） 　 217,792 　　　　90,819 契約項目 （三）5 15 工程營業稅  　　　　84,530 契約項目 （四） 總計   　　 1,775,120  

註1：上訴人主張編號1-4 、6-10、12之請求金額計算式均為：
　　　各對應C欄數值*（50/120＝0.417）。
註2：上訴人主張編號15之計算式為：D1至D14總金額之5%。

　　　　　　　　　　　　　　　


